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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義勝                       




選任辯護人  柳國偉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峻賢                       




選任辯護人  王健安律師   
            徐珮玉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金順                        








            林柏宏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亭熹律師   
            許英傑律師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義勝        
選任辯護人  柳國偉律師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國本製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金順                                     




代  理  人  許英傑律師
            陳亭熹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08年3月29日所為106年度重訴字第34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7984、7985、7986、7987、13810號）暨移送併辦(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8178、10857號)，提起上訴，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有罪部分及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均撤銷。
林義勝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林峻賢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林金順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林柏宏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參與人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不予沒收或追徵。
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11、13至14及附表六編號1至5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上訴駁回(國本製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事  實
一、林義勝係址設○○縣○○鄉○○路000之00號「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品公司)之負責人，經營威士忌、高粱酒之製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資料；另林義勝之弟即林峻賢則擔任勝品公司廠長，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與包裝，而基於公司業務以負責人或廠長之地位反覆執行之事務。其等明知勝品公司所販賣如附表一所示酒品，已申請如附表一「製酒流程」欄所示蒸餾酒方式製造，亦明知就商品之品質，不得為虛偽之標記及食品有摻偽或仿冒之情形者，不得製造及販賣，詎為降低營業成本，竟共同意圖欺騙他人，基於販賣假冒食品，並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搜索止，由林義勝自行或指示林峻賢，以人工原料即食用酒精、香料(除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已申請可合法使用己六醇外)及少量威士忌(除黑爵威士忌已申請可合法使用59度威士忌原酒稀釋外)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而在如附表一所示酒品標籤上虛偽標記如附表一「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以此方式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嗣將如附表二所示之酒品販售予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家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使勝品公司獲利新臺幣(下同)256萬8,946元。
二、林金順係址設○○市○○區○○○路00號「國本製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本公司)之負責人，經營威士忌及高粱酒之製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資料；另林金順之子即林柏宏擔任國本公司經理兼調酒師，負責威士忌及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與包裝，而基於公司業務以負責人或經理人之地位反覆執行之事務。其等明知國本公司所販賣如附表三所示酒品，已申請如附表三「製酒流程」欄所示蒸餾酒方式製造，亦明知就商品之品質，不得為虛偽之標記及食品有摻偽或仿冒之情形者，不得製造及販賣，詎為降低營業成本，竟共同意圖欺騙他人，基於販賣假冒食品，並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搜索止，由林金順指示林柏宏，以人工原料即食用酒精、香料(除金船爵士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已申請可合法使用香料外)及少量威士忌(除金船爵士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已申請可合法分別使用66.3度、59度威士忌原酒稀釋外)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而在如附表三所示酒品標籤虛偽標記如附表三「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以此方式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嗣將如附表四所示之酒品販售予如附表四所示之商家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使國本公司獲利130萬9,980元。
三、嗣經警於106年4月5日持搜索票前往勝品公司、國本公司搜索，當場在勝品公司扣得如附表五編號1至9所示之物及在國本公司扣得如附表六所示之物，並經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於106年6月3日前往勝品公司所承租位在○○縣○○鄉○○路0○00號倉庫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五編號10至16所示之物，而查悉上情。
四、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被訴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業經前審即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未經檢察官上訴而告確定。是以上開部分已非本案審理範圍。本案審理範圍僅有經最高法院發回審理即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被訴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示罪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暨參與人勝品公司、國本公司犯罪所得沒收部分，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及其等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並未爭執證據能力（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三第10至176頁、卷五第147至327頁），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均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均有證據能力。
(三)至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及其等辯護人雖就偵查中中央警察大學出具之106年10月16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06年12月23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06年3月27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06年6月7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等證據能力表示爭執（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47頁），惟因本院並未引用上開鑑定報告作為本案積極證據之用，自無庸論述上開鑑定報告之證據能力，併予說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林義勝、林峻賢部分：
    訊據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均矢口否認有何商品虛偽標記、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被告林義勝辯稱：勝品公司生產之威士忌及高粱酒僅添加砂糖或香料，並未添加食用酒精，復依菸酒管理法規定標示大麥、高粱、小麥，而未標示原料，並無假冒行為云云；被告林峻賢辯稱：其掛名廠長，實際負責生產線包裝工作，並未處理釀酒製程部分云云；被告林義勝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勝品公司所生產製造之本件酒品並無虛偽標記，亦未含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自不構成商品虛偽標記及製造、販賣假冒食品及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云云；被告林峻賢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本件被告林峻賢僅掛名廠長，並非調酒師，負責之工作係將蒸餾完成之酒類原液調整度數及協助包裝工作，勝品公司全部廠務均由被告林義勝負責，被告林峻賢並未參與本件酒品製作過程，縱認被告林峻賢曾偶爾代訂購香料「丙二醇」，然「丙二醇」為食用香料之溶劑，並非有毒或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被告林峻賢亦未依被告林義勝之指示在酒品內添加食用酒精或香料，故難認就本件犯行與被告林義勝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云云。經查：
  ⒈被告林義勝係勝品公司負責人，經營威士忌、高粱酒之製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資料；被告林峻賢為被告林義勝之胞弟，並擔任勝品公司廠長，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與酒類包裝業務，並曾填載香料訂購單交公司會計林采錦傳真予廠商訂貨。又勝品公司所販賣如附表一所示酒品，業已申請如附表一「製酒流程」欄所示方式製造，申報類別均屬蒸餾酒，使用原料僅「醉香醇陳年二鍋頭」申請得添加己六醇(香料)，上開酒品均未申請得添加食用酒精，並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搜索止，在附表一所示酒品標籤上標示如附表一所示「酒品標示」欄所示內容，復將附表二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二所示商家之事實，業據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案卷宗(下稱警卷)四第576至585頁、第618至621頁、第638至646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172至174頁、第176至178頁、第199至200頁、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64頁正反面、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第93至95頁、第102至104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4至396頁、卷三第9頁)，此部分核與證人即勝品公司會計林采錦於調詢及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參見警卷四第681至684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10至211頁、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第99至102頁、106年度重訴字第34號（下稱原審卷）八第202至211頁反面）、證人即林義勝配偶陳鈴鈺於調詢及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參見警卷四第723至730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04至205頁、原審卷八第212至216頁)、證人即田勝商行負責人田勝賢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31至933頁)、證人即東恩行負責人曾旭江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43至945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336至345頁)、證人即竣盟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蘇炳州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51至953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109至121頁)、證人即北群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方復興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55至957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121至129頁)、證人即呂品商行(宜彬)負責人王秀美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67至969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129至138頁)、證人即松富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廖進仕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79至980頁)、證人即酒江街負責人張睿凌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82至984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171至179頁)、證人即金波事業有限公司(大翔行)負責人蔡公明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00至1002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89至101頁)、證人即威航貿易有限公司員工王寶秀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1004至1006頁)、證人即青毅行負責人李秋青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28至1030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179至187頁)、證人即穗慶有限公司負責人石聰義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34至1036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297至303頁)、證人即富為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志成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47至1049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13至21頁)、證人即呂晏勳於調詢時(參見警卷六第1051至1053頁)、證人即國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洪裕智於調詢時(參見警卷六第1055至1057頁)、證人即真響有限公司負責人黃志銘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71至1073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345至354頁)、證人即瑩佳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錦春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76至1078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82至88頁)、證人即育旺有限公司負責人劉明德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64至1066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22至28頁)、證人即集昌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游文言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86至1088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75至82頁)、證人即彌久商行負責人張冠英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60至962頁)、證人即聖淳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永祥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28至129頁)、證人即九竹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沈政輝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42至143頁)、證人即竑大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詹啟明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第7987號卷二第150至151頁)、證人即廣飴鄉商行負責人許俊宏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53至154頁)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6號卷二第23至30頁)、出貨統計表、出廠送貨單、統一發票、進貨明細表、營業人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參見警卷四第623至635頁、警卷五第934至942頁、第946至950頁、第954頁、第958至959頁、第963至966頁、第970至978頁、第981頁、第985至986頁、第1003頁、第1010至1020頁、第1033頁、第1038至1046頁、第1050頁、警卷六第1067至1069頁、第1074至1075頁、第1079至1080頁、第1089至1092頁)、香料訂購單(參見警卷四第685至691頁)及扣案附表五編號1至11、13至14所示之物在卷可稽，此情首堪認定。
  ⒉被告林義勝、林峻賢雖否認犯行，而以前揭情詞置辯。然查：
 (1)關於商品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
  ①鑑定證人即中央警察大學教授張維敦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本件勝品公司所生產之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及醉香醇陳年二鍋頭，經以如附表七所示參考酒品之成品與上開檢驗酒品之成品以氣相層析穩定同位素質質譜法等化學方式分析酸鹼度(PH)值、乙醇δ^13C值、甲醇濃度、乙醇以外香味成分等成分，檢驗之結果：❶黑爵威士忌：PH值=5.4、乙醇的δ^13C值=-14.5、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2.5，均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強度超級低、遠低於參考酒品，另有添加威士忌風味的添加物。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❷鷹喀蘭典藏威士忌：PH值=5.8、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3.3，均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ＰＧ）之添加。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❸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PH值=4、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36.7，均與參考酒品不符，含微量香料常用之「丙二醇」、乙酸乙酯、1-丙醇、乙醯乙醇等異常成分添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但含與金門高粱酒相同14種成分。研判係以約30%之相近金門高粱酒之基酒，再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❹醉香醇陳年二鍋頭：PH值4.4、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16.7，均與參考酒品不符，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異常成分之添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之PH值均與附表七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PH值高甚多，甲醇濃度亦超級低，另乙醇的來源完全跟大麥不吻合，據其之前在期刊發表判別偽酒的特徵，大麥生產之威士忌乙醇的δ^13C值的評判值是-23.21至-30.07，另甲醇濃度值則在13.4至44.2，而附表七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均落入此範圍內，而上開黑爵威士忌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之甲醇濃度值均未落入此範圍；本件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經與如附表八所示高粱酒參考酒品比較，發現所驗得之PH值有異常偏高，甲醇濃度則異常偏低，然乙醇的碳原數值則未發現有明顯之異常。另本件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及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均有檢驗出含有香料常用的「丙二醇」溶劑等語(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26至131頁、第148至150頁、第237至239頁、第247至247頁)明確。
  ②核與被告林義勝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均有添加焦糖色素以增加色澤，始驗出「丙二醇」，本件醉香醇陳年二鍋頭有添加香料「己六醇」。伊有在高粱酒及威士忌內添加香料以增加香氣及色澤，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均有添加香料等語（參見警卷四第576至585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176至178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5頁、卷三第9頁）；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及偵訊時陳稱：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係伊依林義勝之指示，抽取威士忌酒液，再依酒精度數加水調和至40度數；本件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係伊依林義勝之指示，抽取高粱酒液，再依酒精度數加水調和至58度。伊有填載高粱酒及威士忌之香料訂購單交公司會計訂購，亦有依林義勝之指示至儲存桶抽取食用酒精，再依林義勝指示之比例製成其他調和酒等語(參見警卷四第638至646頁、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一第102至104頁)情節大致相符。
  ③按以食用酒精製成酒類，雖可調整至相同濃度之酒精度數，然通常會缺少以天然原料(例如麥類、高粱)釀造所生之香氣，故會以人工香料或其他添加物以增加香氣。質言之，香料之功能在於彌補基酒加食用酒精所調和酒品香氣之不足，故酒類驗出香料成分，其酒液中含有食用酒精之可能性極高。再觀諸扣案之勝品公司酒品成本筆記(參見原審卷四第173至178頁)所載添加酒精及香料之內容如下：
    ❶高粱酒58度「基酒10%加入、SF-3/2030-1、1/1000」(顯示「高粱酒58度」之配方有基酒及添加物，參見原審卷四第173頁正面左上筆記)。
    ❷醉二鍋58度「酒精水(10000元、58度)22.9 元、添加物1.5元、基酒5.7 元」（顯示「醉香醇陳年二鍋頭」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卷第173 頁正面左下筆記）。
    ❸醉特高58度「酒精水(10000、58度)22.9元、添加物1.5元、基酒2.87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下筆記)。
    ❹醉小小高58度「酒水(10000、58度)11元、基酒1.38元、添加物0.71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左上筆記)。
    ❺醉紅高52度「酒水(10000)20.5元、基酒1元、添加物1.5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上筆記)。
    ❻醉小小高0.12公升「酒水(10000、58度)3.66元、基酒0.46元、添加物0.24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下筆記)。  
    ❼金特高38度「酒水(10000、38度)15元、基酒2.87元、添物1.5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下筆記)。  
    ❽醉香醇特選高粱1公升「酒水(10000、58度)30.5元、添加物2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3頁右下筆記)。  
    ❾威士忌「酒水40度12.6元、麥基酒60元、香料500 倍」(顯示威士忌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反面右上筆記）。
    ❿威士忌1 公升「酒水19.4、添加物2.8 」（顯示1 公升裝之威士忌成分有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卷第175 頁反面左下筆記）。
    ⓫黑爵威士忌1 公升「酒精水14元、香料添加物1.96元」(顯示黑爵威士忌成分有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5頁反面右下筆記）。
    ⓬鷹喀蘭「酒水（9500/粒）20元、香料2.5元、進口基酒4.4.5元、自釀基酒5% 8元」（顯示鷹喀蘭威士忌成分有酒精、香料與基酒，參見原審卷四卷第176 頁正面右下筆記)。
    ⓭鷹喀蘭0.7公升「酒水9800、10400、進口基酒5%＝5元、1
      0%＝14元、自製基酒8元、香料2元」（顯示鷹喀蘭威士忌
      成分有基酒、酒精與香料，參見原審卷四卷第 177頁反面
      左下筆記）。復佐以卷內香料訂購單（參見警卷四第 165
      至177頁 ），可見勝品公司所生產之高粱酒及威士忌，均
      係少量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調和甚明。
  ④又關於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陳年二鍋頭、醉香醇陳年高粱均係以少量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調和製成，核與扣案之勝品公司酒品成本筆記所載添加酒精暨香料情形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時供稱上開四種酒品均係以基酒加水調和酒精度數而成，公司並有訂購高粱酒及威士忌香料等情相符，亦與上開經化學分析成分之檢驗結果相合，俱徵鑑定證人張維敦之證述為真。由以上事證相互勾稽，可知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均添加食用酒精及香料所調和而成，並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蒸餾酒事實無訛。被告林義勝辯稱本件酒品有使用大麥、高粱等原料進行蒸煮、發酵、蒸餾等製程云云，顯無足採。
  ⑤按「本法第4條第1項所稱酒，分類如下：……。五、蒸餾酒類：指以水果、糧穀類及其他含澱粉或糖分之農產品為原料，經糖化或不經糖化，發酵後，在經蒸餾而得之下列含酒精飲料：（一）白蘭地：以水果為原料，經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6 個月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36% 之蒸餾酒。（二）威士忌：以穀類為原料，經糖化、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2 年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40% 之蒸餾酒。（三）白酒：以糧穀類為主要原料，採用各種麴類或酵素及酵母等糖化發酵劑，經糖化、發酵、蒸餾、熟成勾兌調和而製成之蒸餾酒。（四）米酒：以米類為原料，採用酒麴或酵素，經液化、糖化、發酵及蒸餾而成之蒸餾酒。（五）其他蒸餾酒：前四目以外之蒸餾酒。六、再製酒類：指以食用酒精、釀造酒或蒸餾酒為基酒，加入動植物性輔料、藥材、礦物或其他食品添加物，調製而成之酒精飲料，其抽出物含量不低於百分之二者。……九、其他酒類：指前八款以外之含酒精飲料。」，菸酒管理法施行細則第3 條固有明文。本件勝品公司上開酒品係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產品應歸類並標示為「其他酒類」，然勝品公司就上開酒品，竟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復於酒瓶標籤上標示如附表一「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均屬對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嗣將如附表二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家，而行使業務上登載之文書至灼。
  ⑥辯護人為被告林義勝稱：本件鑑定非採公認可靠之鑑定方法，且該鑑定方法未考量酒類衛生標準第4條之酒類添加物之規定及勝品公司之酒品並非固態發酵等製程，故本件檢驗結果不足採云云。惟據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就一般酒類之鑑定技術說明函覆以:「一、穩定性碳同位素分析技術：原理係以植物體行光合作用途徑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碳同位素分化作用，故其穩定性碳同位素亦有所差異。C3植物(如水稻、小麥、棉花、大豆、油菜、甜菜等)的δ^13C值介於-35~-22%間，C4植物(如甘蔗、玉米、高粱、小米等)的δ^13C值介於-17~-9%間，CAM植物(鳳梨、仙人掌、蘭花、落地生根植物等)則介於兩者間，各種酒類所使用的原料若是含有C4植物則其δ^13C值會與C3植物有所不同，可以作為相關酒類是否有使用食用酒精(以甘蔗、玉米、高粱為原料)的鑑別。可鑑定酒類樣品中是否混摻以甘蔗、玉米、高粱為原料或其製成之食用酒精。對於混摻其他非以甘蔗、玉米、高粱為原料或其製成之食用酒精則無法有效鑑定。二、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原理是以氣相層析質譜儀(CC/MS)分析樣品中的揮發性成分，並加以統計分析其具有特徵的揮發性成分，建立相關具有代表性樣品的資料庫，建立一套鑑別模組。因各種酒類所使用之原料、發酵條件等製程有所不同，則其揮發性成分會有所不同，可以作為相關酒類的鑑別，有鑑於需要具有代表性樣品的資料庫，尚需時間與人力建置，目前因應做法可以市面上相類似的產品做比較，呈現是否有明顯差異性。可區分出自然發酵、蒸餾、熟成製程或以基酒添加食用酒精、香料調製而成，惟需提供比對樣品進行比對」，有該所109年5月5日食研檢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109年4月30日電子郵件檢附之酒類鑑定技術說明(參見本院108年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三第315至321頁)在卷可稽，復據鑑定證人張維敦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偽酒之一般製程，係以少量的原酒，加入食用酒精而製成。因食用酒精之特性為酒精濃度高達95%以上，雖以穀物製作但經連續重覆蒸餾之結果，故易致食用酒精具高酸鹼(PH)值，水亦為高酸鹼(PH)值，則加入食用酒精易生PH值提高，甲醇濃度下降之特徵，又因食用酒精的甲醇濃度極低，乙醇一般酒精濃度為40%，雖來源不同但乙醇僅提供乙醇，故乙醇以外的香味成分含量易嚴重不足，則乙醇以外的香味成分或其他異常成分，可能來自香料的添加或其他情形所致之異常成分，此非蒸餾酒會產生之情形，以上為偽酒判斷採驗之方向。又本件參考酒品之擇定，依據涉案酒品二鍋頭、58度高粱酒而擇定臺灣高粱酒一般典型發酵、蒸餾製程方法所得之酒品為參考酒品。另威士忌部分，則擇定酒精度與涉案酒品之酒精度相近之參考酒品，因相同原料、製程所生之產物，酒液的特徵相近。本件檢驗方法係依照參考酒品製程的三個判斷基準，第一部分係PH值、乙醇、甲醇濃度，第二部分香氣成分鑑定，第三部分香料添加鑑定即PH值、乙醇、甲醇的來源、乙醇的δ^13C值、及香料的部分有關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另一個香味成分異常或強度。上開檢驗方法，對乙醇及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的鑑別，乙醇的部分係採穩定性碳同位素鑑定技術，而香味成分係採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威士忌與高粱酒均可採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且本件檢驗方法兩者技術均有採用。穩定性碳同位素鑑定技術係可驗出C3、C4植物數值，倘若製程主要是大麥，最後只有C3，除非有出現C4植物，才會有C4數值，這數值是視加入比例而移動等語(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17至126頁、第150至153頁)，堪認本件檢驗方法綜合採用穩定性碳同位素分析技術及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而作出上開檢驗結果，並採取參考樣品進行比對方法檢驗。另佐以本件黑爵威士忌之乙醇δ^13C值檢驗結果(-14.5)，亦與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函覆結果C3植物(如小麥)的δ^13C值介於-35~ -22%間之數值不符，而本件威士忌參考酒品就就乙醇δ^ 13C值檢驗結果均符合上開數值;另本件黑爵士威士忌之乙醇δ^13C值(-14.5)及甲醇濃度值(<2.5)，本件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之甲醇濃度值(3.3)，亦與證人張維敦發表於期刊提出以「大麥生產之威士忌乙醇的δ^13C值的評判值是-23. 21至-30.07，甲醇濃度值則在13.4至44.2」之判別偽酒特徵明顯不符（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262頁、第271頁），附表八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均符合上開數值範圍等情，俱徵本件檢驗結果堪可採信。再本件勝品公司酒品之檢驗結果，核與扣案之勝品公司酒品成本筆記所載添加酒精暨香料情形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時陳稱上開四種酒品係抽取酒液後依酒精度數加水調和而成等情，互為一致，復觀諸勝品公司就本件酒品黑爵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及醉香醇陳年二鍋頭於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上所載製酒流程表亦揭示係以固態發酵等情(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5頁正反面、第27頁正反面、第31頁正反面)，顯非採取液態發酵之情，另酒類標準管理法第4條所規範之酒類添加物，僅限防腐劑、著色劑及二氧化硫等其他添加物，並未包含「丙二醇」、乙酸乙酯、1-丙醇、乙醯乙醇等添加物。是辯護人上開所辯，委無足取。
  ⑦辯護人為被告林峻賢辯稱張維敦不具有鑑定人適格云云。經查，張維敦係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畢業，中原大學刑事化學分析博士，現職為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系教授，亦擔任中央警察大學鑑定委員會化學鑑定之召集人。已從事鑑定工作超過30年，之前曾從事火災調查殘跡鑑定、車禍微量塗料鑑定、酒類鑑定。之前曾從事司法酒類鑑定案件有8件，並有從事一些相關酒類之研究計畫及發表相關論文，亦有指導學生發表酒類鑑定之相關學術論文。另有發表以甲醇濃度特徵來判別偽造酒並訂出評判值之文章、以乙醇的穩定同位素比值δ值為判別偽造酒之文章暨討論酒的鑑定判別流程之文章於國際期刊上等情，業據其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12至116頁)，故證人張維敦對於本件酒品是否為假冒或摻偽酒係具有專門知識經驗之人，就此待證事項具有鑑定人資格，並無疑義。
  ⑧被告林峻賢辯稱：其僅掛名廠長，實際負責之業務為生產線包裝工作，未處理釀酒生產製程部分云云。然據證人林采錦於調詢及偵訊時證稱：勝品公司由被告林峻賢負責製造酒類及調配酒，訂購高粱酒及威士忌香料之訂購單，亦係被告林峻賢填載上面的廠商、品名及數量後，再交予伊以電話或傳真向廠商訂購等語(參見警卷四第681至684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11至213頁)，亦核與證人陳鈴鈺於偵查中證稱：林義勝與林峻賢均負責調配酒類，香料由林采錦訂購，由廠商向林義勝請款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99頁)；證人即勝品公司行政人員黃淑玲於調詢時證稱：勝品公司上開四種酒品之實際製程、調配等製造過程均由公司負責人林義勝及廠長林峻賢二人負責的等語(參見警卷四第710至719頁)相符，復佐以被告林峻賢於偵訊時陳稱：伊在勝品公司擔任廠長5、6年，有參與生產酒類的相關業務，包含包裝及生產。公司的調酒師為林義勝，伊亦有測量各種酒類之酒度。伊有填載高粱酒及威士忌之香料訂購單再交林采錦訂購。卷附之酒類調和表係勝品公司製酒的酒類配方表亦係伊填載的，勝品公司上開四種酒品，伊有依被告林義勝之指示抽取酒液，再加水調整酒精度數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一第102至104頁)，可知被告林峻賢擔任勝品公司廠長，受被告林義勝之指揮調配(含食用酒精)及生產、包裝酒品，並指示會計林采錦購買香料作為酒品添加物甚明。被告林峻賢上開辯稱，委無足取。
  ⑨至證人林采錦於本院審理時雖改證稱：被告林峻賢職稱雖係廠長，但實際上未從事廠長工作，在公司亦未有固定職務，倘若工廠現場人手不足，始會幫忙包裝商品或維修機器，但不會幫忙釀酒，亦未參與銷售。工廠均係由林義勝指派、統籌、指揮工廠事務，收款、付款、生產均由林義勝負責，公司內部亦有釀酒組，釀造酒係由組長黃呈洲指揮、監督等語(參見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29至42頁)，然證人林采錦上開證述情節顯與證人陳鈴鈺、黃淑玲所證述被告林峻賢有負責調製本案酒品等情有所不符，亦與被告林峻賢於偵訊時供稱其負責公司酒品生產業務，亦有調整公司酒品度數等情互為迥異，則證人林采錦前開證述顯係事後迴護被告林峻賢之詞，無從據為有利於被告林峻賢之認定。
⑵關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
　①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第49條第1項之攙偽或假冒罪，該條項於64年1月28日制定公布時，原規定於第26條第1項第1款，72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移列第32條第1項第1款，均未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89年2月9日修正公布移列至第34條第1項，增訂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100年6月22日並修正公布提高刑度，嗣於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將之移列第49條第1 項，並刪除「致危害人體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並分別於第2、3項規定，有各該條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因而致人於死者，加重其刑。觀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就攙偽、假冒罪之立法形式及修法過程，就是否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曾有不同之規定，惟現行法顯為危險犯之立法形態。又抽象危險犯乃立法者將一些被認為對法益具有「典型危險」之行為，擬制為有該行為就會發生立法者所預定之危險，一有該行為，即承認有其危險性存在，毋庸積極舉證證明，即可認定，無待審判者再為實質判斷危險是否存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7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者，依立法院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攙偽或假冒」罪之修法說明為：「業者有本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10款之行為時，係惡性重大之行為，為免難以識明『致危害人體健康』，而難以刑責相繩，參酌日本食品衛生法之規定，不待有危害人體健康，逕對行為人課以刑事責任，以收嚇阻之效」。故解釋上，祇要行為人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本罪，且本罪之修正係為維護國人健康、消費者權益等法益，不論其行為是否確有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存在，即有立法者擬制之危險，法院毋庸為實質判斷。末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即謂：「近期發現不肖廠商於製造食品時，為降低成本牟取暴利，乃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對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應予遏止。」；且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係以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攙偽或假冒」行為為構成要件，而所謂「攙偽或假冒」行為，依103年2月5日修正提高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刑度之立法理由，是指廠商為降低成本牟利，刻意降低食品販售時標定的品質，而以劣質品或人工原料混充優質品或天然食材，致影響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之行為，攙偽假冒之物質，必較原標示之物質品質為低、成本較廉，致欠缺廠商原所標示之品質，若以高價品混攙則不屬之，但不以有害人體健康為必要，亦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246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而所謂「攙偽」（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攙偽）即「不純」，指在真實的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的其他成分混充；「假冒」（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假冒）即指「以假冒真」，缺少所宣稱的成分而言，亦即缺少所宣稱之成分，而以相對廉價之物品或原料冒充為優質品。換言之，只要行為人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且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及修法說明均可知，該條屬抽象危險犯，此乃立法者擬制之危險，不以已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為必要，其規範目的旨在以刑事責任嚇阻攙偽、假冒等危險行為，而期產生一般預防作用，法院自毋庸實質判斷其行為有無存在危險。查本件酒品係被告林義勝、林峻賢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復於酒瓶標籤上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顯係以人工原料冒充天然食材，已該當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所指之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假冒行為，且具立法者擬制之抽象危險。
　②至辯護人雖為被告林義勝、林峻賢辯稱：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販賣劣酒罪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間為法規競合，依特别法優於普通法或狹義法優於廣義法，本件應適用菸酒管理法。惟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係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相同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成立數罪名之謂，乃處斷上之一罪（或稱科刑上一罪）。至於法條競合（或稱法規競合），則法未有明文規定，係指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個犯罪行為，侵害同一法益，而因法條之錯綜關係，同時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乃依一般法理擇一適用之謂，為單純一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刑事判決參照），是以如法條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或侵害之法益不同，即非屬法條競合。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前項販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運輸、轉讓而陳列或貯放劣菸、劣酒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而所稱劣酒，依同法第7條第2、3款係指「以符合國家標準之食用酒精以外之酒精類所產製之酒」或「不符衛生標準之酒」，是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除劣酒須符合同法第7條第2、3款之要件外，尚須具備該劣酒確實「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而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罪係規定：「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即『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七、攙偽或假冒。』）、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僅須食品有攙偽或假冒即該當之，兩罪名之犯罪構成要件顯不相同，依上開說明，自非屬法條競合。
　③辯護人復為被告林義勝主張被告林義勝係誤信公司酒品之產銷應適用菸酒管理法而非食品安全管理法，符合刑法16條之規定，得免除其刑云云。惟查刑法第16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此即有關違法性錯誤（或稱禁止錯誤）之規定，係採責任理論，亦即依違法性錯誤之情節，區分為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應免除其刑事責任，而阻卻犯罪之成立，至非屬無法避免者，則不能阻卻犯罪成立，僅得按其情節減輕其刑。然法律頒布，人民即有知法守法之義務，因此行為人對於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所懷疑時，負有諮詢之義務，不可擅自判斷，任作主張，必要時尚須向能夠提供專業意見之個人（例如律師）或機構（例如法令之主管機關）查詢，而行為人主張依本條之規定據以免除其刑事責任，自應就此阻卻責任事由之存在，指出其不知法律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形。至於違法性錯誤尚未達於不可避免之程度者，其可非難性係低於通常，則僅係得減輕其刑，並非必減。是否酌減其刑，端視其行為之惡性程度及依一般社會通念是否皆信為正當者為斷（參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要旨）。查被告林義勝自承高中肄業（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29頁），且自97、98年開始經營勝品公司，此有被告林義勝調詢筆錄在卷可參(參見警卷四第527頁），是其迄至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於106年4月5日進行搜索時，已經營勝品公司長達10年，足認其具有一定之教育程度與社會經驗，其理應知悉如附表一所售者皆為酒品並係食品，既係食品，即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相關規定，則其將少量威士忌、高粱酒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等原料調製而成，再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之蒸餾酒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乙節
　　，是否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7款之情形，該行為是否構成同法第49條第1項之製造、販賣假冒酒行為，當有所認知或懷疑，而有查證義務，然被告林義勝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提出其於行為前確有進行查證之相關證據，是其率爾違法製造如附表一所示酒品，自難認有何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事，又依其前開犯行之惡性及犯罪情節，對國民健康之影響甚大，依一般社會通念，難信為正當，並無刑法第16條但書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是辯護人此部分主張，應屬無據。
 (3)被告林義勝身為勝品公司負責人，負責公司酒類之製造、調配、銷售及包裝等業務，而被告林峻賢則擔任勝品公司廠長，受被告林義勝之指揮調配(含添加食用酒精)及生產、包裝酒類，並指示會計林采錦購買香料作為酒品添加物，已如前述。而證人陳鈴鈺於偵查中到庭證稱：林義勝與林峻賢均負責調配酒類，香料由林采錦訂購，由廠商向林義勝請款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99頁)；及證人林采錦於調詢及偵訊時證稱：勝品公司由被告林峻賢負責製造酒類及調配酒類，訂購高粱酒及威士忌香料之訂購單，亦係被告林峻賢填載後，再交予伊以電話或傳真向廠商訂購等語(參見警卷四第681至684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11至213頁)，復佐以被告林義勝於偵訊時明確供稱：伊為勝品公司負責人，林峻賢為廠長，伊等均為調酒師，伊負責添加香料，林峻賢負責調製酒精濃度，食用酒精係向其他公司購買的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6號卷二第81至83頁)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偵訊時供承：伊係勝品公司廠長，林義勝為調酒師，由林義勝指示伊調和威士忌及高粱酒的酒精度數，及填寫原料採購單交會計訂購，另亦負責酒類現場的生產製造、包裝等語不諱(參見警卷四第642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64頁、106年度偵字第7986號卷二第106至109頁)，由是可見，被告林義勝負責統籌勝品公司經營，不論係購料(包含原酒、食用酒精、香料)及付款、調配酒品(含添加香料)、生產、包裝、販賣酒品等均參與其間，並指揮、監督所有員工(含被告林峻賢)。從而，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均明知本件酒品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製程之蒸餾酒，復於本件酒品標籤上標示為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再將本件酒品販售予商家而行使之，顯有假冒「蒸餾酒」及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事實甚明。
(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部分：
    訊據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均矢口否認有何商品虛偽標記、製造、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均辯稱：本件國本公司所製造販售之酒品均有添加食用酒精，然為法所允許，僅申請酒品類別應屬其他酒類類別，並無標示不實或假冒食品犯行云云；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國本公司所販售本件酒品中確有添加食用酒精及香料，惟食用酒精及香料為人類日常食用之食品，屬食品供應鏈之物質，僅構成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規定之標示不實，又酒品中添中食用酒精確為法所准許，國本公司所販售之本件酒品價值與市售之食用酒精酒品價格相當，難認有何假冒食品之意圖，自不構成假冒食品罪。國本公司所販售本件酒品之標示成分方式，僅為產品種類之標示，無涉品質，亦與市售類似成分之酒品標示相同，難認被告林金順、林柏宏有何商品虛偽標記、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云云。經查：
  ⒈被告林金順係國本公司負責人，經營威士忌、高粱酒之製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資料；被告林柏宏則擔任國本公司經理兼調酒師，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與生產業務。又國本公司所販售如附表三所示酒品，已申請如附表三「製酒流程」欄所示方式製造，申請類別均屬蒸餾酒，使用原料僅金船爵士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得添加香料，上開4種酒類均未申請得添加食用酒精，但均有添加食用酒精調製，並在附表三所示酒品包製上標示如附表三所示「酒品標示」欄所示內容，復將附表四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四所示商家之事實，業據被告林金順、林金宏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警卷三第389至398頁、第414至416頁、第438至44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64至266頁、第286至289頁、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第87至89頁、第126至129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6至399頁)，此部分核與證人即國本公司會計林邱來春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459至466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98至300頁)、證人即國本公司生產管理部主任陳志強於調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參見警卷三第469至47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十一卷第342至344頁、106年度重訴字第34號(下稱原審卷)七第64至71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廠務助理林雅鈴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493至501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360至361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邱淑惠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502至50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317至319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莊麗淑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481至48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第307至309頁)、證人即興詠裕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蔡文雄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87至989頁)、證人即國仁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及富康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協理王竣生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92至994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七第140至144頁)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菸酒稅產品變更申請表(參見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六第162至165頁反面)、酒品酒籤(參見警卷三第521至530頁)、進銷貨明細表、銷貨明細表、統一發票(參見警卷三第418頁、警卷五第991至993頁、第997至999頁)及扣案附表六編號1至5所示之物在卷可稽，此情首堪認定。
 ⒉被告林金順、林柏宏雖否認犯行，而以前揭情詞置辯。然查：
 (1)關於商品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
  ①鑑定證人張維敦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本件國本公司所生產之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及精選101紅高粱，經以如附表八所示參考酒品之成品與上開檢驗酒品之成品以氣相層析穩定同位素質質譜法等化學方式分析酸鹼度(PH)值、乙醇δ^13C值、甲醇濃度、乙醇以外香味成分等成分，檢驗之結果：❶金船爵士威士忌：PH值=4.7、乙醇的δ^13C值=-14.5、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2.5，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遠低於參考酒品，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與其他3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❷金頓威士忌：PH值=4.4、乙醇的δ^13C值=-15.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2.5，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與其他3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❸金龍鳳特選高粱：PH值=4.9、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3.75，均與參考酒品不符，異常成分添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研判係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❹精撰101紅高粱：PH值=4.5、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3.75，均與參考酒品不符，異常成分之添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之PH值均與附表八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PH值高甚多，甲醇濃度亦超級低，另乙醇的來源完全跟大麥不吻合，據其之前在期刊發表判別偽酒的特徵，大麥生產之威士忌乙醇的δ^13C值的評判值是-23.21至-30.07，另甲醇濃度值在13.4至44.2，附表八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均落入此範圍內，而上開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均未落入此範圍；本件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酒，經與如附表八所示高粱酒參考酒品比較，發現所驗得之PH值有異常偏高，甲醇濃度則異常偏低，然乙醇的碳原數值則未發現有明顯之異常。另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均有檢驗出含有香料常用的「丙二醇」溶劑等語(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26至129頁、第148至150頁、第240至241頁、第249至250頁)明確。
  ②核與被告林柏宏於調詢及偵訊時供稱：本件金船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係伊調和一定比例的高粱酒或威士忌酒的基酒再加上食用酒精，再添加香料或香精調和而成，並非經正常的發酵釀造蒸餾的程序。威士忌之調配比例為20%威士忌基酒、40%的食用酒精、40%水混合，再添加0.001%香精調製而成；高粱酒之調配比例為20%高粱酒基酒、40%的食用酒精、40%水混合調製而成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38至44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86至289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邱淑惠於偵訊時證稱：國本公司生產的酒精類產品均會添加香料，上開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係以進口原酒，勾兌時抽取原酒與食用酒精，再加水調整酒精度數，並添加香料。上開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酒，亦有做勾兌，即以食用酒精去勾兌，另再加水調整度數，本件四種酒品調配比例由林柏宏訂定等語(參見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198至201頁)及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莊麗淑於偵訊時證稱：國本公司的酒都是勾兌，由林柏宏負責勾兌。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均係以威士忌原酒混和酒精，再加水去調和比例等語（參見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198至200頁）情節大致相符。
  ③關於本件金船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酒均係以少量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調和，核與被告林柏宏於調詢、偵訊時供稱上開四種酒品均係以基酒再加上食用酒精及水，再添加香料或香精調和而成等情相符，亦與上開經化學分析成分之檢驗結果相合，俱徵鑑定證人張維敦之證述為真。由以上各情相互勾稽，可知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酒，均添加食用酒精及香料所調和而成，顯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蒸餾酒事實無訛。
  ④按「本法第4條第1項所稱酒，分類如下：……。五、蒸餾酒類：指以水果、糧穀類及其他含澱粉或糖分之農產品為原料，經糖化或不經糖化，發酵後，在經蒸餾而得之下列含酒精飲料：（一）白蘭地：以水果為原料，經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6 個月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36% 之蒸餾酒。（二）威士忌：以穀類為原料，經糖化、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2 年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40% 之蒸餾酒。（三）白酒：以糧穀類為主要原料，採用各種麴類或酵素及酵母等糖化發酵劑，經糖化、發酵、蒸餾、熟成勾兌調和而製成之蒸餾酒。（四）米酒：以米類為原料，採用酒麴或酵素，經液化、糖化、發酵及蒸餾而成之蒸餾酒。（五）其他蒸餾酒：前四目以外之蒸餾酒。六、再製酒類：指以食用酒精、釀造酒或蒸餾酒為基酒，加入動植物性輔料、藥材、礦物或其他食品添加物，調製而成之酒精飲料，其抽出物含量不低於百分之二者。……九、其他酒類：指前八款以外之含酒精飲料。」，菸酒管理法施行細則第3 條固有明文。本件國本公司上開酒品係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產品應歸類並標示為「其他酒類」，然國本公司就上開酒品竟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復於酒瓶標籤上標示如附表三「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均屬對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嗣將如附表四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四所示之商家，而行使業務上登載之文書至灼。
  ⑵關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
　①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第49條第1項之攙偽或假冒罪，該條項於64年1月28日制定公布時，原規定於第26條第1項第1款，72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移列第32條第1項第1款，均未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89年2月9日修正公布移列至第34條第1項，增訂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100年6月22日並修正公布提高刑度，嗣於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將之移列第49條第1 項，並刪除「致危害人體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並分別於第2、3項規定，有各該條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因而致人於死者，加重其刑。觀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就攙偽、假冒罪之立法形式及修法過程，就是否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曾有不同之規定，惟現行法顯為危險犯之立法形態。又抽象危險犯乃立法者將一些被認為對法益具有「典型危險」之行為，擬制為有該行為就會發生立法者所預定之危險，一有該行為，即承認有其危險性存在，毋庸積極舉證證明，即可認定，無待審判者再為實質判斷危險是否存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7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者，依立法院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攙偽或假冒」罪之修法說明為：「業者有本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10款之行為時，係惡性重大之行為，為免難以識明『致危害人體健康』，而難以刑責相繩，參酌日本食品衛生法之規定，不待有危害人體健康，逕對行為人課以刑事責任，以收嚇阻之效」。故解釋上，祇要行為人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本罪，且本罪之修正係為維護國人健康、消費者權益等法益，不論其行為是否確有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存在，即有立法者擬制之危險，法院毋庸為實質判斷。末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即謂：「近期發現不肖廠商於製造食品時，為降低成本牟取暴利，乃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對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應予遏止。」；且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係以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攙偽或假冒」行為為構成要件，而所謂「攙偽或假冒」行為，依103年2月5日修正提高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刑度之立法理由，是指廠商為降低成本牟利，刻意降低食品販售時標定的品質，而以劣質品或人工原料混充優質品或天然食材，致影響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之行為，攙偽假冒之物質，必較原標示之物質品質為低、成本較廉，致欠缺廠商原所標示之品質，若以高價品混攙則不屬之，但不以有害人體健康為必要，亦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246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而所謂「攙偽」（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攙偽）即「不純」，指在真實的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的其他成分混充；「假冒」（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假冒）即指「以假冒真」，缺少所宣稱的成分而言，亦即缺少所宣稱之成分，而以相對廉價之物品或原料冒充為優質品。換言之，只要行為人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且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及修法說明均可知，該條屬抽象危險犯，此乃立法者擬制之危險，不以已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為必要，其規範目的旨在以刑事責任嚇阻攙偽、假冒等危險行為，而期產生一般預防作用，法院自毋庸實質判斷其行為有無存在危險。查本件酒品係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復於酒瓶標籤上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顯係以人工原料冒充天然食材，已該當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所指之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假冒行為，且具立法者擬制之抽象危險。
　②至辯護人雖為被告林金順、林柏宏辯稱：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販賣劣酒罪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間為法規競合，依特别法優於普通法或狹義法優於廣義法，本件應適用菸酒管理法。惟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係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相同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成立數罪名之謂，乃處斷上之一罪（或稱科刑上一罪）。至於法條競合（或稱法規競合），則法未有明文規定，係指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個犯罪行為，侵害同一法益，而因法條之錯綜關係，同時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乃依一般法理擇一適用之謂，為單純一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刑事判決參照），是以如法條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或侵害之法益不同，即非屬法條競合。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前項販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運輸、轉讓而陳列或貯放劣菸、劣酒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而所稱劣酒，依同法第7條第2、3款係指「以符合國家標準之食用酒精以外之酒精類所產製之酒」或「不符衛生標準之酒」，是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除劣酒須符合同法第7條第2、3款之要件外，尚須具備該劣酒確實「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而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罪係規定：「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即『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七、攙偽或假冒。』）、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僅須食品有攙偽或假冒即該當之，兩罪名之犯罪構成要件顯不相同，依上開說明，自非屬法條競合。
 (3)被告林金順身為國本公司負責人，負責公司酒類之製造、銷售及包裝等業務，而被告林峻賢則擔任國本公司經理兼調酒師，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及生產業務，已如前述，而證人林邱來春於調詢時證稱：國本公司製酒的酒精來源都是林柏宏負責接洽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61頁)；證人陳志強於調詢及偵訊時到庭證稱：林柏宏負責排定生產日期及訂購原物料暨酒精，威士忌及高粱酒的調配比例亦為林柏宏訂定，至於生產新酒種，須向國庫署申請許可證，包括外包裝、瓶蓋、標籤均須經許可，標籤紙採購部分亦為林柏宏負責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70至475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86頁)，復佐以被告林金順於偵訊中明確供稱：本件金船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之原料係自英國進口原酒，至少加入20%的原酒，調配比例係林柏宏等人負責研發調配後，交予伊試喝後覺得口感適當即可出售，另高粱酒亦至少為20%原酒，加上食用酒精，再由林柏宏等人調配至伊認可的口感後即可出售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一第127至128頁)及被告林柏宏於調詢及偵訊時供承：伊為國本公司調酒師，國本公司向財政部及國稅局申請的威士忌及高粱酒製造流程均歸為蒸餾酒類，不包括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然實際上本件金船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係伊調和一定比例的高粱酒或威士忌酒的基酒再加上食用酒精，再添加香料或香精調和而成，並非經正常的發酵釀造蒸餾的程序。申請蒸餾酒類係為逃稅。扣案之各種酒類標籤都是在分裝完成後黏貼在瓶身標示，其中高粱酒瓶身標示原料係高粱、小麥，威士忌則為大麥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43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16至17頁)，從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均明知本件酒品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製程之蒸餾酒，復於本件酒品標籤上標示為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再將本件酒品販售予商家而行使之，顯有假冒「蒸餾酒」及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事實甚明。
　⒊綜上所述，被告4人上開所辯均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4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核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另本案被告4人固亦構成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罪，惟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其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罪，無再適用補充條款之餘地。
(二)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以假冒方式製造、調配、包裝、販賣假冒酒，因販賣之危害性大於製造、調配、包裝行為，故該等製造、調配、包裝行為應為販賣之前階段行為，已為販賣行為所吸收，僅論以該項之販賣假冒食品罪；偽造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行使，偽造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
(三)被告林義勝與被告林峻賢，就事實欄一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林金順與被告林柏宏，就事實欄二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四)再刑法上之接續犯，係指行為人所為之數行為，係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而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行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基於單一犯意，自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查獲時止，多次製造及張貼不實標籤於本案酒品並販賣如事實欄一所示酒類，而為虛偽標記商品、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均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基於單一犯意，自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查獲止，多次製造及張貼不實標籤於本案酒品並販賣如事實欄二所示酒類，而為虛偽標記商品、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均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下難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線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均應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ㄧ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本案被告4人所犯上開各罪，分別係出於同一販賣假冒酒以營利之意思所為，其等犯意單一，應認屬一行為侵害不同法益而構成數罪，均為想像競合犯，皆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各應從一重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斷。
(六)又被告林義勝、林峻賢製造、販賣如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酒品予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商家及相關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雖未據起訴，然因與已起訴並經認定有罪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復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6年度蒞字第12374號檢察官補充理由書補充更正(參見原審卷三第8頁、原審卷四第179至182頁)，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又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8178、10857號移送原審併案之犯罪事實，與起訴被告林義勝、林峻賢之犯罪事實為同一事實，附予說明。
(七)起訴書固未論及被告4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然起訴書業已敘明被告4人將酒品標籤虛偽標記為以穀物為原料經釀製之威士忌、高粱酒並黏貼於酒類瓶身使用，且此部分與已起訴有罪部分具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併予審究。又本院於審理時雖漏未告知被告4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罪名，惟此為裁判上一罪中之輕罪，且本院於審理中並已就此部分事實使被告得以辯論，被告4人對酒品標籤上標記為以穀物為原料經釀製之威士忌、高粱酒並黏貼於酒類瓶身而販售之事實，亦不爭執，堪認對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尚無妨礙，亦不影響本案判決本旨及結果，附此敘明。
(八)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刑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法定最低刑度可量至有期徒刑2月，且經本院依被告林峻賢、林金順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犯後態度、素行、智識、生活及經濟狀況、已與如附表二、四所示商家和解等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作為審酌科刑輕重之標準（詳下述），認被告林峻賢、林金順於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而具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嫌過重之情事，難認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情形，併予敘明。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量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審理後，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科刑裁量之職權，就被告4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①按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得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或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選任為鑑定人，或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203條至第206條之1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206條第1項、第20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卷附中央警察大學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出具之106年3月27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既非由檢察官或法院囑託鑑定，亦非檢察機關基於檢察一體原則，以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之方式，轉知司法警察（官）於調查犯罪時，得即時送請概括選任之鑑定人或囑託之鑑定機關、團體所實施之鑑定，則其所為鑑定本件如附表一、附表三所示是否為假冒酒之行為，難認係刑事訴訟法所指之「鑑定」，而記載其鑑定如附表一、附表三所示酒品所得結果之書面報告，亦非刑事訴訟法第206條所指之「鑑定報告」，是原判決就卷附出具記載鑑定本件如附表一、附表三所示酒品所得結果之書面報告，認係「鑑定報告」，遽認原判決如附表一、三所示商品均為假冒酒，即有未洽。②檢察官補充理由書補充更正之被告林義勝、林峻賢製造、販賣如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酒品予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商家與相關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為起訴效力所及，原審對此未及併予審理，尚有未洽；③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於本院審理期間，又與附表二編號20至23之商家和解等情，有聲明書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按（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至13頁、第87頁），關於其等犯後態度之量刑基礎已生變動，原審不及審酌而為量刑，亦欠妥適。④參與人勝品公司業已與附表二編號1至19所示商家和解，並已退回貨款等情，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因本案所獲之犯罪所得已合法發還被害人，是原判決有關參與人勝品公司此部分犯罪所得之沒收，亦有不當。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被告4人上訴否認犯行，均無理由，另參與人勝品公司上訴主張犯罪所得業已發還被害人而不應沒收為有理由，且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4人及參與人勝品公司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義勝為勝品公司負責人、被告林峻賢為勝品公司廠長，被告林金順為國本公司負責人，被告林柏宏為國本公司經理，其等均從事酒類販售之行業多年，本應秉持良知及誠信經營生意；詎其等為降低營業成本，虛偽標示本件以穀物為原料經釀製之威士忌、高粱酒標籤，而製造、販售本件假冒酒，雖無證據證明其所銷售之假冒酒確實對於人體健康有害，惟業已損害市場上之交易安全及秩序，其等行為實屬可議。又被告4人雖然否認犯行，惟考量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於原審時分別與附表二編號1至19、附表四所示之商家和解，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於本院審理時已與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商家達成和解，此有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參見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5至481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至32頁、第491至193頁)，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被告4人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29至330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至第四項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一)「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先後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均定於10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之沒收規定，取消修正前之從刑性質，改為對犯罪事實之獨立法律效果，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亦配合修正規定為：「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之1嗣於106年11月15日修正公布施行，配合前述修正，刪除原條文第1項至第4項關於沒收、追徵、抵償及扣押等規定，是本案有關沒收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沒收之規定。
(二)對被告沒收部分：
  ⒈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4、10至11、13至14所示之物，係被告勝品公司所有，為被告林義勝製造假冒食品犯罪所生之物，並為其供販賣假冒食品罪預備之物；另扣案如附表五編號5至9所示之物，係本案遭查獲時，被告勝品公司所有尚未用於製造本案酒品使用之物，屬被告林義勝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而勝品公司係由被告林義勝所經營，業據被告林義勝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9頁)，故上開物品，被告林義勝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⒉扣案如附表六編號1至3所示之物，係被告國本公司所有，為被告林金順製造假冒食品犯罪所生之物，並為其供販賣假冒食品罪預備之物；另扣案如附表六編號4至5所示之物，係本案遭查獲時，被告國本公司所有尚未用於製造本案酒品使用之物，屬被告林金順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而國本公司係由被告林金順所經營，業據被告林金順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字第1號卷二第399頁)，故上開物品，被告林金順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⒊至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2、15至16及附表四編號6所示之物，與本案犯罪無必然之關係，亦非屬被告林義勝、被告林金順所有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三)對參與人沒收部分：
   ⒈按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明定。另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認不應沒收者，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定有明文。
   ⒉查參與人勝品公司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止，販售如附表二所示酒品，合計價金為256萬8,946元，此有被告林義勝隨身碟內之出貨統計表、進貨明細、統一發票在卷可按(參見警卷四第623至635頁、警卷五第946頁、第958頁、第966頁、第970頁、第981頁、第998頁、第1003頁、第1010至1011頁、第1033頁、第1037至1046頁)，為參與人勝品公司因林義勝、林峻賢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256萬8,946元。惟參與人勝品公司業已與附表二編號1至20、22至23所示商家成立和解，並已返還價金，此有和解書及聲明書(參見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5至481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至32頁)在卷可參，堪認其犯罪所得已全數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另亦已與附表二編號21所示商家竑大食品有限公司(下稱竑大公司)成立和解，惟竑大公司並未支付貨款，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87頁)在卷可佐，堪認其未取得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其犯罪所得。
   ⒊又參與人國本公司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止，販售如附表四所示酒品，合計價金為130萬9,980元，此有國本公司銷貨憑單、進貨明細在卷可按(參見警卷四第418頁、警卷五第頁985至986頁、第991頁、第999頁)，為參與人國本公司因負責人林金順、林柏宏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130萬9,980元。參與人國本公司雖已與附表四所示商家成立和解，然和解內容僅為「國本公司應退還貨款」與「商家應返還貨品」互為抵銷，此有和解書在卷可按(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491至493頁)，堪認國本公司就上開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之犯罪所得，仍為參與人國本公司保有，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第3項規定，對參與人國本公司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駁回上訴之說明(即參與人國本公司參與沒收部分)：
 (一)參與人國本公司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並無虛偽標記商品及製造、販賣假冒食品等行為，且業已與附表四所示商家成立和解，已無犯罪所得云云，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二)惟查:參與人國本公司於105年2月起至106年4月5日止，販售如附表四所示酒品，合計價金為130萬9,980元，為參與人國本公司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130萬9,980元。參與人國本公司雖已與附表四所示商家成立和解，然和解內容僅為「國本公司應退還貨款」與「商家應返還貨品」互為抵銷，已如前述，堪認國本公司就上開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之犯罪所得，仍為參與人國本公司保有，是原審認參與人國本公司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前開違法行為取得之犯罪所得共130萬9,98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之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參與人國本公司提起上訴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怡利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嬿如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9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劉筱淇
　　　　　　　　　　　　　    
附表一：勝品公司之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
		編號

		酒品

		申報類別
  

		製酒流程

		酒品標示

		卷證出處



		


		


		使用原料

		


		


		




		1

		黑爵威士忌(1000ml、40度)

		蒸餾酒





		59度威士忌原酒－稀釋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5至26頁反面



		


		


		59度威士忌原酒（含一成耗損）、水

		


		


		




		2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700ml、40度)

		蒸餾酒



		麥－蒸煮－加自製酒麴糖化發酵－蒸餾－橡木桶儲酒－加入58.8度威士忌原酒勾兌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39至41頁



		


		


		麥、自製酒麴、58.8度威士忌原酒

		


		


		




		3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1000ml、58度)

		蒸餾酒



		高粱－蒸煮－加糖加小麥發酵－蒸餾－貯存三年高粱酒－勾兌、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使用原料：高粱、小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7至28頁



		


		


		高粱、小麥、糖

		


		


		




		4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1000ml、58度)

		蒸餾酒



		小麥、高粱－蒸煮－加糖、己六醇發酵－蒸餾－儲酒－勾兌、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使用原料：高粱、小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31至32頁



		


		


		高粱、小麥、糖、水、己六醇

		


		


		














附表二：勝品公司銷售涉案酒品數量表
		編號

		銷售客戶

		銷售日期

		銷售酒品

		銷售金額

		附註

		卷證出處



		1

		田勝商行

		105年3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估價單暨進貨退回單（原審卷六第136至137頁)，和
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2頁)。

		警卷五第934頁



		


		


		105年5月6 日

		黑爵威士忌禮
盒

		31,500元

		


		




		


		


		105年6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8月9 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9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10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12月9 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6年1 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3,0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0,185元

		


		




		


		


		105 年4 月25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24,000元

		


		




		


		


		105 年7 月20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2,500元

		


		




		


		


		105 年11月17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黃金禮盒

		34,200元

		


		




		


		


		105 年11月17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7,1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3,600元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4,400元

		


		




		


		


		


		合計

		390,365元

		


		




		2

		東恩行

		105年2月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38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1頁)。

		警卷五第944頁、第946頁



		


		


		105年4 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420元

		


		




		


		


		


		合計

		19,980元

		


		




		3

		竣盟企業有限公司（佳駿昇）

		105 年7 月20日

		黑爵威士忌

		8,160 元

		進貨退回單暨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39至140 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0頁)。

		警卷五第954頁



		


		


		105年8月5 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60元

		


		




		


		


		106年1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8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及禮盒

		-10,735元

		


		




		


		


		


		合計

		12,385元

		


		




		4

		北群食品有限公司

		105年4月22日
105年9月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8,000元

		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41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9頁)。

		警卷五第956頁、第958頁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8,640元

		


		




		


		


		


		合計

		39,360元

		


		




		5

		宜彬（呂品商行）

		105年2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15,750元

		進貨退回單（原審卷六第142 至143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3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8頁)。



		警卷五第970頁



		


		


		105年3月2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4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5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6月2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8月2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8月22日

		黑爵威士忌

		6,300元

		


		




		


		


		105年10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10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11月2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12月8日

		黑爵威士忌

		7,560元

		


		




		


		


		105年12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6年1月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8,350元

		


		




		


		


		106年1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6年2月17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3,020 元

		


		




		


		


		105年2月2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1,500元

		


		




		


		


		105年4月1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5月6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5月2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6月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7月1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1,500元

		


		




		


		


		105年8月1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8月2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0月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0月3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1月10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2月1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9,450元

		


		




		


		


		105年12月1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22,05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1月20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2月1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3月25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5月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6月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7月2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9月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0月1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1月25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2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5,40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4,800元

		


		




		


		


		106年2月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6年2月28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合計

		740,640元

		


		




		6

		松富食品有限公司

		106年1月23日

		黑爵威士忌

		283,62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7頁)
。

		警卷五第980頁



		


		


		退貨

		黑爵威士忌

		-116,000元

		


		




		


		


		


		合計

		167,620元

		


		




		7

		酒江街

		105年2月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9,610元

		估價單暨退貨單（原審卷六第146 至147 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6頁)。



		警卷五第985至986頁



		


		


		105年2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4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5月3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7,800元

		


		




		


		


		105年8月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9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9月3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2,050元

		


		




		


		


		105年10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11月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2,050元

		


		




		


		


		105年12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6年1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4,100元

		


		




		


		


		106年2月2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3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39,375元

		


		




		


		


		105年3月21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9,450元

		


		




		


		


		105年4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22,050元

		


		




		


		


		105年4月15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5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8月8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9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8,900元

		


		




		


		


		105年9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10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31,500元

		


		




		


		


		105年10月26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2,600元

		


		




		


		


		105年12月14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8,900元

		


		




		


		


		106年1月20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2月22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9,45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31,920元

		


		




		


		


		105年5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0,800元

		


		




		


		


		105年6月2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5,400元

		


		




		


		


		105年8月8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6,200元

		


		




		


		


		105年8月2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4,860元

		


		




		


		


		105年9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8,100元

		


		




		


		


		105年10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620元

		


		




		


		


		105年10月26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6,200元

		


		




		


		


		106年2月22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2,70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9,170元

		


		




		


		


		105年5月30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5,400元

		


		




		


		


		105年9月19日

		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5,400元

		


		




		


		


		105年12月14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4,5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6,300元

		


		




		


		


		


		合計

		439,275元

		


		




		8

		大翔行（金波事業有限公司）

		105年5月1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5頁)



		警卷五第1003頁



		


		


		105年5月2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5年9月1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4,300元

		


		




		


		


		105年10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480元

		


		




		


		


		105年11月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5,110元

		


		




		


		


		105年1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1,200元

		


		




		


		


		105年12月2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1,200元

		


		




		


		


		


		合計

		142,590元

		


		




		9

		威航貿易有限公司

		105年2月23日

		黑爵威士忌

		15,030元

		出貨傳票（原審卷六第157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4頁)。



		警卷五第1010至1011頁(退貨1011頁)



		


		


		105年2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4月1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4月19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6月22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7月5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7月19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8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24,048元
(起訴書附表四(一)編號55及原審判決書均誤載為「24,084元」，應予更正)

		


		




		


		


		105年9月10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10月13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11月8日

		黑爵威士忌

		14,028元

		


		




		


		


		105年11月22日

		黑爵威士忌

		14,028元

		


		




		


		


		105年1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1月5日

		黑爵威士忌

		7,515元

		


		




		


		


		106年2月7日

		黑爵威士忌

		11,022元

		


		




		


		


		106 年3 月21日（起訴書附表四㈠編號63誤載為「1050321 」，應予更正）

		黑爵威士忌

		125,664元（起訴書附表四㈠編號63誤載單價為「167 」，應予更正）

		


		




		


		


		退貨

		黑爵威士忌

		-307,026元

		


		




		


		


		105年6月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4,560元

		


		




		


		


		105年6月22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420元

		


		




		


		


		105年11月8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040元

		


		




		


		


		退貨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41,990元

		


		




		


		


		


		合計

		1,631元

		


		




		10

		青毅行

		105年2月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36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3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3頁)。



		警卷五第1033頁



		


		


		105年6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7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8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8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0,240元

		


		




		


		


		105年10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11月1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360元

		


		




		


		


		106年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20,48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

		-39,936元

		


		




		


		


		105年7月2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840元

		


		




		


		


		105年10月1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840元

		


		




		


		


		105年10月2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7,680元

		


		




		


		


		105年11月1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7,680元

		


		




		


		


		106年2月2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9,200元

		


		




		


		


		退貨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2,416元

		


		




		


		


		


		合計

		82,048元

		


		




		11

		穗慶有限公司

		105年2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8,517元

		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49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2頁)。





		警卷五第1038至1046頁



		


		


		105年4月13日

		黑爵威士忌

		7,515元

		


		




		


		


		105年4月29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6月3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8月8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8月3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10月18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11月8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12月6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1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1月5日

		黑爵威士忌

		14,028元

		


		




		


		


		106年1月20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3月14日

		黑爵威士忌

		17,034

		


		




		


		


		退貨

		黑爵威士忌

		-219,438元

		


		




		


		


		


		合計

		-76,152 元

		


		




		12

		富為企業有限公司

		105年5月1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退貨單（原審卷六第150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1頁)
。

		警卷五第1050頁



		


		


		105年6月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7月1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9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6年1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6年1月2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5,92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9,575元

		


		




		


		


		


		合計

		63,045元

		


		




		13

		呂晏勳

		105年11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3,250元

		退貨單（原審卷六第151 至152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0頁)。

		警卷六第1052頁、第
1054頁



		


		


		106年2月2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5,83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015元

		


		




		


		


		105年5月5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2,5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2,000元

		


		




		


		


		


		合計

		54,565元

		


		




		14

		國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2月1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240元

		出貨單（原審卷六第153 至156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9頁)
。 

		警卷六第1058頁



		


		


		105年3月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5年5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7月27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11月2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390元

		


		




		


		


		106年1月1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05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9,710元

		


		




		


		


		105年10月13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2,15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1,745元(原審判決書誤載為「11,475元」，應予更正)

		


		




		


		


		105年2月16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5,0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215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750元

		


		




		


		


		


		合計

		49,080元

		


		




		15

		真響有限公司

		105年3月2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7,280元
(起訴書附表四㈠編號100 誤載單價及銷售金額分別為「1215」、「21870」，應予更正)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3頁
)。



		警卷六第1072頁、第1074至1075頁



		


		


		105年10月1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000元

		


		




		


		


		


		合計

		20,280元

		


		




		16

		瑩佳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2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7頁
)。









		警卷六第1079至1080
頁



		


		


		105年4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91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3,770元

		


		




		


		


		


		合計

		3,240元

		


		




		17

		育旺有限公司

		105年10月25日
105年11月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8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6頁
)。

		警卷六第1065頁、第
1067頁



		


		


		105年2月15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6,075元

		


		




		


		


		


		合計

		7,875元

		


		




		18

		集昌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10月1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2,0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5頁
)。



		警卷六第1089頁、第




1091至109






2頁





		


		


		105年10月2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7,20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00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1,400元

		


		




		


		


		105年3月3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6,075元

		


		




		


		


		


		合計

		16,875元

		


		




		19

		彌久商行

		105年4月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8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4頁
)。









		警卷五第966頁



		


		


		105年8月16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1月24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1月1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3月22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8月2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2月26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合計

		108,000元

		


		




		20

		聖淳企業有限公司

		105年4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3,600元

		聲明書(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頁)。

		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30頁



		


		


		105年5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8,900元

		


		




		


		


		105年12月1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8,900元

		


		




		


		


		105年2月20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2,500元

		


		




		


		


		


		合計

		73,900元

		


		




		21

		九竹企業有限公司

		105年8月9日

		黑爵威士忌

		6,680元

		本院公務電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87頁)。

		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45頁、第147至148頁



		


		


		106年4月1日

		黑爵威士忌

		51,0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

		-50,320元

		


		




		


		


		


		合計

		7,360元

		


		




		22

		竑大食品有限公司

		105年3月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聲明書(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2頁)。

		高檢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52頁



		


		


		105年5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8月1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3月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3月2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4月1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6月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7月12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8月30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0月18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5月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7月12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0月25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7,800元

		


		




		


		


		


		合計

		195,300元

		


		




		23

		廣飴鄉商行

		105年2月24日

		黑爵威士忌

		4,860元

		聲明書(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3頁)。

		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53頁反面、第155頁



		


		


		105年5月19日

		黑爵威士忌

		4,860元

		


		




		


		


		


		合計

		9,720元

		


		












附表三：國本公司之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
		編號

		酒品

		申報類別

		製酒流程

		酒品標示

		卷證出處



		


		


		使用原料

		


		


		




		1

		金船爵士威士忌(700ml、40度)

		蒸餾酒



		66.3度威士忌加RO水、香料－混合－金船爵士威士忌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2頁、警卷六第6頁



		


		


		66.3度威士忌（原料：大麥）、香料、RO水

		


		


		




		2

		金頓威士忌(700ml、40度)

		蒸餾酒



		59度威士忌加RO水、香料－混合－金頓威士忌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3頁、警卷六第6頁



		


		


		59度威士忌（原料：大麥）、RO水、香料

		


		


		




		3

		金龍鳳特選高粱酒(750ml、58度)

		蒸餾酒



		高粱、小麥－浸泡－蒸煮－冷卻－拌麴粉－發酵－蒸餾－高粱酒

		主要原料：高粱、小麥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4頁、警卷六第4頁



		


		


		高粱、小麥

		


		


		




		4

		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ml、58度)

		蒸餾酒



		紅高粱、小麥－浸泡－蒸煮－冷卻－拌麴粉－發酵－蒸餾－高粱酒

		主要原料：高粱、小麥(原判決誤載為紅高梁)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5頁、警卷六第3頁



		


		


		紅高粱、小麥

		


		


		












附表四：國本公司銷售涉案酒品數量表
		編號

		銷售客戶

		銷售日期

		銷售酒品

		銷售金額

		

備註



		

卷證出處



		1

		國仁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2月3 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4,000元

		和解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385頁、112年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493頁)

		

警卷五第




997頁



		


		


		105年3月1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4,000元

		


		




		


		


		105年6月30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2,400元

		


		




		


		


		105年7月3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6,400元

		


		




		


		


		105年9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6,400元

		


		




		


		


		105年10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43,200元

		


		




		


		


		105年11月1 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126,000元

		


		




		


		


		105年11月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43,200元

		


		




		


		


		105年12月2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2,500元

		


		




		


		


		106年1 月3 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262,500元

		


		




		


		


		106年1月3 日

		40度金船爵士威士忌(700cc)

		122,400元

		


		




		


		


		106年2 月10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4,000元

		


		




		


		


		


		合計

		1,047,000元

		


		




		2

		富康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6月30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2,400元

		

和解書(本


院108年度


刑智上訴


字第32號


卷六第385


頁、112年


度刑智上


更一字第1


號卷五第4


93頁)





		

警卷五第9


97頁



		


		


		105年8月3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2,400元

		


		




		


		


		105年9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4,000元

		


		




		


		


		105年10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1,000元

		


		




		


		


		105年11月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21,600元

		


		




		


		


		105年12月2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1,500元

		


		




		


		


		


		合計

		252,900元

		


		




		3

		興詠裕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11月1 日

		58度金龍鳳特選高粱酒(750cc)

		10,080元

		

和解書(本


院112年度


刑智上訴


字第32號


卷六第387


頁、112年


度刑智上


更一字第1


號卷五第4


91頁)







		

警卷五第9


91頁



		


		


		


		合計

		10,080元

		


		










附表五：勝品公司之扣押物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扣案地點

		備註



		 1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

		1145瓶

		○○縣○○鄉○○路191之35號

		




		 2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58度、1000ml）

		1瓶

		


		




		 3

		醉香醇陳年（二年）二鍋頭（58度、1000ml）121瓶

		121瓶

		


		




		 4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40度、700ml）



		1瓶

		


		




		5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標籤(正標)

		3捲(10100張)

		


		




		 6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標籤(背標)

		3捲(15100張)

		


		




		 7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40度、0.7ml ）標籤

		1箱

		


		




		 8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梁(58度、1000ml)標籤

		2捲

		


		




		 9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58度、1000ml)標籤

		2捲

		


		




		 10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58度、1000ml）

		1152瓶

		○○縣○○鄉○○路0○00號

		




		 11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58度、1000ml）

		930瓶

		


		




		 12

		醉香醇陳年二年二鍋頭（58度、0.75ml）

		2073瓶

		


		與本案無關



		 13

		鷹格蘭典藏威士忌（40度、0.7ml ）

		171瓶

		


		




		 14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

		224瓶

		


		




		 15

		黑爵威士忌（40度、0.5ml ）

		4728瓶

		


		與本案無關



		 16

		黑爵威士忌（40度、0.3ml）

		1164瓶

		


		與本案無關











附表六：國本公司之扣押物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扣案地點

		備註



		1

		金船威士忌（40度、700ml ）



		690瓶

		○○市○○區○○○路00號（即國本公司）

		




		2

		金頓威士忌（40度、700ml ）



		36瓶

		


		




		3

		精撰101 紅高粱酒（58度、1000ml）

		300瓶

		


		




		4

		金頓威士忌（40度、700ml ）標籤

		1捲

		


		




		5

		精撰101 紅高粱酒（58度、1000ml）標籤

		1捲

		


		




		6

		金船威士忌（40度、300ml）標籤

		2捲

		


		與本案無關









　　　　　　　　　　　　　　　
附表七:勝品公司之本件酒品
　　　　　　　　　　　　　　　
		編號

		酒品

		酸鹼PH值

		乙醇δ^13C值

		甲醇濃度（PPM)

		其他成分

		整體氣味成分

		檢驗結果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1

		黑爵威士忌(1000ml、40度)

		  5.4

		  -14.5

		  <2.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超極低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2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1000ml、40 度)

		  5.8

		  -27.4

		  3.3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3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梁(1000ml、58度)

		  4.0 

		  -14.2

		 36.7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微量ＰＧ、乙酸乙酯、１－丙醇、乙醘乙醇等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以約30%之相近金門高梁酒之基酒，再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4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1000ml、58度)

		  4.4

		 -14.2

		 16.7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備註：
一、編號1至4係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大隊於105年11月30日在花蓮縣「統冠聯點超級市場」購買後，送交中央警察大學化驗(化驗結果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頁卷四第233至252頁)。
二、鑑定之參考酒品之數值：
(1)麥卡倫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經典雪莉桶系列(蘇格蘭)：①PH值：3.6。 ②乙醇δ^13C值：-26.3。③甲醇濃度（PPM)：23.2。
(2)三得利山崎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山崎蒸餾所(日本)：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25.9。③甲醇濃度（PPM)：36.2。
(3)噶瑪蘭山崎首席單一麥芽威士忌金車股份有限公司員山廠(臺灣)：①PH值：3.9。 ②乙醇δ^13C值：-26.7。③甲醇濃度（PPM)：30.4。
(4)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12.9。③甲醇濃度（PPM)：80.9。
(5)二鍋頭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5。 ②乙醇δ^13C值：-13.9。③甲醇濃度（PPM)：65.2。
(6)玉山頂級陳年高梁(臺灣菸酒公司)：① PH值：3.6。②乙醇δ^13C值：-13.2。③甲醇濃度（PPM)：88.5。

		


		


		


		


		


		


		








　　　　　　　　　　　　　　　　　　　　　　　　　　　　
附表八:國本公司之本件酒品
　　　　　　　　　　　　　　　
		編號

		酒品

		酸鹼PH值

		乙醇δ^13C值

		甲醇濃度（PPM)

		其他成分

		整體氣味強度

		檢驗結果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1

		金船威士忌(700ml、40度)

		  4.7

		  -14.5

		  <2.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暨其他４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2

		金頓威士忌(700ml、40 度)

		  4.4

		  -15.2

		  <2.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暨其他３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3

		金龍鳳特選高梁酒(750ml、58度)

		  4.9 

		  -14.2

		 <3.7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4

		精撰101紅高梁酒(1000ml、58度)

		  4.5

		 -14.2

		 <3.7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備註：
一、編號1至4係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大隊於105年11月30日在花蓮縣「統冠聯點超級市場」購買後，送交中央警察大學化驗(化驗結果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頁卷四第233至252頁)。
二、鑑定之參考三種酒品之數值：
(1)麥卡倫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經典雪莉桶系列(蘇格蘭)：①PH值：3.6。 ②乙醇δ^13C值：-26.3。③甲醇濃度（PPM)：23.2。
(2)三得利山崎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山崎蒸餾所(日本)：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25.9。③甲醇濃度（PPM)：36.2。
(3)噶瑪蘭山崎首席單一麥芽威士忌金車股份有限公司員山廠(臺灣)：①PH值：3.9。 ②乙醇δ^13C值：-26.7。③甲醇濃度（PPM)：30.4。
(4)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12.9。③甲醇濃度（PPM)：80.9。
(5)二鍋頭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5。 ②乙醇δ^13C值：-13.9。③甲醇濃度（PPM)：65.2。
(6)玉山頂級陳年高梁(臺灣菸酒公司)：① PH值：3.6。②乙醇δ^13C值：-13.2。③甲醇濃度（PPM)：88.5。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
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
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一、變質或腐敗。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
四、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七、攙偽或假冒。
八、逾有效日期。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
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8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第44條至前條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5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第2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百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10倍以下之罰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第58條規定.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義勝                       





選任辯護人  柳國偉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峻賢                       





選任辯護人  王健安律師   

            徐珮玉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金順                        









            林柏宏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亭熹律師   

            許英傑律師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義勝        

選任辯護人  柳國偉律師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國本製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金順                                     





代  理  人  許英傑律師

            陳亭熹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08年3月29日所為106年度重訴字第34號第一

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7984、7

985、7986、7987、13810號）暨移送併辦(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

06年度偵字第8178、10857號)，提起上訴，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第

一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有罪部分及勝品酒

業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均撤銷。

林義勝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

食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林峻賢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

食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林金順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

食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林柏宏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

食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參與人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不予沒收或追徵。

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11、13至14及附表六編號1至5所示之物，

均沒收。

其餘上訴駁回(國本製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事  實

一、林義勝係址設○○縣○○鄉○○路000之00號「勝品酒業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勝品公司)之負責人，經營威士忌、高粱酒之製

    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

    質等資料；另林義勝之弟即林峻賢則擔任勝品公司廠長，負

    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與包裝，而基於

    公司業務以負責人或廠長之地位反覆執行之事務。其等明知

    勝品公司所販賣如附表一所示酒品，已申請如附表一「製酒

    流程」欄所示蒸餾酒方式製造，亦明知就商品之品質，不得

    為虛偽之標記及食品有摻偽或仿冒之情形者，不得製造及販

    賣，詎為降低營業成本，竟共同意圖欺騙他人，基於販賣假

    冒食品，並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

    書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

    搜索止，由林義勝自行或指示林峻賢，以人工原料即食用酒

    精、香料(除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已申請可合法使用己六醇外)

    及少量威士忌(除黑爵威士忌已申請可合法使用59度威士忌

    原酒稀釋外)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假冒以大麥、小麥或

    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

    忌、高粱酒酒類，而在如附表一所示酒品標籤上虛偽標記如

    附表一「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

    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以此方式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嗣

    將如附表二所示之酒品販售予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家而行使之

    ，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使勝品公司獲利新臺幣(下同)25

    6萬8,946元。

二、林金順係址設○○市○○區○○○路00號「國本製酒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國本公司)之負責人，經營威士忌及高粱酒之製

    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

    質等資料；另林金順之子即林柏宏擔任國本公司經理兼調酒

    師，負責威士忌及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與包裝，

    而基於公司業務以負責人或經理人之地位反覆執行之事務。

    其等明知國本公司所販賣如附表三所示酒品，已申請如附表

    三「製酒流程」欄所示蒸餾酒方式製造，亦明知就商品之品

    質，不得為虛偽之標記及食品有摻偽或仿冒之情形者，不得

    製造及販賣，詎為降低營業成本，竟共同意圖欺騙他人，基

    於販賣假冒食品，並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

    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

    為警搜索止，由林金順指示林柏宏，以人工原料即食用酒精

    、香料(除金船爵士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已申請可合法使用

    香料外)及少量威士忌(除金船爵士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已申

    請可合法分別使用66.3度、59度威士忌原酒稀釋外)或高粱

    酒原酒調製而成，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

    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而

    在如附表三所示酒品標籤虛偽標記如附表三「酒品標示」欄

    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

    ，以此方式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嗣將如附表四所示之酒品

    販售予如附表四所示之商家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

    人，使國本公司獲利130萬9,980元。

三、嗣經警於106年4月5日持搜索票前往勝品公司、國本公司搜

    索，當場在勝品公司扣得如附表五編號1至9所示之物及在國

    本公司扣得如附表六所示之物，並經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

    查站於106年6月3日前往勝品公司所承租位在○○縣○○鄉○○路0

    ○00號倉庫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五編號10至16所示之物，

    而查悉上情。

四、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查起訴暨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移送臺灣彰化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

    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

    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

    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被

    訴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部分，業經前審即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

    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未經檢察官上訴而告確定

    。是以上開部分已非本案審理範圍。本案審理範圍僅有經最

    高法院發回審理即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被

    訴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示罪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

    暨參與人勝品公司、國本公司犯罪所得沒收部分，先予敘明

    。

二、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

    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

    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

    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

    有明文。本件檢察官、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

    宏及其等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並未爭執證據能力（參見本

    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三第10至176頁、卷五第147

    至327頁），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經本院

    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均

    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

    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無證據

    證明係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

    然之關聯性，均有證據能力。

(三)至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及其等辯護人雖就偵查中中央警察大

    學出具之106年10月16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

    06年12月23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06年3月27

    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06年6月7日校鑑科字

    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等證據能力表示爭執（參見本院112

    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47頁），惟因本院並未引用

    上開鑑定報告作為本案積極證據之用，自無庸論述上開鑑定

    報告之證據能力，併予說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林義勝、林峻賢部分：

    訊據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均矢口否認有何商品虛偽標記、販

    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被告林義勝辯稱

    ：勝品公司生產之威士忌及高粱酒僅添加砂糖或香料，並未

    添加食用酒精，復依菸酒管理法規定標示大麥、高粱、小麥

    ，而未標示原料，並無假冒行為云云；被告林峻賢辯稱：其

    掛名廠長，實際負責生產線包裝工作，並未處理釀酒製程部

    分云云；被告林義勝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勝品公司所生產

    製造之本件酒品並無虛偽標記，亦未含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

    害之物質，自不構成商品虛偽標記及製造、販賣假冒食品及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云云；被告林峻賢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

    ：本件被告林峻賢僅掛名廠長，並非調酒師，負責之工作係

    將蒸餾完成之酒類原液調整度數及協助包裝工作，勝品公司

    全部廠務均由被告林義勝負責，被告林峻賢並未參與本件酒

    品製作過程，縱認被告林峻賢曾偶爾代訂購香料「丙二醇」

    ，然「丙二醇」為食用香料之溶劑，並非有毒或有害人體健

    康之物質，被告林峻賢亦未依被告林義勝之指示在酒品內添

    加食用酒精或香料，故難認就本件犯行與被告林義勝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云云。經查：

  ⒈被告林義勝係勝品公司負責人，經營威士忌、高粱酒之製造

    、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

    資料；被告林峻賢為被告林義勝之胞弟，並擔任勝品公司廠

    長，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與酒類包裝業務，並

    曾填載香料訂購單交公司會計林采錦傳真予廠商訂貨。又勝

    品公司所販賣如附表一所示酒品，業已申請如附表一「製酒

    流程」欄所示方式製造，申報類別均屬蒸餾酒，使用原料僅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申請得添加己六醇(香料)，上開酒品

    均未申請得添加食用酒精，並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

    5日為警搜索止，在附表一所示酒品標籤上標示如附表一所

    示「酒品標示」欄所示內容，復將附表二所示酒品販售予如

    附表二所示商家之事實，業據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於調詢、

    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刑案卷宗(下稱警卷)四第576至585頁、第618至621頁、第63

    8至646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105年度他

    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172至174頁、第176至178頁、第199至2

    00頁、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64頁正反面、106年度偵

    字第7984號卷第93至95頁、第102至104頁、本院112年度刑

    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4至396頁、卷三第9頁)，此部分

    核與證人即勝品公司會計林采錦於調詢及偵訊及原審審理時

    (參見警卷四第681至684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

    卷十一第210至211頁、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第99至102頁

    、106年度重訴字第34號（下稱原審卷）八第202至211頁反

    面）、證人即林義勝配偶陳鈴鈺於調詢及偵訊及原審審理時

    (參見警卷四第723至730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

    卷十一第204至205頁、原審卷八第212至216頁)、證人即田

    勝商行負責人田勝賢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31至933頁)、

    證人即東恩行負責人曾旭江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

    五第943至945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336

    至345頁)、證人即竣盟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蘇炳州於調詢及

    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51至953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

    訴字第32號卷五第109至121頁)、證人即北群食品有限公司

    負責人方復興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55至957頁、本院108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121至129頁)、證人即呂品商

    行(宜彬)負責人王秀美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

    67至969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129至138

    頁)、證人即松富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廖進仕於調詢時(參見

    警卷五第979至980頁)、證人即酒江街負責人張睿凌於調詢

    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82至984頁、本院108年度刑智

    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171至179頁)、證人即金波事業有限公

    司(大翔行)負責人蔡公明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

    第1000至1002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89

    至101頁)、證人即威航貿易有限公司員工王寶秀於調詢時(

    參見警卷五第1004至1006頁)、證人即青毅行負責人李秋青

    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28至1030頁、本院108

    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179至187頁)、證人即穗慶有

    限公司負責人石聰義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3

    4至1036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297至303

    頁)、證人即富為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志成於調詢及本院

    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47至1049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

    字第32號卷六第13至21頁)、證人即呂晏勳於調詢時(參見警

    卷六第1051至1053頁)、證人即國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人洪裕智於調詢時(參見警卷六第1055至1057頁)、證人即真

    響有限公司負責人黃志銘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

    第1071至1073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345

    至354頁)、證人即瑩佳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錦春於調詢及

    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76至1078頁、本院108年度刑智

    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82至88頁)、證人即育旺有限公司負責

    人劉明德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64至1066頁

    、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22至28頁)、證人即

    集昌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游文言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

    警卷六第1086至1088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

    六第75至82頁)、證人即彌久商行負責人張冠英於調詢時(參

    見警卷五第960至962頁)、證人即聖淳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林永祥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

    128至129頁)、證人即九竹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沈政輝於調

    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42至143頁

    )、證人即竑大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詹啟明於調詢時(參見高

    雄地檢106年度第7987號卷二第150至151頁)、證人即廣飴鄉

    商行負責人許俊宏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

    87號卷二第153至154頁)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菸酒稅產品

    登記申請表(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6號卷二第23至

    30頁)、出貨統計表、出廠送貨單、統一發票、進貨明細表

    、營業人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參見警卷四第623至635頁

    、警卷五第934至942頁、第946至950頁、第954頁、第958至

    959頁、第963至966頁、第970至978頁、第981頁、第985至9

    86頁、第1003頁、第1010至1020頁、第1033頁、第1038至10

    46頁、第1050頁、警卷六第1067至1069頁、第1074至1075頁

    、第1079至1080頁、第1089至1092頁)、香料訂購單(參見警

    卷四第685至691頁)及扣案附表五編號1至11、13至14所示之

    物在卷可稽，此情首堪認定。

  ⒉被告林義勝、林峻賢雖否認犯行，而以前揭情詞置辯。然查

    ：

 (1)關於商品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

  ①鑑定證人即中央警察大學教授張維敦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

    ：本件勝品公司所生產之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及醉香醇陳年二鍋頭，經以如附表七所

    示參考酒品之成品與上開檢驗酒品之成品以氣相層析穩定同

    位素質質譜法等化學方式分析酸鹼度(PH)值、乙醇δ^13C值

    、甲醇濃度、乙醇以外香味成分等成分，檢驗之結果：❶黑

    爵威士忌：PH值=5.4、乙醇的δ^13C值=-14.5、2-甲基丁醇δ

    ^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2.5，均與參考酒品不

    符，整體氣味成分強度超級低、遠低於參考酒品，另有添加

    威士忌風味的添加物。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

    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❷鷹喀蘭典藏威

    士忌：PH值=5.8、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

    、甲醇=3.3，均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

    參考酒品，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ＰＧ）之添加。研判係

    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

    製程之酒類；❸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PH值=4、乙醇的δ^13C

    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

    =36.7，均與參考酒品不符，含微量香料常用之「丙二醇」

    、乙酸乙酯、1-丙醇、乙醯乙醇等異常成分添加，整體氣味

    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但含與金門高粱酒相同14種成分

    。研判係以約30%之相近金門高粱酒之基酒，再以人工添加

    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❹醉香醇陳

    年二鍋頭：PH值4.4、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

    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16.7，均與參考酒品不符

    ，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異常成分之添加，整體氣味成

    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

    ，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

    威士忌之PH值均與附表七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PH值高甚多，

    甲醇濃度亦超級低，另乙醇的來源完全跟大麥不吻合，據其

    之前在期刊發表判別偽酒的特徵，大麥生產之威士忌乙醇的

    δ^13C值的評判值是-23.21至-30.07，另甲醇濃度值則在13.

    4至44.2，而附表七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之乙醇的δ^13C值及

    甲醇濃度值均落入此範圍內，而上開黑爵威士忌之乙醇的δ^

    13C值及甲醇濃度值、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之甲醇濃度值均未

    落入此範圍；本件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經與如附表八所示高粱酒參考酒品比較，發現所驗得之PH

    值有異常偏高，甲醇濃度則異常偏低，然乙醇的碳原數值則

    未發現有明顯之異常。另本件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

    年陳年高粱及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均有檢驗出含有香料常用的

    「丙二醇」溶劑等語(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

    卷四第126至131頁、第148至150頁、第237至239頁、第247

    至247頁)明確。

  ②核與被告林義勝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本件黑爵

    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均有添加焦糖色素以增加色澤，

    始驗出「丙二醇」，本件醉香醇陳年二鍋頭有添加香料「己

    六醇」。伊有在高粱酒及威士忌內添加香料以增加香氣及色

    澤，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

    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均有添加香料等語（參見警卷四第

    576至585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176至

    178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5頁、卷三

    第9頁）；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及偵訊時陳稱：本件黑爵威

    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係伊依林義勝之指示，抽取威士忌

    酒液，再依酒精度數加水調和至40度數；本件醉香醇三年陳

    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係伊依林義勝之指示，抽取高粱

    酒液，再依酒精度數加水調和至58度。伊有填載高粱酒及威

    士忌之香料訂購單交公司會計訂購，亦有依林義勝之指示至

    儲存桶抽取食用酒精，再依林義勝指示之比例製成其他調和

    酒等語(參見警卷四第638至646頁、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

    7984號卷一第102至104頁)情節大致相符。

  ③按以食用酒精製成酒類，雖可調整至相同濃度之酒精度數，

    然通常會缺少以天然原料(例如麥類、高粱)釀造所生之香氣

    ，故會以人工香料或其他添加物以增加香氣。質言之，香料

    之功能在於彌補基酒加食用酒精所調和酒品香氣之不足，故

    酒類驗出香料成分，其酒液中含有食用酒精之可能性極高。

    再觀諸扣案之勝品公司酒品成本筆記(參見原審卷四第173至

    178頁)所載添加酒精及香料之內容如下：

    ❶高粱酒58度「基酒10%加入、SF-3/2030-1、1/1000」(顯示

      「高粱酒58度」之配方有基酒及添加物，參見原審卷四第

      173頁正面左上筆記)。

    ❷醉二鍋58度「酒精水(10000元、58度)22.9 元、添加物1.5

      元、基酒5.7 元」（顯示「醉香醇陳年二鍋頭」之配方有

      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卷第173 頁正面左下筆

      記）。

    ❸醉特高58度「酒精水(10000、58度)22.9元、添加物1.5元

      、基酒2.87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

      ，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下筆記)。

    ❹醉小小高58度「酒水(10000、58度)11元、基酒1.38元、添

      加物0.71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

      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左上筆記)。

    ❺醉紅高52度「酒水(10000)20.5元、基酒1元、添加物1.5元

      」(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

      四第174頁右上筆記)。

    ❻醉小小高0.12公升「酒水(10000、58度)3.66元、基酒0.46

      元、添加物0.24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

      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下筆記)。  

    ❼金特高38度「酒水(10000、38度)15元、基酒2.87元、添物

      1.5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

      審卷四第174頁右下筆記)。  

    ❽醉香醇特選高粱1公升「酒水(10000、58度)30.5元、添加

      物2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

      第173頁右下筆記)。  

    ❾威士忌「酒水40度12.6元、麥基酒60元、香料500 倍」(顯

      示威士忌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

      4頁反面右上筆記）。

    ❿威士忌1 公升「酒水19.4、添加物2.8 」（顯示1 公升裝

      之威士忌成分有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卷第175 頁反

      面左下筆記）。

    ⓫黑爵威士忌1 公升「酒精水14元、香料添加物1.96元」(顯

      示黑爵威士忌成分有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5頁

      反面右下筆記）。

    ⓬鷹喀蘭「酒水（9500/粒）20元、香料2.5元、進口基酒4.4

      .5元、自釀基酒5% 8元」（顯示鷹喀蘭威士忌成分有酒精

      、香料與基酒，參見原審卷四卷第176 頁正面右下筆記)

      。

    ⓭鷹喀蘭0.7公升「酒水9800、10400、進口基酒5%＝5元、1

      0%＝14元、自製基酒8元、香料2元」（顯示鷹喀蘭威士忌

      成分有基酒、酒精與香料，參見原審卷四卷第 177頁反面

      左下筆記）。復佐以卷內香料訂購單（參見警卷四第 165

      至177頁 ），可見勝品公司所生產之高粱酒及威士忌，均

      係少量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調和甚明。

  ④又關於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陳年二

    鍋頭、醉香醇陳年高粱均係以少量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

    調和製成，核與扣案之勝品公司酒品成本筆記所載添加酒精

    暨香料情形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時供稱上開四種酒品均係以

    基酒加水調和酒精度數而成，公司並有訂購高粱酒及威士忌

    香料等情相符，亦與上開經化學分析成分之檢驗結果相合，

    俱徵鑑定證人張維敦之證述為真。由以上事證相互勾稽，可

    知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

    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均添加食用酒精及香料所調和而成

    ，並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

    發酵、蒸餾等製程之蒸餾酒事實無訛。被告林義勝辯稱本件

    酒品有使用大麥、高粱等原料進行蒸煮、發酵、蒸餾等製程

    云云，顯無足採。

  ⑤按「本法第4條第1項所稱酒，分類如下：……。五、蒸餾酒類

    ：指以水果、糧穀類及其他含澱粉或糖分之農產品為原料，

    經糖化或不經糖化，發酵後，在經蒸餾而得之下列含酒精飲

    料：（一）白蘭地：以水果為原料，經發酵、蒸餾，貯存於

    木桶6 個月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36% 之蒸餾酒。（二）

    威士忌：以穀類為原料，經糖化、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

    2 年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40% 之蒸餾酒。（三）白酒：

    以糧穀類為主要原料，採用各種麴類或酵素及酵母等糖化發

    酵劑，經糖化、發酵、蒸餾、熟成勾兌調和而製成之蒸餾酒

    。（四）米酒：以米類為原料，採用酒麴或酵素，經液化、

    糖化、發酵及蒸餾而成之蒸餾酒。（五）其他蒸餾酒：前四

    目以外之蒸餾酒。六、再製酒類：指以食用酒精、釀造酒或

    蒸餾酒為基酒，加入動植物性輔料、藥材、礦物或其他食品

    添加物，調製而成之酒精飲料，其抽出物含量不低於百分之

    二者。……九、其他酒類：指前八款以外之含酒精飲料。」，

    菸酒管理法施行細則第3 條固有明文。本件勝品公司上開酒

    品係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

    ，產品應歸類並標示為「其他酒類」，然勝品公司就上開酒

    品，竟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

    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復於酒瓶標籤

    上標示如附表一「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

    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均屬對酒品品質為虛偽標

    記，嗣將如附表二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家，而

    行使業務上登載之文書至灼。

  ⑥辯護人為被告林義勝稱：本件鑑定非採公認可靠之鑑定方法

    ，且該鑑定方法未考量酒類衛生標準第4條之酒類添加物之

    規定及勝品公司之酒品並非固態發酵等製程，故本件檢驗結

    果不足採云云。惟據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就一般酒

    類之鑑定技術說明函覆以:「一、穩定性碳同位素分析技術

    ：原理係以植物體行光合作用途徑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碳同位

    素分化作用，故其穩定性碳同位素亦有所差異。C3植物(如

    水稻、小麥、棉花、大豆、油菜、甜菜等)的δ^13C值介於-3

    5~-22%間，C4植物(如甘蔗、玉米、高粱、小米等)的δ^13C

    值介於-17~-9%間，CAM植物(鳳梨、仙人掌、蘭花、落地生

    根植物等)則介於兩者間，各種酒類所使用的原料若是含有C

    4植物則其δ^13C值會與C3植物有所不同，可以作為相關酒類

    是否有使用食用酒精(以甘蔗、玉米、高粱為原料)的鑑別。

    可鑑定酒類樣品中是否混摻以甘蔗、玉米、高粱為原料或其

    製成之食用酒精。對於混摻其他非以甘蔗、玉米、高粱為原

    料或其製成之食用酒精則無法有效鑑定。二、揮發性成分鑑

    別技術：原理是以氣相層析質譜儀(CC/MS)分析樣品中的揮

    發性成分，並加以統計分析其具有特徵的揮發性成分，建立

    相關具有代表性樣品的資料庫，建立一套鑑別模組。因各種

    酒類所使用之原料、發酵條件等製程有所不同，則其揮發性

    成分會有所不同，可以作為相關酒類的鑑別，有鑑於需要具

    有代表性樣品的資料庫，尚需時間與人力建置，目前因應做

    法可以市面上相類似的產品做比較，呈現是否有明顯差異性

    。可區分出自然發酵、蒸餾、熟成製程或以基酒添加食用酒

    精、香料調製而成，惟需提供比對樣品進行比對」，有該所

    109年5月5日食研檢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109年4月30日電

    子郵件檢附之酒類鑑定技術說明(參見本院108年刑智上訴字

    第32號卷三第315至321頁)在卷可稽，復據鑑定證人張維敦

    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偽酒之一般製程，係以少量的原酒，

    加入食用酒精而製成。因食用酒精之特性為酒精濃度高達95

    %以上，雖以穀物製作但經連續重覆蒸餾之結果，故易致食

    用酒精具高酸鹼(PH)值，水亦為高酸鹼(PH)值，則加入食用

    酒精易生PH值提高，甲醇濃度下降之特徵，又因食用酒精的

    甲醇濃度極低，乙醇一般酒精濃度為40%，雖來源不同但乙

    醇僅提供乙醇，故乙醇以外的香味成分含量易嚴重不足，則

    乙醇以外的香味成分或其他異常成分，可能來自香料的添加

    或其他情形所致之異常成分，此非蒸餾酒會產生之情形，以

    上為偽酒判斷採驗之方向。又本件參考酒品之擇定，依據涉

    案酒品二鍋頭、58度高粱酒而擇定臺灣高粱酒一般典型發酵

    、蒸餾製程方法所得之酒品為參考酒品。另威士忌部分，則

    擇定酒精度與涉案酒品之酒精度相近之參考酒品，因相同原

    料、製程所生之產物，酒液的特徵相近。本件檢驗方法係依

    照參考酒品製程的三個判斷基準，第一部分係PH值、乙醇、

    甲醇濃度，第二部分香氣成分鑑定，第三部分香料添加鑑定

    即PH值、乙醇、甲醇的來源、乙醇的δ^13C值、及香料的部

    分有關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另一個香

    味成分異常或強度。上開檢驗方法，對乙醇及2-甲基丁醇δ^

    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的鑑別，乙醇的部分係採穩定性

    碳同位素鑑定技術，而香味成分係採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

    威士忌與高粱酒均可採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且本件檢驗方

    法兩者技術均有採用。穩定性碳同位素鑑定技術係可驗出C3

    、C4植物數值，倘若製程主要是大麥，最後只有C3，除非有

    出現C4植物，才會有C4數值，這數值是視加入比例而移動等

    語(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17至126頁

    、第150至153頁)，堪認本件檢驗方法綜合採用穩定性碳同

    位素分析技術及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而作出上開檢驗結果，

    並採取參考樣品進行比對方法檢驗。另佐以本件黑爵威士忌

    之乙醇δ^13C值檢驗結果(-14.5)，亦與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

    展研究所函覆結果C3植物(如小麥)的δ^13C值介於-35~ -22%

    間之數值不符，而本件威士忌參考酒品就就乙醇δ^ 13C值檢

    驗結果均符合上開數值;另本件黑爵士威士忌之乙醇δ^13C值

    (-14.5)及甲醇濃度值(<2.5)，本件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之甲

    醇濃度值(3.3)，亦與證人張維敦發表於期刊提出以「大麥

    生產之威士忌乙醇的δ^13C值的評判值是-23. 21至-30.07，

    甲醇濃度值則在13.4至44.2」之判別偽酒特徵明顯不符（參

    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262頁、第271頁）

    ，附表八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

    值均符合上開數值範圍等情，俱徵本件檢驗結果堪可採信。

    再本件勝品公司酒品之檢驗結果，核與扣案之勝品公司酒品

    成本筆記所載添加酒精暨香料情形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時陳

    稱上開四種酒品係抽取酒液後依酒精度數加水調和而成等情

    ，互為一致，復觀諸勝品公司就本件酒品黑爵威士忌、醉香

    醇三年陳年高粱及醉香醇陳年二鍋頭於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

    表上所載製酒流程表亦揭示係以固態發酵等情(參見高雄地

    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5頁正反面、第27頁正反面、

    第31頁正反面)，顯非採取液態發酵之情，另酒類標準管理

    法第4條所規範之酒類添加物，僅限防腐劑、著色劑及二氧

    化硫等其他添加物，並未包含「丙二醇」、乙酸乙酯、1-丙

    醇、乙醯乙醇等添加物。是辯護人上開所辯，委無足取。

  ⑦辯護人為被告林峻賢辯稱張維敦不具有鑑定人適格云云。經

    查，張維敦係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畢業，中原大學刑事化

    學分析博士，現職為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系教授，亦擔任

    中央警察大學鑑定委員會化學鑑定之召集人。已從事鑑定工

    作超過30年，之前曾從事火災調查殘跡鑑定、車禍微量塗料

    鑑定、酒類鑑定。之前曾從事司法酒類鑑定案件有8件，並

    有從事一些相關酒類之研究計畫及發表相關論文，亦有指導

    學生發表酒類鑑定之相關學術論文。另有發表以甲醇濃度特

    徵來判別偽造酒並訂出評判值之文章、以乙醇的穩定同位素

    比值δ值為判別偽造酒之文章暨討論酒的鑑定判別流程之文

    章於國際期刊上等情，業據其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參見

    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12至116頁)，故證

    人張維敦對於本件酒品是否為假冒或摻偽酒係具有專門知識

    經驗之人，就此待證事項具有鑑定人資格，並無疑義。

  ⑧被告林峻賢辯稱：其僅掛名廠長，實際負責之業務為生產線

    包裝工作，未處理釀酒生產製程部分云云。然據證人林采錦

    於調詢及偵訊時證稱：勝品公司由被告林峻賢負責製造酒類

    及調配酒，訂購高粱酒及威士忌香料之訂購單，亦係被告林

    峻賢填載上面的廠商、品名及數量後，再交予伊以電話或傳

    真向廠商訂購等語(參見警卷四第681至684頁、高雄地檢106

    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11至213頁)，亦核與證人陳鈴鈺於

    偵查中證稱：林義勝與林峻賢均負責調配酒類，香料由林采

    錦訂購，由廠商向林義勝請款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

    字第2242號卷第199頁)；證人即勝品公司行政人員黃淑玲於

    調詢時證稱：勝品公司上開四種酒品之實際製程、調配等製

    造過程均由公司負責人林義勝及廠長林峻賢二人負責的等語

    (參見警卷四第710至719頁)相符，復佐以被告林峻賢於偵訊

    時陳稱：伊在勝品公司擔任廠長5、6年，有參與生產酒類的

    相關業務，包含包裝及生產。公司的調酒師為林義勝，伊亦

    有測量各種酒類之酒度。伊有填載高粱酒及威士忌之香料訂

    購單再交林采錦訂購。卷附之酒類調和表係勝品公司製酒的

    酒類配方表亦係伊填載的，勝品公司上開四種酒品，伊有依

    被告林義勝之指示抽取酒液，再加水調整酒精度數等語(參

    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一第102至104頁)，可知

    被告林峻賢擔任勝品公司廠長，受被告林義勝之指揮調配(

    含食用酒精)及生產、包裝酒品，並指示會計林采錦購買香

    料作為酒品添加物甚明。被告林峻賢上開辯稱，委無足取。

  ⑨至證人林采錦於本院審理時雖改證稱：被告林峻賢職稱雖係

    廠長，但實際上未從事廠長工作，在公司亦未有固定職務，

    倘若工廠現場人手不足，始會幫忙包裝商品或維修機器，但

    不會幫忙釀酒，亦未參與銷售。工廠均係由林義勝指派、統

    籌、指揮工廠事務，收款、付款、生產均由林義勝負責，公

    司內部亦有釀酒組，釀造酒係由組長黃呈洲指揮、監督等語

    (參見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29至42頁)，然

    證人林采錦上開證述情節顯與證人陳鈴鈺、黃淑玲所證述被

    告林峻賢有負責調製本案酒品等情有所不符，亦與被告林峻

    賢於偵訊時供稱其負責公司酒品生產業務，亦有調整公司酒

    品度數等情互為迥異，則證人林采錦前開證述顯係事後迴護

    被告林峻賢之詞，無從據為有利於被告林峻賢之認定。

⑵關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

　①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第49條第1項

    之攙偽或假冒罪，該條項於64年1月28日制定公布時，原規

    定於第26條第1項第1款，72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移列第32條

    第1項第1款，均未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

    89年2月9日修正公布移列至第34條第1項，增訂以「致危害

    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100年6月22日並修正公布提高

    刑度，嗣於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將之移列第49條第1 項

    ，並刪除「致危害人體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並分別於第

    2、3項規定，有各該條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因而致人於死

    者，加重其刑。觀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就攙偽、假冒罪之

    立法形式及修法過程，就是否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

    構成要件，曾有不同之規定，惟現行法顯為危險犯之立法形

    態。又抽象危險犯乃立法者將一些被認為對法益具有「典型

    危險」之行為，擬制為有該行為就會發生立法者所預定之危

    險，一有該行為，即承認有其危險性存在，毋庸積極舉證證

    明，即可認定，無待審判者再為實質判斷危險是否存在（最

    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7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者

    ，依立法院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

    條第1項第7款「攙偽或假冒」罪之修法說明為：「業者有本

    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10款之行為時，係惡性重大之行為

    ，為免難以識明『致危害人體健康』，而難以刑責相繩，參酌

    日本食品衛生法之規定，不待有危害人體健康，逕對行為人

    課以刑事責任，以收嚇阻之效」。故解釋上，祇要行為人有

    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本

    罪，且本罪之修正係為維護國人健康、消費者權益等法益，

    不論其行為是否確有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存在，即有立

    法者擬制之危險，法院毋庸為實質判斷。末按，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第49條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即謂：

    「近期發現不肖廠商於製造食品時，為降低成本牟取暴利，

    乃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對民眾

    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應予遏止。」；且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係以有同法第15條第1

    項第7款之「攙偽或假冒」行為為構成要件，而所謂「攙偽

    或假冒」行為，依103年2月5日修正提高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刑度之立法理由，是指廠商為降低成本

    牟利，刻意降低食品販售時標定的品質，而以劣質品或人工

    原料混充優質品或天然食材，致影響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

    費者權益之行為，攙偽假冒之物質，必較原標示之物質品質

    為低、成本較廉，致欠缺廠商原所標示之品質，若以高價品

    混攙則不屬之，但不以有害人體健康為必要，亦有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246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而所

    謂「攙偽」（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攙

    偽）即「不純」，指在真實的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的其

    他成分混充；「假冒」（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

    第7款規定假冒）即指「以假冒真」，缺少所宣稱的成分而

    言，亦即缺少所宣稱之成分，而以相對廉價之物品或原料冒

    充為優質品。換言之，只要行為人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且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

    旨及修法說明均可知，該條屬抽象危險犯，此乃立法者擬制

    之危險，不以已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為必要，其規範目

    的旨在以刑事責任嚇阻攙偽、假冒等危險行為，而期產生一

    般預防作用，法院自毋庸實質判斷其行為有無存在危險。查

    本件酒品係被告林義勝、林峻賢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

    士忌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復於酒瓶標籤上假冒以大麥、

    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

    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顯係以人工原料冒充天然食材，已

    該當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所指之同法第15條第1

    項第7款之假冒行為，且具立法者擬制之抽象危險。

　②至辯護人雖為被告林義勝、林峻賢辯稱：菸酒管理法第48條

    第2項販賣劣酒罪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間

    為法規競合，依特别法優於普通法或狹義法優於廣義法，本

    件應適用菸酒管理法。惟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

    ，係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相同

    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成立數罪名之謂，

    乃處斷上之一罪（或稱科刑上一罪）。至於法條競合（或稱

    法規競合），則法未有明文規定，係指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之

    一個犯罪行為，侵害同一法益，而因法條之錯綜關係，同時

    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乃依一般法理擇一適用之謂，為單純一

    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刑事判決參照），是

    以如法條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或侵害之法益不同，即非屬法

    條競合。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前項販賣、運

    輸、轉讓或意圖販賣、運輸、轉讓而陳列或貯放劣菸、劣酒

    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而所

    稱劣酒，依同法第7條第2、3款係指「以符合國家標準之食

    用酒精以外之酒精類所產製之酒」或「不符衛生標準之酒」

    ，是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除劣

    酒須符合同法第7條第2、3款之要件外，尚須具備該劣酒確

    實「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而與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罪係規定

    ：「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即『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

    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七、攙偽

    或假冒。』）、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

    金。」，僅須食品有攙偽或假冒即該當之，兩罪名之犯罪構

    成要件顯不相同，依上開說明，自非屬法條競合。

　③辯護人復為被告林義勝主張被告林義勝係誤信公司酒品之產

    銷應適用菸酒管理法而非食品安全管理法，符合刑法16條之

    規定，得免除其刑云云。惟查刑法第16條規定：「除有正當

    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

    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此即有關違法性錯誤（或稱禁止

    錯誤）之規定，係採責任理論，亦即依違法性錯誤之情節，

    區分為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應免除其刑事責任，而阻

    卻犯罪之成立，至非屬無法避免者，則不能阻卻犯罪成立，

    僅得按其情節減輕其刑。然法律頒布，人民即有知法守法之

    義務，因此行為人對於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所懷疑時，負有

    諮詢之義務，不可擅自判斷，任作主張，必要時尚須向能夠

    提供專業意見之個人（例如律師）或機構（例如法令之主管

    機關）查詢，而行為人主張依本條之規定據以免除其刑事責

    任，自應就此阻卻責任事由之存在，指出其不知法律有正當

    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形。至於違法性錯誤尚未達於不可避免

    之程度者，其可非難性係低於通常，則僅係得減輕其刑，並

    非必減。是否酌減其刑，端視其行為之惡性程度及依一般社

    會通念是否皆信為正當者為斷（參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

    字第973號判決要旨）。查被告林義勝自承高中肄業（參見

    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29頁），且自97、9

    8年開始經營勝品公司，此有被告林義勝調詢筆錄在卷可參(

    參見警卷四第527頁），是其迄至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於106年4月5日進行搜索時，已經營勝品公司長達10年，

    足認其具有一定之教育程度與社會經驗，其理應知悉如附表

    一所售者皆為酒品並係食品，既係食品，即須符合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之相關規定，則其將少量威士忌、高粱酒原酒加

    入食用酒精及香料等原料調製而成，再假冒以大麥、小麥或

    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之蒸餾酒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乙節

　　，是否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7款之情形，該行為

    是否構成同法第49條第1項之製造、販賣假冒酒行為，當有

    所認知或懷疑，而有查證義務，然被告林義勝於本案言詞辯

    論終結前並未提出其於行為前確有進行查證之相關證據，是

    其率爾違法製造如附表一所示酒品，自難認有何有正當理由

    而無法避免之情事，又依其前開犯行之惡性及犯罪情節，對

    國民健康之影響甚大，依一般社會通念，難信為正當，並無

    刑法第16條但書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是辯護人此部分主張

    ，應屬無據。

 (3)被告林義勝身為勝品公司負責人，負責公司酒類之製造、調

    配、銷售及包裝等業務，而被告林峻賢則擔任勝品公司廠長

    ，受被告林義勝之指揮調配(含添加食用酒精)及生產、包裝

    酒類，並指示會計林采錦購買香料作為酒品添加物，已如前

    述。而證人陳鈴鈺於偵查中到庭證稱：林義勝與林峻賢均負

    責調配酒類，香料由林采錦訂購，由廠商向林義勝請款等語

    (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99頁)；及證人林

    采錦於調詢及偵訊時證稱：勝品公司由被告林峻賢負責製造

    酒類及調配酒類，訂購高粱酒及威士忌香料之訂購單，亦係

    被告林峻賢填載後，再交予伊以電話或傳真向廠商訂購等語

    (參見警卷四第681至684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

    卷第211至213頁)，復佐以被告林義勝於偵訊時明確供稱：

    伊為勝品公司負責人，林峻賢為廠長，伊等均為調酒師，伊

    負責添加香料，林峻賢負責調製酒精濃度，食用酒精係向其

    他公司購買的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6號卷二

    第81至83頁)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偵訊時供承：伊係勝品

    公司廠長，林義勝為調酒師，由林義勝指示伊調和威士忌及

    高粱酒的酒精度數，及填寫原料採購單交會計訂購，另亦負

    責酒類現場的生產製造、包裝等語不諱(參見警卷四第642頁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64頁、106年度偵字

    第7986號卷二第106至109頁)，由是可見，被告林義勝負責

    統籌勝品公司經營，不論係購料(包含原酒、食用酒精、香

    料)及付款、調配酒品(含添加香料)、生產、包裝、販賣酒

    品等均參與其間，並指揮、監督所有員工(含被告林峻賢)。

    從而，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均明知本件酒品非以大麥、小麥

    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製程之蒸餾酒，復於本件酒品標籤上標

    示為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

    再將本件酒品販售予商家而行使之，顯有假冒「蒸餾酒」及

    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事實甚明。

(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部分：

    訊據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均矢口否認有何商品虛偽標記、製

    造、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被告林金

    順、林柏宏均辯稱：本件國本公司所製造販售之酒品均有添

    加食用酒精，然為法所允許，僅申請酒品類別應屬其他酒類

    類別，並無標示不實或假冒食品犯行云云；被告林金順、林

    柏宏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國本公司所販售本件酒品中確有

    添加食用酒精及香料，惟食用酒精及香料為人類日常食用之

    食品，屬食品供應鏈之物質，僅構成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

    規定之標示不實，又酒品中添中食用酒精確為法所准許，國

    本公司所販售之本件酒品價值與市售之食用酒精酒品價格相

    當，難認有何假冒食品之意圖，自不構成假冒食品罪。國本

    公司所販售本件酒品之標示成分方式，僅為產品種類之標示

    ，無涉品質，亦與市售類似成分之酒品標示相同，難認被告

    林金順、林柏宏有何商品虛偽標記、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

    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云云。經查：

  ⒈被告林金順係國本公司負責人，經營威士忌、高粱酒之製造

    、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

    資料；被告林柏宏則擔任國本公司經理兼調酒師，負責威士

    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與生產業務。又國本公

    司所販售如附表三所示酒品，已申請如附表三「製酒流程」

    欄所示方式製造，申請類別均屬蒸餾酒，使用原料僅金船爵

    士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得添加香料，上開4種酒類均未申請

    得添加食用酒精，但均有添加食用酒精調製，並在附表三所

    示酒品包製上標示如附表三所示「酒品標示」欄所示內容，

    復將附表四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四所示商家之事實，業據

    被告林金順、林金宏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

    參見警卷三第389至398頁、第414至416頁、第438至448頁、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64至266頁、第286

    至289頁、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第87至89頁、第126至129

    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6至399頁)，

    此部分核與證人即國本公司會計林邱來春於調詢及偵訊時(

    參見警卷三第459至466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

    卷十一第298至300頁)、證人即國本公司生產管理部主任陳

    志強於調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參見警卷三第469至478頁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十一卷第342至344頁、106

    年度重訴字第34號(下稱原審卷)七第64至71頁)、證人即國

    本公司廠務助理林雅鈴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493至

    501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360至361頁

    )、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邱淑惠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

    卷三第502至50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

    第317至319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莊麗淑於調詢及

    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481至48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

    1392號卷第307至309頁)、證人即興詠裕實業有限公司總經

    理蔡文雄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87至989頁)、證人即國仁

    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及富康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協

    理王竣生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92至994頁、

    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七第140至144頁)證述之情

    節相符，並有菸酒稅產品變更申請表(參見高雄地檢105年度

    他字第1392號卷六第162至165頁反面)、酒品酒籤(參見警卷

    三第521至530頁)、進銷貨明細表、銷貨明細表、統一發票(

    參見警卷三第418頁、警卷五第991至993頁、第997至999頁)

    及扣案附表六編號1至5所示之物在卷可稽，此情首堪認定。

 ⒉被告林金順、林柏宏雖否認犯行，而以前揭情詞置辯。然查：

 (1)關於商品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

  ①鑑定證人張維敦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本件國本公司所生

    產之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及精選

    101紅高粱，經以如附表八所示參考酒品之成品與上開檢驗

    酒品之成品以氣相層析穩定同位素質質譜法等化學方式分析

    酸鹼度(PH)值、乙醇δ^13C值、甲醇濃度、乙醇以外香味成

    分等成分，檢驗之結果：❶金船爵士威士忌：PH值=4.7、乙

    醇的δ^13C值=-14.5、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

    C值、甲醇<2.5，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遠低於參

    考酒品，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與其他3種異於參考酒品

    之成分。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

    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❷金頓威士忌：PH值=4.4、乙

    醇的δ^13C值=-15.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

    C值、甲醇<2.5，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

    於參考酒品，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與其他3種異於參考

    酒品之成分。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

    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❸金龍鳳特選高粱：PH值=

    4.9、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

    丁醇δ^13C值、甲醇<3.75，均與參考酒品不符，異常成分添

    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研判係以人工添加

    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❹精撰101紅

    高粱：PH值=4.5、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

    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3.75，均與參考酒品不符，

    異常成分之添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研判

    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之PH值均與附表八所示威

    士忌參考酒品PH值高甚多，甲醇濃度亦超級低，另乙醇的來

    源完全跟大麥不吻合，據其之前在期刊發表判別偽酒的特徵

    ，大麥生產之威士忌乙醇的δ^13C值的評判值是-23.21至-30

    .07，另甲醇濃度值在13.4至44.2，附表八所示威士忌參考

    酒品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均落入此範圍內，而上

    開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

    度值均未落入此範圍；本件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

    高粱酒，經與如附表八所示高粱酒參考酒品比較，發現所驗

    得之PH值有異常偏高，甲醇濃度則異常偏低，然乙醇的碳原

    數值則未發現有明顯之異常。另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

    威士忌均有檢驗出含有香料常用的「丙二醇」溶劑等語(參

    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26至129頁、第14

    8至150頁、第240至241頁、第249至250頁)明確。

  ②核與被告林柏宏於調詢及偵訊時供稱：本件金船威士忌、金

    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係伊調和一

    定比例的高粱酒或威士忌酒的基酒再加上食用酒精，再添加

    香料或香精調和而成，並非經正常的發酵釀造蒸餾的程序。

    威士忌之調配比例為20%威士忌基酒、40%的食用酒精、40%

    水混合，再添加0.001%香精調製而成；高粱酒之調配比例為

    20%高粱酒基酒、40%的食用酒精、40%水混合調製而成等語

    （參見警卷三第438至44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

    號卷十一第286至289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邱淑惠

    於偵訊時證稱：國本公司生產的酒精類產品均會添加香料，

    上開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係以進口原酒，勾兌時抽

    取原酒與食用酒精，再加水調整酒精度數，並添加香料。上

    開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酒，亦有做勾兌，即

    以食用酒精去勾兌，另再加水調整度數，本件四種酒品調配

    比例由林柏宏訂定等語(參見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19

    8至201頁)及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莊麗淑於偵訊時證稱

    ：國本公司的酒都是勾兌，由林柏宏負責勾兌。本件金船爵

    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均係以威士忌原酒混和酒精，再加水

    去調和比例等語（參見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198至20

    0頁）情節大致相符。

  ③關於本件金船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

    撰101紅高粱酒均係以少量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調和，

    核與被告林柏宏於調詢、偵訊時供稱上開四種酒品均係以基

    酒再加上食用酒精及水，再添加香料或香精調和而成等情相

    符，亦與上開經化學分析成分之檢驗結果相合，俱徵鑑定證

    人張維敦之證述為真。由以上各情相互勾稽，可知本件金船

    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

    高粱酒，均添加食用酒精及香料所調和而成，顯非以大麥、

    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

    程之蒸餾酒事實無訛。

  ④按「本法第4條第1項所稱酒，分類如下：……。五、蒸餾酒類

    ：指以水果、糧穀類及其他含澱粉或糖分之農產品為原料，

    經糖化或不經糖化，發酵後，在經蒸餾而得之下列含酒精飲

    料：（一）白蘭地：以水果為原料，經發酵、蒸餾，貯存於

    木桶6 個月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36% 之蒸餾酒。（二）

    威士忌：以穀類為原料，經糖化、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

    2 年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40% 之蒸餾酒。（三）白酒：

    以糧穀類為主要原料，採用各種麴類或酵素及酵母等糖化發

    酵劑，經糖化、發酵、蒸餾、熟成勾兌調和而製成之蒸餾酒

    。（四）米酒：以米類為原料，採用酒麴或酵素，經液化、

    糖化、發酵及蒸餾而成之蒸餾酒。（五）其他蒸餾酒：前四

    目以外之蒸餾酒。六、再製酒類：指以食用酒精、釀造酒或

    蒸餾酒為基酒，加入動植物性輔料、藥材、礦物或其他食品

    添加物，調製而成之酒精飲料，其抽出物含量不低於百分之

    二者。……九、其他酒類：指前八款以外之含酒精飲料。」，

    菸酒管理法施行細則第3 條固有明文。本件國本公司上開酒

    品係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

    ，產品應歸類並標示為「其他酒類」，然國本公司就上開酒

    品竟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

    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復於酒瓶標籤上

    標示如附表三「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

    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均屬對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

    ，嗣將如附表四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四所示之商家，而行

    使業務上登載之文書至灼。

  ⑵關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

　①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第49條第1項

    之攙偽或假冒罪，該條項於64年1月28日制定公布時，原規

    定於第26條第1項第1款，72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移列第32條

    第1項第1款，均未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

    89年2月9日修正公布移列至第34條第1項，增訂以「致危害

    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100年6月22日並修正公布提高

    刑度，嗣於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將之移列第49條第1 項

    ，並刪除「致危害人體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並分別於第

    2、3項規定，有各該條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因而致人於死

    者，加重其刑。觀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就攙偽、假冒罪之

    立法形式及修法過程，就是否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

    構成要件，曾有不同之規定，惟現行法顯為危險犯之立法形

    態。又抽象危險犯乃立法者將一些被認為對法益具有「典型

    危險」之行為，擬制為有該行為就會發生立法者所預定之危

    險，一有該行為，即承認有其危險性存在，毋庸積極舉證證

    明，即可認定，無待審判者再為實質判斷危險是否存在（最

    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7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者

    ，依立法院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

    條第1項第7款「攙偽或假冒」罪之修法說明為：「業者有本

    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10款之行為時，係惡性重大之行為

    ，為免難以識明『致危害人體健康』，而難以刑責相繩，參酌

    日本食品衛生法之規定，不待有危害人體健康，逕對行為人

    課以刑事責任，以收嚇阻之效」。故解釋上，祇要行為人有

    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本

    罪，且本罪之修正係為維護國人健康、消費者權益等法益，

    不論其行為是否確有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存在，即有立

    法者擬制之危險，法院毋庸為實質判斷。末按，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第49條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即謂：

    「近期發現不肖廠商於製造食品時，為降低成本牟取暴利，

    乃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對民眾

    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應予遏止。」；且食

    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係以有同法第15條第1

    項第7款之「攙偽或假冒」行為為構成要件，而所謂「攙偽

    或假冒」行為，依103年2月5日修正提高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刑度之立法理由，是指廠商為降低成本

    牟利，刻意降低食品販售時標定的品質，而以劣質品或人工

    原料混充優質品或天然食材，致影響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

    費者權益之行為，攙偽假冒之物質，必較原標示之物質品質

    為低、成本較廉，致欠缺廠商原所標示之品質，若以高價品

    混攙則不屬之，但不以有害人體健康為必要，亦有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246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而所

    謂「攙偽」（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攙

    偽）即「不純」，指在真實的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的其

    他成分混充；「假冒」（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

    第7款規定假冒）即指「以假冒真」，缺少所宣稱的成分而

    言，亦即缺少所宣稱之成分，而以相對廉價之物品或原料冒

    充為優質品。換言之，只要行為人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且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

    旨及修法說明均可知，該條屬抽象危險犯，此乃立法者擬制

    之危險，不以已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為必要，其規範目

    的旨在以刑事責任嚇阻攙偽、假冒等危險行為，而期產生一

    般預防作用，法院自毋庸實質判斷其行為有無存在危險。查

    本件酒品係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

    士忌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復於酒瓶標籤上假冒以大麥、

    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

    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顯係以人工原料冒充天然食材，已

    該當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所指之同法第15條第1

    項第7款之假冒行為，且具立法者擬制之抽象危險。

　②至辯護人雖為被告林金順、林柏宏辯稱：菸酒管理法第48條

    第2項販賣劣酒罪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間

    為法規競合，依特别法優於普通法或狹義法優於廣義法，本

    件應適用菸酒管理法。惟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

    ，係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相同

    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成立數罪名之謂，

    乃處斷上之一罪（或稱科刑上一罪）。至於法條競合（或稱

    法規競合），則法未有明文規定，係指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之

    一個犯罪行為，侵害同一法益，而因法條之錯綜關係，同時

    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乃依一般法理擇一適用之謂，為單純一

    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刑事判決參照），是

    以如法條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或侵害之法益不同，即非屬法

    條競合。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前項販賣、運

    輸、轉讓或意圖販賣、運輸、轉讓而陳列或貯放劣菸、劣酒

    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而所

    稱劣酒，依同法第7條第2、3款係指「以符合國家標準之食

    用酒精以外之酒精類所產製之酒」或「不符衛生標準之酒」

    ，是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除劣

    酒須符合同法第7條第2、3款之要件外，尚須具備該劣酒確

    實「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而與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罪係規定

    ：「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即『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

    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七、攙偽

    或假冒。』）、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

    金。」，僅須食品有攙偽或假冒即該當之，兩罪名之犯罪構

    成要件顯不相同，依上開說明，自非屬法條競合。

 (3)被告林金順身為國本公司負責人，負責公司酒類之製造、銷

    售及包裝等業務，而被告林峻賢則擔任國本公司經理兼調酒

    師，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及生產業

    務，已如前述，而證人林邱來春於調詢時證稱：國本公司製

    酒的酒精來源都是林柏宏負責接洽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61頁

    )；證人陳志強於調詢及偵訊時到庭證稱：林柏宏負責排定

    生產日期及訂購原物料暨酒精，威士忌及高粱酒的調配比例

    亦為林柏宏訂定，至於生產新酒種，須向國庫署申請許可證

    ，包括外包裝、瓶蓋、標籤均須經許可，標籤紙採購部分亦

    為林柏宏負責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70至475頁、高雄地檢106

    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86頁)，復佐以被告林金順於偵訊

    中明確供稱：本件金船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之原料係自英國

    進口原酒，至少加入20%的原酒，調配比例係林柏宏等人負

    責研發調配後，交予伊試喝後覺得口感適當即可出售，另高

    粱酒亦至少為20%原酒，加上食用酒精，再由林柏宏等人調

    配至伊認可的口感後即可出售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

    字第2243號卷一第127至128頁)及被告林柏宏於調詢及偵訊

    時供承：伊為國本公司調酒師，國本公司向財政部及國稅局

    申請的威士忌及高粱酒製造流程均歸為蒸餾酒類，不包括加

    入食用酒精及香料，然實際上本件金船威士忌、金頓威士忌

    、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係伊調和一定比例的

    高粱酒或威士忌酒的基酒再加上食用酒精，再添加香料或香

    精調和而成，並非經正常的發酵釀造蒸餾的程序。申請蒸餾

    酒類係為逃稅。扣案之各種酒類標籤都是在分裝完成後黏貼

    在瓶身標示，其中高粱酒瓶身標示原料係高粱、小麥，威士

    忌則為大麥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43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

    字第2243號卷二第16至17頁)，從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

    均明知本件酒品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製程之

    蒸餾酒，復於本件酒品標籤上標示為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

    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再將本件酒品販售予商家而

    行使之，顯有假冒「蒸餾酒」及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事實甚明。

　⒊綜上所述，被告4人上開所辯均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

    4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核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所為，均係犯刑法

    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

    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

    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另本案被告

    4人固亦構成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罪，惟刑法第255條第2項

    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其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

    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罪，無再適用補充條款

    之餘地。

(二)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以假冒方式製造、調

    配、包裝、販賣假冒酒，因販賣之危害性大於製造、調配、

    包裝行為，故該等製造、調配、包裝行為應為販賣之前階段

    行為，已為販賣行為所吸收，僅論以該項之販賣假冒食品罪

    ；偽造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行使，偽造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

    低度行為，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

(三)被告林義勝與被告林峻賢，就事實欄一所示犯行，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林金順與被告林柏宏，就

    事實欄二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四)再刑法上之接續犯，係指行為人所為之數行為，係於同時同

    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而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

    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

    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行為，合為

    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基

    於單一犯意，自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查獲時

    止，多次製造及張貼不實標籤於本案酒品並販賣如事實欄一

    所示酒類，而為虛偽標記商品、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

    載不實文書，均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

    侵害同一法益；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基於單一犯意，自10

    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查獲止，多次製造及張貼

    不實標籤於本案酒品並販賣如事實欄二所示酒類，而為虛偽

    標記商品、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均係基

    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

    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下

    難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線施行，合為

    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均應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

(五)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

    ，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

    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ㄧ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

    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

    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

    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

    論擬。本案被告4人所犯上開各罪，分別係出於同一販賣假

    冒酒以營利之意思所為，其等犯意單一，應認屬一行為侵害

    不同法益而構成數罪，均為想像競合犯，皆依刑法第55條想

    像競合犯之規定，各應從一重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

    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斷。

(六)又被告林義勝、林峻賢製造、販賣如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

    酒品予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商家及相關行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之犯行，雖未據起訴，然因與已起訴並經認定有罪部分

    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復經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106年度蒞字第12374號檢察官補充理由書補充

    更正(參見原審卷三第8頁、原審卷四第179至182頁)，本院

    自應併予審理。又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8178

    、10857號移送原審併案之犯罪事實，與起訴被告林義勝、

    林峻賢之犯罪事實為同一事實，附予說明。

(七)起訴書固未論及被告4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然起訴書業已敘明被告4人將酒品標

    籤虛偽標記為以穀物為原料經釀製之威士忌、高粱酒並黏貼

    於酒類瓶身使用，且此部分與已起訴有罪部分具想像競合犯

    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併予審究。又

    本院於審理時雖漏未告知被告4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

    條之罪名，惟此為裁判上一罪中之輕罪，且本院於審理中並

    已就此部分事實使被告得以辯論，被告4人對酒品標籤上標

    記為以穀物為原料經釀製之威士忌、高粱酒並黏貼於酒類瓶

    身而販售之事實，亦不爭執，堪認對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尚無

    妨礙，亦不影響本案判決本旨及結果，附此敘明。

(八)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

    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

    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

    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

    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

    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

    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

    ，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

    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

    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

    9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刑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法定最低刑度可量至有期徒刑2月

    ，且經本院依被告林峻賢、林金順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

    、手段、危害程度及犯後態度、素行、智識、生活及經濟狀

    況、已與如附表二、四所示商家和解等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

    ，作為審酌科刑輕重之標準（詳下述），認被告林峻賢、林

    金順於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而

    具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嫌過重之情事，難認有依刑法第

    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情形，併予敘明。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量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審理後，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科刑裁量之職權，就

    被告4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①按審判長、受命法

    官或檢察官，得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或經政府機關委

    任有鑑定職務者，選任為鑑定人，或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

    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20

    3條至第206條之1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

    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206條第1項、

    第20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卷附中央警察大學於司法警

    察調查中所出具之106年3月27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

    定書，既非由檢察官或法院囑託鑑定，亦非檢察機關基於檢

    察一體原則，以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

    之方式，轉知司法警察（官）於調查犯罪時，得即時送請概

    括選任之鑑定人或囑託之鑑定機關、團體所實施之鑑定，則

    其所為鑑定本件如附表一、附表三所示是否為假冒酒之行為

    ，難認係刑事訴訟法所指之「鑑定」，而記載其鑑定如附表

    一、附表三所示酒品所得結果之書面報告，亦非刑事訴訟法

    第206條所指之「鑑定報告」，是原判決就卷附出具記載鑑

    定本件如附表一、附表三所示酒品所得結果之書面報告，認

    係「鑑定報告」，遽認原判決如附表一、三所示商品均為假

    冒酒，即有未洽。②檢察官補充理由書補充更正之被告林義

    勝、林峻賢製造、販賣如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酒品予附表

    二編號20至23所示商家與相關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

    為起訴效力所及，原審對此未及併予審理，尚有未洽；③被

    告林義勝、林峻賢於本院審理期間，又與附表二編號20至23

    之商家和解等情，有聲明書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按（

    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至13頁、第87

    頁），關於其等犯後態度之量刑基礎已生變動，原審不及審

    酌而為量刑，亦欠妥適。④參與人勝品公司業已與附表二編

    號1至19所示商家和解，並已退回貨款等情，原審未及審酌

    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因本案所獲之犯罪所得已合法發還被害

    人，是原判決有關參與人勝品公司此部分犯罪所得之沒收，

    亦有不當。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被告4人上訴否

    認犯行，均無理由，另參與人勝品公司上訴主張犯罪所得業

    已發還被害人而不應沒收為有理由，且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

    ，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4人及參與人勝品公司部分予

    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義勝為勝品公司負責

    人、被告林峻賢為勝品公司廠長，被告林金順為國本公司負

    責人，被告林柏宏為國本公司經理，其等均從事酒類販售之

    行業多年，本應秉持良知及誠信經營生意；詎其等為降低營

    業成本，虛偽標示本件以穀物為原料經釀製之威士忌、高粱

    酒標籤，而製造、販售本件假冒酒，雖無證據證明其所銷售

    之假冒酒確實對於人體健康有害，惟業已損害市場上之交易

    安全及秩序，其等行為實屬可議。又被告4人雖然否認犯行

    ，惟考量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於原審時分

    別與附表二編號1至19、附表四所示之商家和解，被告林義

    勝、林峻賢於本院審理時已與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商家達

    成和解，此有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

    (參見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5至481頁、本

    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至32頁、第491至193

    頁)，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被告4人素行、

    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

    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29至330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

    主文第二項至第四項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一)「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先後於10

    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均定於105年7月1

    日施行，修正後之沒收規定，取消修正前之從刑性質，改為

    對犯罪事實之獨立法律效果，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亦

    配合修正規定為：「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

    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查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第49條之1嗣於106年11月15日修正公布施行，配合

    前述修正，刪除原條文第1項至第4項關於沒收、追徵、抵償

    及扣押等規定，是本案有關沒收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沒

    收之規定。

(二)對被告沒收部分：

  ⒈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4、10至11、13至14所示之物，係被告

    勝品公司所有，為被告林義勝製造假冒食品犯罪所生之物，

    並為其供販賣假冒食品罪預備之物；另扣案如附表五編號5

    至9所示之物，係本案遭查獲時，被告勝品公司所有尚未用

    於製造本案酒品使用之物，屬被告林義勝供本案犯行預備之

    物，而勝品公司係由被告林義勝所經營，業據被告林義勝於

    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

    卷二第399頁)，故上開物品，被告林義勝具有事實上之共同

    處分權，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⒉扣案如附表六編號1至3所示之物，係被告國本公司所有，為

    被告林金順製造假冒食品犯罪所生之物，並為其供販賣假冒

    食品罪預備之物；另扣案如附表六編號4至5所示之物，係本

    案遭查獲時，被告國本公司所有尚未用於製造本案酒品使用

    之物，屬被告林金順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而國本公司係由

    被告林金順所經營，業據被告林金順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

    (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字第1號卷二第399頁)，故上開

    物品，被告林金順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均應依刑法第

    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⒊至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2、15至16及附表四編號6所示之物，與

    本案犯罪無必然之關係，亦非屬被告林義勝、被告林金順所

    有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三)對參與人沒收部分：

   ⒈按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

     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

     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

     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

     ，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

     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明

     定。另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

     該財產之判決；認不應沒收者，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定有明文。

   ⒉查參與人勝品公司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止，販

     售如附表二所示酒品，合計價金為256萬8,946元，此有被

     告林義勝隨身碟內之出貨統計表、進貨明細、統一發票在

     卷可按(參見警卷四第623至635頁、警卷五第946頁、第958

     頁、第966頁、第970頁、第981頁、第998頁、第1003頁、

     第1010至1011頁、第1033頁、第1037至1046頁)，為參與人

     勝品公司因林義勝、林峻賢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

     之犯罪所得為256萬8,946元。惟參與人勝品公司業已與附

     表二編號1至20、22至23所示商家成立和解，並已返還價金

     ，此有和解書及聲明書(參見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

     號卷四第445至481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

     五第11至32頁)在卷可參，堪認其犯罪所得已全數實際合法

     發還被害人，另亦已與附表二編號21所示商家竑大食品有

     限公司(下稱竑大公司)成立和解，惟竑大公司並未支付貨

     款，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

     字第1號卷五第87頁)在卷可佐，堪認其未取得犯罪所得，

     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其

     犯罪所得。

   ⒊又參與人國本公司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止，販

     售如附表四所示酒品，合計價金為130萬9,980元，此有國

     本公司銷貨憑單、進貨明細在卷可按(參見警卷四第418頁

     、警卷五第頁985至986頁、第991頁、第999頁)，為參與人

     國本公司因負責人林金順、林柏宏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

     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130萬9,980元。參與人國本公司雖已

     與附表四所示商家成立和解，然和解內容僅為「國本公司

     應退還貨款」與「商家應返還貨品」互為抵銷，此有和解

     書在卷可按(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49

     1至493頁)，堪認國本公司就上開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之

     犯罪所得，仍為參與人國本公司保有，自應依刑法第38條

     之1第2項第3款、第3項規定，對參與人國本公司宣告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五、駁回上訴之說明(即參與人國本公司參與沒收部分)：

 (一)參與人國本公司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並無

     虛偽標記商品及製造、販賣假冒食品等行為，且業已與附

     表四所示商家成立和解，已無犯罪所得云云，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不當。

 (二)惟查:參與人國本公司於105年2月起至106年4月5日止，販

     售如附表四所示酒品，合計價金為130萬9,980元，為參與

     人國本公司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

     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130萬9,980元。參與人國本公司雖已

     與附表四所示商家成立和解，然和解內容僅為「國本公司

     應退還貨款」與「商家應返還貨品」互為抵銷，已如前述

     ，堪認國本公司就上開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之犯罪所得

     ，仍為參與人國本公司保有，是原審認參與人國本公司因

     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前開違法行為取得之犯罪所得共130萬

     9,98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之規定宣告沒收

     ，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參與人國

     本公司提起上訴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

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

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怡利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嬿如提起上訴，檢察官

劉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9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劉筱淇

　　　　　　　　　　　　　    

附表一：勝品公司之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

編號 酒品 申報類別    製酒流程 酒品標示 卷證出處   使用原料    1 黑爵威士忌(1000ml、40度) 蒸餾酒   59度威士忌原酒－稀釋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5至26頁反面   59度威士忌原酒（含一成耗損）、水    2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700ml、40度) 蒸餾酒  麥－蒸煮－加自製酒麴糖化發酵－蒸餾－橡木桶儲酒－加入58.8度威士忌原酒勾兌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39至41頁   麥、自製酒麴、58.8度威士忌原酒    3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1000ml、58度) 蒸餾酒  高粱－蒸煮－加糖加小麥發酵－蒸餾－貯存三年高粱酒－勾兌、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使用原料：高粱、小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7至28頁   高粱、小麥、糖    4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1000ml、58度) 蒸餾酒  小麥、高粱－蒸煮－加糖、己六醇發酵－蒸餾－儲酒－勾兌、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使用原料：高粱、小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31至32頁   高粱、小麥、糖、水、己六醇    







附表二：勝品公司銷售涉案酒品數量表

編號 銷售客戶 銷售日期 銷售酒品 銷售金額 附註 卷證出處 1 田勝商行 105年3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估價單暨進貨退回單（原審卷六第136至137頁)，和 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2頁)。 警卷五第934頁   105年5月6 日 黑爵威士忌禮 盒 31,500元     105年6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8月9 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9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10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12月9 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6年1 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3,0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0,185元     105 年4 月25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24,000元     105 年7 月20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2,500元     105 年11月17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黃金禮盒 34,200元     105 年11月17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7,1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3,600元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4,400元      合計 390,365元   2 東恩行 105年2月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38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1頁)。 警卷五第944頁、第946頁   105年4 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420元      合計 19,980元   3 竣盟企業有限公司（佳駿昇） 105 年7 月20日 黑爵威士忌 8,160 元 進貨退回單暨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39至140 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0頁)。 警卷五第954頁   105年8月5 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60元     106年1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8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及禮盒 -10,735元      合計 12,385元   4 北群食品有限公司 105年4月22日 105年9月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8,000元 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41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9頁)。 警卷五第956頁、第958頁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8,640元      合計 39,360元   5 宜彬（呂品商行） 105年2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15,750元 進貨退回單（原審卷六第142 至143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3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8頁)。  警卷五第970頁   105年3月2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4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5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6月2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8月2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8月22日 黑爵威士忌 6,300元     105年10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10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11月2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12月8日 黑爵威士忌 7,560元     105年12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6年1月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8,350元     106年1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6年2月17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3,020 元     105年2月2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1,500元     105年4月1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5月6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5月2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6月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7月1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1,500元     105年8月1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8月2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0月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0月3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1月10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2月1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9,450元     105年12月1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22,05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1月20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2月1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3月25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5月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6月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7月2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9月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0月1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1月25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2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5,40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4,800元     106年2月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6年2月28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合計 740,640元   6 松富食品有限公司 106年1月23日 黑爵威士忌 283,62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7頁) 。 警卷五第980頁   退貨 黑爵威士忌 -116,000元      合計 167,620元   7 酒江街 105年2月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9,610元 估價單暨退貨單（原審卷六第146 至147 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6頁)。  警卷五第985至986頁   105年2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4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5月3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7,800元     105年8月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9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9月3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2,050元     105年10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11月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2,050元     105年12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6年1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4,100元     106年2月2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3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39,375元     105年3月21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9,450元     105年4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22,050元     105年4月15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5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8月8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9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8,900元     105年9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10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31,500元     105年10月26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2,600元     105年12月14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8,900元     106年1月20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2月22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9,45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31,920元     105年5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0,800元     105年6月2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5,400元     105年8月8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6,200元     105年8月2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4,860元     105年9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8,100元     105年10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620元     105年10月26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6,200元     106年2月22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2,70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9,170元     105年5月30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5,400元     105年9月19日 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5,400元     105年12月14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4,5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6,300元      合計 439,275元   8 大翔行（金波事業有限公司） 105年5月1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5頁)  警卷五第1003頁   105年5月2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5年9月1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4,300元     105年10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480元     105年11月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5,110元     105年1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1,200元     105年12月2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1,200元      合計 142,590元   9 威航貿易有限公司 105年2月23日 黑爵威士忌 15,030元 出貨傳票（原審卷六第157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4頁)。  警卷五第1010至1011頁(退貨1011頁)   105年2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4月1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4月19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6月22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7月5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7月19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8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24,048元 (起訴書附表四(一)編號55及原審判決書均誤載為「24,084元」，應予更正)     105年9月10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10月13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11月8日 黑爵威士忌 14,028元     105年11月22日 黑爵威士忌 14,028元     105年1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1月5日 黑爵威士忌 7,515元     106年2月7日 黑爵威士忌 11,022元     106 年3 月21日（起訴書附表四㈠編號63誤載為「1050321 」，應予更正） 黑爵威士忌 125,664元（起訴書附表四㈠編號63誤載單價為「167 」，應予更正）     退貨 黑爵威士忌 -307,026元     105年6月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4,560元     105年6月22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420元     105年11月8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040元     退貨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41,990元      合計 1,631元   10 青毅行 105年2月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36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3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3頁)。  警卷五第1033頁   105年6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7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8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8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0,240元     105年10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11月1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360元     106年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20,48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 -39,936元     105年7月2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840元     105年10月1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840元     105年10月2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7,680元     105年11月1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7,680元     106年2月2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9,200元     退貨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2,416元      合計 82,048元   11 穗慶有限公司 105年2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8,517元 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49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2頁)。   警卷五第1038至1046頁   105年4月13日 黑爵威士忌 7,515元     105年4月29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6月3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8月8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8月3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10月18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11月8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12月6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1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1月5日 黑爵威士忌 14,028元     106年1月20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3月14日 黑爵威士忌 17,034     退貨 黑爵威士忌 -219,438元      合計 -76,152 元   12 富為企業有限公司 105年5月1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退貨單（原審卷六第150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1頁) 。 警卷五第1050頁   105年6月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7月1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9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6年1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6年1月2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5,92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9,575元      合計 63,045元   13 呂晏勳 105年11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3,250元 退貨單（原審卷六第151 至152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0頁)。 警卷六第1052頁、第 1054頁   106年2月2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5,83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015元     105年5月5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2,5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2,000元      合計 54,565元   14 國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2月1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240元 出貨單（原審卷六第153 至156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9頁) 。  警卷六第1058頁   105年3月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5年5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7月27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11月2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390元     106年1月1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05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9,710元     105年10月13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2,15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1,745元(原審判決書誤載為「11,475元」，應予更正)     105年2月16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5,0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215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750元      合計 49,080元   15 真響有限公司 105年3月2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7,280元 (起訴書附表四㈠編號100 誤載單價及銷售金額分別為「1215」、「21870」，應予更正)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3頁 )。  警卷六第1072頁、第1074至1075頁   105年10月1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000元      合計 20,280元   16 瑩佳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2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7頁 )。     警卷六第1079至1080 頁   105年4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91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3,770元      合計 3,240元   17 育旺有限公司 105年10月25日 105年11月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8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6頁 )。 警卷六第1065頁、第 1067頁   105年2月15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6,075元      合計 7,875元   18 集昌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10月1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2,0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5頁 )。  警卷六第1089頁、第   1091至109    2頁    105年10月2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7,20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00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1,400元     105年3月3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6,075元      合計 16,875元   19 彌久商行 105年4月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8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4頁 )。     警卷五第966頁   105年8月16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1月24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1月1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3月22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8月2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2月26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合計 108,000元   20 聖淳企業有限公司 105年4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3,600元 聲明書(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頁)。 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30頁   105年5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8,900元     105年12月1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8,900元     105年2月20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2,500元      合計 73,900元   21 九竹企業有限公司 105年8月9日 黑爵威士忌 6,680元 本院公務電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87頁)。 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45頁、第147至148頁   106年4月1日 黑爵威士忌 51,0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 -50,320元      合計 7,360元   22 竑大食品有限公司 105年3月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聲明書(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2頁)。 高檢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52頁   105年5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8月1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3月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3月2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4月1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6月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7月12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8月30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0月18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5月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7月12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0月25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7,800元      合計 195,300元   23 廣飴鄉商行 105年2月24日 黑爵威士忌 4,860元 聲明書(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3頁)。 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53頁反面、第155頁   105年5月19日 黑爵威士忌 4,860元      合計 9,720元   





附表三：國本公司之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

編號 酒品 申報類別 製酒流程 酒品標示 卷證出處   使用原料    1 金船爵士威士忌(700ml、40度) 蒸餾酒  66.3度威士忌加RO水、香料－混合－金船爵士威士忌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2頁、警卷六第6頁   66.3度威士忌（原料：大麥）、香料、RO水    2 金頓威士忌(700ml、40度) 蒸餾酒  59度威士忌加RO水、香料－混合－金頓威士忌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3頁、警卷六第6頁   59度威士忌（原料：大麥）、RO水、香料    3 金龍鳳特選高粱酒(750ml、58度) 蒸餾酒  高粱、小麥－浸泡－蒸煮－冷卻－拌麴粉－發酵－蒸餾－高粱酒 主要原料：高粱、小麥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4頁、警卷六第4頁   高粱、小麥    4 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ml、58度) 蒸餾酒  紅高粱、小麥－浸泡－蒸煮－冷卻－拌麴粉－發酵－蒸餾－高粱酒 主要原料：高粱、小麥(原判決誤載為紅高梁)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5頁、警卷六第3頁   紅高粱、小麥    





附表四：國本公司銷售涉案酒品數量表

編號 銷售客戶 銷售日期 銷售酒品 銷售金額  備註   卷證出處 1 國仁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2月3 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4,000元 和解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385頁、112年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493頁)  警卷五第   997頁   105年3月1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4,000元     105年6月30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2,400元     105年7月3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6,400元     105年9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6,400元     105年10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43,200元     105年11月1 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126,000元     105年11月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43,200元     105年12月2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2,500元     106年1 月3 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262,500元     106年1月3 日 40度金船爵士威士忌(700cc) 122,400元     106年2 月10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4,000元      合計 1,047,000元   2 富康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6月30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2,400元  和解書(本  院108年度  刑智上訴  字第32號  卷六第385  頁、112年  度刑智上  更一字第1  號卷五第4  93頁)    警卷五第9  97頁   105年8月3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2,400元     105年9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4,000元     105年10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1,000元     105年11月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21,600元     105年12月2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1,500元      合計 252,900元   3 興詠裕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11月1 日 58度金龍鳳特選高粱酒(750cc) 10,080元  和解書(本  院112年度  刑智上訴  字第32號  卷六第387  頁、112年  度刑智上  更一字第1  號卷五第4  91頁)     警卷五第9  91頁    合計 10,080元   



附表五：勝品公司之扣押物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扣案地點 備註  1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 1145瓶 ○○縣○○鄉○○路191之35號   2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58度、1000ml） 1瓶    3 醉香醇陳年（二年）二鍋頭（58度、1000ml）121瓶 121瓶    4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40度、700ml）  1瓶   5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標籤(正標) 3捲(10100張)    6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標籤(背標) 3捲(15100張)    7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40度、0.7ml ）標籤 1箱    8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梁(58度、1000ml)標籤 2捲    9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58度、1000ml)標籤 2捲    10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58度、1000ml） 1152瓶 ○○縣○○鄉○○路0○00號   11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58度、1000ml） 930瓶    12 醉香醇陳年二年二鍋頭（58度、0.75ml） 2073瓶  與本案無關  13 鷹格蘭典藏威士忌（40度、0.7ml ） 171瓶    14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 224瓶    15 黑爵威士忌（40度、0.5ml ） 4728瓶  與本案無關  16 黑爵威士忌（40度、0.3ml） 1164瓶  與本案無關 





附表六：國本公司之扣押物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扣案地點 備註 1 金船威士忌（40度、700ml ）  690瓶 ○○市○○區○○○路00號（即國本公司）  2 金頓威士忌（40度、700ml ）  36瓶   3 精撰101 紅高粱酒（58度、1000ml） 300瓶   4 金頓威士忌（40度、700ml ）標籤 1捲   5 精撰101 紅高粱酒（58度、1000ml）標籤 1捲   6 金船威士忌（40度、300ml）標籤 2捲  與本案無關 



　　　　　　　　　　　　　　　

附表七:勝品公司之本件酒品

　　　　　　　　　　　　　　　

編號 酒品 酸鹼PH值 乙醇δ^13C值 甲醇濃度（PPM) 其他成分 整體氣味成分 檢驗結果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1 黑爵威士忌(1000ml、40度)   5.4   -14.5   <2.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超極低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2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1000ml、40 度)   5.8   -27.4   3.3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3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梁(1000ml、58度)   4.0    -14.2  36.7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微量ＰＧ、乙酸乙酯、１－丙醇、乙醘乙醇等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以約30%之相近金門高梁酒之基酒，再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4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1000ml、58度)   4.4  -14.2  16.7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備註： 一、編號1至4係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大隊於105年11月30日在花蓮縣「統冠聯點超級市場」購買後，送交中央警察大學化驗(化驗結果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頁卷四第233至252頁)。 二、鑑定之參考酒品之數值： (1)麥卡倫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經典雪莉桶系列(蘇格蘭)：①PH值：3.6。 ②乙醇δ^13C值：-26.3。③甲醇濃度（PPM)：23.2。 (2)三得利山崎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山崎蒸餾所(日本)：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25.9。③甲醇濃度（PPM)：36.2。 (3)噶瑪蘭山崎首席單一麥芽威士忌金車股份有限公司員山廠(臺灣)：①PH值：3.9。 ②乙醇δ^13C值：-26.7。③甲醇濃度（PPM)：30.4。 (4)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12.9。③甲醇濃度（PPM)：80.9。 (5)二鍋頭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5。 ②乙醇δ^13C值：-13.9。③甲醇濃度（PPM)：65.2。 (6)玉山頂級陳年高梁(臺灣菸酒公司)：① PH值：3.6。②乙醇δ^13C值：-13.2。③甲醇濃度（PPM)：88.5。        

　　　　　　　　　　　　　　　　　　　　　　　　　　　　

附表八:國本公司之本件酒品

　　　　　　　　　　　　　　　

編號 酒品 酸鹼PH值 乙醇δ^13C值 甲醇濃度（PPM) 其他成分 整體氣味強度 檢驗結果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1 金船威士忌(700ml、40度)   4.7   -14.5   <2.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暨其他４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2 金頓威士忌(700ml、40 度)   4.4   -15.2   <2.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暨其他３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3 金龍鳳特選高梁酒(750ml、58度)   4.9    -14.2  <3.7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4 精撰101紅高梁酒(1000ml、58度)   4.5  -14.2  <3.7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備註： 一、編號1至4係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大隊於105年11月30日在花蓮縣「統冠聯點超級市場」購買後，送交中央警察大學化驗(化驗結果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頁卷四第233至252頁)。 二、鑑定之參考三種酒品之數值： (1)麥卡倫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經典雪莉桶系列(蘇格蘭)：①PH值：3.6。 ②乙醇δ^13C值：-26.3。③甲醇濃度（PPM)：23.2。 (2)三得利山崎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山崎蒸餾所(日本)：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25.9。③甲醇濃度（PPM)：36.2。 (3)噶瑪蘭山崎首席單一麥芽威士忌金車股份有限公司員山廠(臺灣)：①PH值：3.9。 ②乙醇δ^13C值：-26.7。③甲醇濃度（PPM)：30.4。 (4)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12.9。③甲醇濃度（PPM)：80.9。 (5)二鍋頭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5。 ②乙醇δ^13C值：-13.9。③甲醇濃度（PPM)：65.2。 (6)玉山頂級陳年高梁(臺灣菸酒公司)：① PH值：3.6。②乙醇δ^13C值：-13.2。③甲醇濃度（PPM)：88.5。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

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

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一、變質或腐敗。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

四、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

    病因。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七、攙偽或假冒。

八、逾有效日期。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

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

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8百萬元以下罰金

。

有第44條至前條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

健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

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2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5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第2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6百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

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者

，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10倍以下之

罰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第58條規定.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義勝                       




選任辯護人  柳國偉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峻賢                       




選任辯護人  王健安律師   
            徐珮玉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金順                        








            林柏宏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亭熹律師   
            許英傑律師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義勝        
選任辯護人  柳國偉律師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國本製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金順                                     




代  理  人  許英傑律師
            陳亭熹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08年3月29日所為106年度重訴字第34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7984、7985、7986、7987、13810號）暨移送併辦(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8178、10857號)，提起上訴，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有罪部分及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均撤銷。
林義勝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林峻賢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林金順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林柏宏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參與人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不予沒收或追徵。
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11、13至14及附表六編號1至5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上訴駁回(國本製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事  實
一、林義勝係址設○○縣○○鄉○○路000之00號「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品公司)之負責人，經營威士忌、高粱酒之製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資料；另林義勝之弟即林峻賢則擔任勝品公司廠長，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與包裝，而基於公司業務以負責人或廠長之地位反覆執行之事務。其等明知勝品公司所販賣如附表一所示酒品，已申請如附表一「製酒流程」欄所示蒸餾酒方式製造，亦明知就商品之品質，不得為虛偽之標記及食品有摻偽或仿冒之情形者，不得製造及販賣，詎為降低營業成本，竟共同意圖欺騙他人，基於販賣假冒食品，並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搜索止，由林義勝自行或指示林峻賢，以人工原料即食用酒精、香料(除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已申請可合法使用己六醇外)及少量威士忌(除黑爵威士忌已申請可合法使用59度威士忌原酒稀釋外)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而在如附表一所示酒品標籤上虛偽標記如附表一「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以此方式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嗣將如附表二所示之酒品販售予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家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使勝品公司獲利新臺幣(下同)256萬8,946元。
二、林金順係址設○○市○○區○○○路00號「國本製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本公司)之負責人，經營威士忌及高粱酒之製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資料；另林金順之子即林柏宏擔任國本公司經理兼調酒師，負責威士忌及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與包裝，而基於公司業務以負責人或經理人之地位反覆執行之事務。其等明知國本公司所販賣如附表三所示酒品，已申請如附表三「製酒流程」欄所示蒸餾酒方式製造，亦明知就商品之品質，不得為虛偽之標記及食品有摻偽或仿冒之情形者，不得製造及販賣，詎為降低營業成本，竟共同意圖欺騙他人，基於販賣假冒食品，並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搜索止，由林金順指示林柏宏，以人工原料即食用酒精、香料(除金船爵士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已申請可合法使用香料外)及少量威士忌(除金船爵士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已申請可合法分別使用66.3度、59度威士忌原酒稀釋外)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而在如附表三所示酒品標籤虛偽標記如附表三「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以此方式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嗣將如附表四所示之酒品販售予如附表四所示之商家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使國本公司獲利130萬9,980元。
三、嗣經警於106年4月5日持搜索票前往勝品公司、國本公司搜索，當場在勝品公司扣得如附表五編號1至9所示之物及在國本公司扣得如附表六所示之物，並經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於106年6月3日前往勝品公司所承租位在○○縣○○鄉○○路0○00號倉庫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五編號10至16所示之物，而查悉上情。
四、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被訴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業經前審即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未經檢察官上訴而告確定。是以上開部分已非本案審理範圍。本案審理範圍僅有經最高法院發回審理即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被訴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示罪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暨參與人勝品公司、國本公司犯罪所得沒收部分，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及其等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並未爭執證據能力（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三第10至176頁、卷五第147至327頁），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均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均有證據能力。
(三)至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及其等辯護人雖就偵查中中央警察大學出具之106年10月16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06年12月23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06年3月27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06年6月7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等證據能力表示爭執（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47頁），惟因本院並未引用上開鑑定報告作為本案積極證據之用，自無庸論述上開鑑定報告之證據能力，併予說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林義勝、林峻賢部分：
    訊據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均矢口否認有何商品虛偽標記、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被告林義勝辯稱：勝品公司生產之威士忌及高粱酒僅添加砂糖或香料，並未添加食用酒精，復依菸酒管理法規定標示大麥、高粱、小麥，而未標示原料，並無假冒行為云云；被告林峻賢辯稱：其掛名廠長，實際負責生產線包裝工作，並未處理釀酒製程部分云云；被告林義勝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勝品公司所生產製造之本件酒品並無虛偽標記，亦未含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自不構成商品虛偽標記及製造、販賣假冒食品及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云云；被告林峻賢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本件被告林峻賢僅掛名廠長，並非調酒師，負責之工作係將蒸餾完成之酒類原液調整度數及協助包裝工作，勝品公司全部廠務均由被告林義勝負責，被告林峻賢並未參與本件酒品製作過程，縱認被告林峻賢曾偶爾代訂購香料「丙二醇」，然「丙二醇」為食用香料之溶劑，並非有毒或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被告林峻賢亦未依被告林義勝之指示在酒品內添加食用酒精或香料，故難認就本件犯行與被告林義勝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云云。經查：
  ⒈被告林義勝係勝品公司負責人，經營威士忌、高粱酒之製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資料；被告林峻賢為被告林義勝之胞弟，並擔任勝品公司廠長，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與酒類包裝業務，並曾填載香料訂購單交公司會計林采錦傳真予廠商訂貨。又勝品公司所販賣如附表一所示酒品，業已申請如附表一「製酒流程」欄所示方式製造，申報類別均屬蒸餾酒，使用原料僅「醉香醇陳年二鍋頭」申請得添加己六醇(香料)，上開酒品均未申請得添加食用酒精，並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搜索止，在附表一所示酒品標籤上標示如附表一所示「酒品標示」欄所示內容，復將附表二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二所示商家之事實，業據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案卷宗(下稱警卷)四第576至585頁、第618至621頁、第638至646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172至174頁、第176至178頁、第199至200頁、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64頁正反面、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第93至95頁、第102至104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4至396頁、卷三第9頁)，此部分核與證人即勝品公司會計林采錦於調詢及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參見警卷四第681至684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10至211頁、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第99至102頁、106年度重訴字第34號（下稱原審卷）八第202至211頁反面）、證人即林義勝配偶陳鈴鈺於調詢及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參見警卷四第723至730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04至205頁、原審卷八第212至216頁)、證人即田勝商行負責人田勝賢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31至933頁)、證人即東恩行負責人曾旭江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43至945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336至345頁)、證人即竣盟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蘇炳州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51至953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109至121頁)、證人即北群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方復興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55至957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121至129頁)、證人即呂品商行(宜彬)負責人王秀美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67至969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129至138頁)、證人即松富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廖進仕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79至980頁)、證人即酒江街負責人張睿凌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82至984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171至179頁)、證人即金波事業有限公司(大翔行)負責人蔡公明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00至1002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89至101頁)、證人即威航貿易有限公司員工王寶秀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1004至1006頁)、證人即青毅行負責人李秋青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28至1030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179至187頁)、證人即穗慶有限公司負責人石聰義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34至1036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297至303頁)、證人即富為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志成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47至1049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13至21頁)、證人即呂晏勳於調詢時(參見警卷六第1051至1053頁)、證人即國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洪裕智於調詢時(參見警卷六第1055至1057頁)、證人即真響有限公司負責人黃志銘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71至1073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345至354頁)、證人即瑩佳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錦春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76至1078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82至88頁)、證人即育旺有限公司負責人劉明德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64至1066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22至28頁)、證人即集昌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游文言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86至1088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75至82頁)、證人即彌久商行負責人張冠英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60至962頁)、證人即聖淳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永祥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28至129頁)、證人即九竹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沈政輝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42至143頁)、證人即竑大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詹啟明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第7987號卷二第150至151頁)、證人即廣飴鄉商行負責人許俊宏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53至154頁)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6號卷二第23至30頁)、出貨統計表、出廠送貨單、統一發票、進貨明細表、營業人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參見警卷四第623至635頁、警卷五第934至942頁、第946至950頁、第954頁、第958至959頁、第963至966頁、第970至978頁、第981頁、第985至986頁、第1003頁、第1010至1020頁、第1033頁、第1038至1046頁、第1050頁、警卷六第1067至1069頁、第1074至1075頁、第1079至1080頁、第1089至1092頁)、香料訂購單(參見警卷四第685至691頁)及扣案附表五編號1至11、13至14所示之物在卷可稽，此情首堪認定。
  ⒉被告林義勝、林峻賢雖否認犯行，而以前揭情詞置辯。然查：
 (1)關於商品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
  ①鑑定證人即中央警察大學教授張維敦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本件勝品公司所生產之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及醉香醇陳年二鍋頭，經以如附表七所示參考酒品之成品與上開檢驗酒品之成品以氣相層析穩定同位素質質譜法等化學方式分析酸鹼度(PH)值、乙醇δ^13C值、甲醇濃度、乙醇以外香味成分等成分，檢驗之結果：❶黑爵威士忌：PH值=5.4、乙醇的δ^13C值=-14.5、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2.5，均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強度超級低、遠低於參考酒品，另有添加威士忌風味的添加物。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❷鷹喀蘭典藏威士忌：PH值=5.8、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3.3，均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ＰＧ）之添加。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❸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PH值=4、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36.7，均與參考酒品不符，含微量香料常用之「丙二醇」、乙酸乙酯、1-丙醇、乙醯乙醇等異常成分添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但含與金門高粱酒相同14種成分。研判係以約30%之相近金門高粱酒之基酒，再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❹醉香醇陳年二鍋頭：PH值4.4、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16.7，均與參考酒品不符，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異常成分之添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之PH值均與附表七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PH值高甚多，甲醇濃度亦超級低，另乙醇的來源完全跟大麥不吻合，據其之前在期刊發表判別偽酒的特徵，大麥生產之威士忌乙醇的δ^13C值的評判值是-23.21至-30.07，另甲醇濃度值則在13.4至44.2，而附表七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均落入此範圍內，而上開黑爵威士忌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之甲醇濃度值均未落入此範圍；本件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經與如附表八所示高粱酒參考酒品比較，發現所驗得之PH值有異常偏高，甲醇濃度則異常偏低，然乙醇的碳原數值則未發現有明顯之異常。另本件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及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均有檢驗出含有香料常用的「丙二醇」溶劑等語(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26至131頁、第148至150頁、第237至239頁、第247至247頁)明確。
  ②核與被告林義勝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均有添加焦糖色素以增加色澤，始驗出「丙二醇」，本件醉香醇陳年二鍋頭有添加香料「己六醇」。伊有在高粱酒及威士忌內添加香料以增加香氣及色澤，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均有添加香料等語（參見警卷四第576至585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176至178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5頁、卷三第9頁）；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及偵訊時陳稱：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係伊依林義勝之指示，抽取威士忌酒液，再依酒精度數加水調和至40度數；本件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係伊依林義勝之指示，抽取高粱酒液，再依酒精度數加水調和至58度。伊有填載高粱酒及威士忌之香料訂購單交公司會計訂購，亦有依林義勝之指示至儲存桶抽取食用酒精，再依林義勝指示之比例製成其他調和酒等語(參見警卷四第638至646頁、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一第102至104頁)情節大致相符。
  ③按以食用酒精製成酒類，雖可調整至相同濃度之酒精度數，然通常會缺少以天然原料(例如麥類、高粱)釀造所生之香氣，故會以人工香料或其他添加物以增加香氣。質言之，香料之功能在於彌補基酒加食用酒精所調和酒品香氣之不足，故酒類驗出香料成分，其酒液中含有食用酒精之可能性極高。再觀諸扣案之勝品公司酒品成本筆記(參見原審卷四第173至178頁)所載添加酒精及香料之內容如下：
    ❶高粱酒58度「基酒10%加入、SF-3/2030-1、1/1000」(顯示「高粱酒58度」之配方有基酒及添加物，參見原審卷四第173頁正面左上筆記)。
    ❷醉二鍋58度「酒精水(10000元、58度)22.9 元、添加物1.5元、基酒5.7 元」（顯示「醉香醇陳年二鍋頭」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卷第173 頁正面左下筆記）。
    ❸醉特高58度「酒精水(10000、58度)22.9元、添加物1.5元、基酒2.87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下筆記)。
    ❹醉小小高58度「酒水(10000、58度)11元、基酒1.38元、添加物0.71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左上筆記)。
    ❺醉紅高52度「酒水(10000)20.5元、基酒1元、添加物1.5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上筆記)。
    ❻醉小小高0.12公升「酒水(10000、58度)3.66元、基酒0.46元、添加物0.24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下筆記)。  
    ❼金特高38度「酒水(10000、38度)15元、基酒2.87元、添物1.5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下筆記)。  
    ❽醉香醇特選高粱1公升「酒水(10000、58度)30.5元、添加物2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3頁右下筆記)。  
    ❾威士忌「酒水40度12.6元、麥基酒60元、香料500 倍」(顯示威士忌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反面右上筆記）。
    ❿威士忌1 公升「酒水19.4、添加物2.8 」（顯示1 公升裝之威士忌成分有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卷第175 頁反面左下筆記）。
    ⓫黑爵威士忌1 公升「酒精水14元、香料添加物1.96元」(顯示黑爵威士忌成分有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5頁反面右下筆記）。
    ⓬鷹喀蘭「酒水（9500/粒）20元、香料2.5元、進口基酒4.4.5元、自釀基酒5% 8元」（顯示鷹喀蘭威士忌成分有酒精、香料與基酒，參見原審卷四卷第176 頁正面右下筆記)。
    ⓭鷹喀蘭0.7公升「酒水9800、10400、進口基酒5%＝5元、1
      0%＝14元、自製基酒8元、香料2元」（顯示鷹喀蘭威士忌
      成分有基酒、酒精與香料，參見原審卷四卷第 177頁反面
      左下筆記）。復佐以卷內香料訂購單（參見警卷四第 165
      至177頁 ），可見勝品公司所生產之高粱酒及威士忌，均
      係少量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調和甚明。
  ④又關於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陳年二鍋頭、醉香醇陳年高粱均係以少量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調和製成，核與扣案之勝品公司酒品成本筆記所載添加酒精暨香料情形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時供稱上開四種酒品均係以基酒加水調和酒精度數而成，公司並有訂購高粱酒及威士忌香料等情相符，亦與上開經化學分析成分之檢驗結果相合，俱徵鑑定證人張維敦之證述為真。由以上事證相互勾稽，可知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均添加食用酒精及香料所調和而成，並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蒸餾酒事實無訛。被告林義勝辯稱本件酒品有使用大麥、高粱等原料進行蒸煮、發酵、蒸餾等製程云云，顯無足採。
  ⑤按「本法第4條第1項所稱酒，分類如下：……。五、蒸餾酒類：指以水果、糧穀類及其他含澱粉或糖分之農產品為原料，經糖化或不經糖化，發酵後，在經蒸餾而得之下列含酒精飲料：（一）白蘭地：以水果為原料，經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6 個月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36% 之蒸餾酒。（二）威士忌：以穀類為原料，經糖化、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2 年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40% 之蒸餾酒。（三）白酒：以糧穀類為主要原料，採用各種麴類或酵素及酵母等糖化發酵劑，經糖化、發酵、蒸餾、熟成勾兌調和而製成之蒸餾酒。（四）米酒：以米類為原料，採用酒麴或酵素，經液化、糖化、發酵及蒸餾而成之蒸餾酒。（五）其他蒸餾酒：前四目以外之蒸餾酒。六、再製酒類：指以食用酒精、釀造酒或蒸餾酒為基酒，加入動植物性輔料、藥材、礦物或其他食品添加物，調製而成之酒精飲料，其抽出物含量不低於百分之二者。……九、其他酒類：指前八款以外之含酒精飲料。」，菸酒管理法施行細則第3 條固有明文。本件勝品公司上開酒品係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產品應歸類並標示為「其他酒類」，然勝品公司就上開酒品，竟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復於酒瓶標籤上標示如附表一「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均屬對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嗣將如附表二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家，而行使業務上登載之文書至灼。
  ⑥辯護人為被告林義勝稱：本件鑑定非採公認可靠之鑑定方法，且該鑑定方法未考量酒類衛生標準第4條之酒類添加物之規定及勝品公司之酒品並非固態發酵等製程，故本件檢驗結果不足採云云。惟據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就一般酒類之鑑定技術說明函覆以:「一、穩定性碳同位素分析技術：原理係以植物體行光合作用途徑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碳同位素分化作用，故其穩定性碳同位素亦有所差異。C3植物(如水稻、小麥、棉花、大豆、油菜、甜菜等)的δ^13C值介於-35~-22%間，C4植物(如甘蔗、玉米、高粱、小米等)的δ^13C值介於-17~-9%間，CAM植物(鳳梨、仙人掌、蘭花、落地生根植物等)則介於兩者間，各種酒類所使用的原料若是含有C4植物則其δ^13C值會與C3植物有所不同，可以作為相關酒類是否有使用食用酒精(以甘蔗、玉米、高粱為原料)的鑑別。可鑑定酒類樣品中是否混摻以甘蔗、玉米、高粱為原料或其製成之食用酒精。對於混摻其他非以甘蔗、玉米、高粱為原料或其製成之食用酒精則無法有效鑑定。二、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原理是以氣相層析質譜儀(CC/MS)分析樣品中的揮發性成分，並加以統計分析其具有特徵的揮發性成分，建立相關具有代表性樣品的資料庫，建立一套鑑別模組。因各種酒類所使用之原料、發酵條件等製程有所不同，則其揮發性成分會有所不同，可以作為相關酒類的鑑別，有鑑於需要具有代表性樣品的資料庫，尚需時間與人力建置，目前因應做法可以市面上相類似的產品做比較，呈現是否有明顯差異性。可區分出自然發酵、蒸餾、熟成製程或以基酒添加食用酒精、香料調製而成，惟需提供比對樣品進行比對」，有該所109年5月5日食研檢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109年4月30日電子郵件檢附之酒類鑑定技術說明(參見本院108年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三第315至321頁)在卷可稽，復據鑑定證人張維敦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偽酒之一般製程，係以少量的原酒，加入食用酒精而製成。因食用酒精之特性為酒精濃度高達95%以上，雖以穀物製作但經連續重覆蒸餾之結果，故易致食用酒精具高酸鹼(PH)值，水亦為高酸鹼(PH)值，則加入食用酒精易生PH值提高，甲醇濃度下降之特徵，又因食用酒精的甲醇濃度極低，乙醇一般酒精濃度為40%，雖來源不同但乙醇僅提供乙醇，故乙醇以外的香味成分含量易嚴重不足，則乙醇以外的香味成分或其他異常成分，可能來自香料的添加或其他情形所致之異常成分，此非蒸餾酒會產生之情形，以上為偽酒判斷採驗之方向。又本件參考酒品之擇定，依據涉案酒品二鍋頭、58度高粱酒而擇定臺灣高粱酒一般典型發酵、蒸餾製程方法所得之酒品為參考酒品。另威士忌部分，則擇定酒精度與涉案酒品之酒精度相近之參考酒品，因相同原料、製程所生之產物，酒液的特徵相近。本件檢驗方法係依照參考酒品製程的三個判斷基準，第一部分係PH值、乙醇、甲醇濃度，第二部分香氣成分鑑定，第三部分香料添加鑑定即PH值、乙醇、甲醇的來源、乙醇的δ^13C值、及香料的部分有關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另一個香味成分異常或強度。上開檢驗方法，對乙醇及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的鑑別，乙醇的部分係採穩定性碳同位素鑑定技術，而香味成分係採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威士忌與高粱酒均可採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且本件檢驗方法兩者技術均有採用。穩定性碳同位素鑑定技術係可驗出C3、C4植物數值，倘若製程主要是大麥，最後只有C3，除非有出現C4植物，才會有C4數值，這數值是視加入比例而移動等語(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17至126頁、第150至153頁)，堪認本件檢驗方法綜合採用穩定性碳同位素分析技術及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而作出上開檢驗結果，並採取參考樣品進行比對方法檢驗。另佐以本件黑爵威士忌之乙醇δ^13C值檢驗結果(-14.5)，亦與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函覆結果C3植物(如小麥)的δ^13C值介於-35~ -22%間之數值不符，而本件威士忌參考酒品就就乙醇δ^ 13C值檢驗結果均符合上開數值;另本件黑爵士威士忌之乙醇δ^13C值(-14.5)及甲醇濃度值(<2.5)，本件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之甲醇濃度值(3.3)，亦與證人張維敦發表於期刊提出以「大麥生產之威士忌乙醇的δ^13C值的評判值是-23. 21至-30.07，甲醇濃度值則在13.4至44.2」之判別偽酒特徵明顯不符（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262頁、第271頁），附表八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均符合上開數值範圍等情，俱徵本件檢驗結果堪可採信。再本件勝品公司酒品之檢驗結果，核與扣案之勝品公司酒品成本筆記所載添加酒精暨香料情形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時陳稱上開四種酒品係抽取酒液後依酒精度數加水調和而成等情，互為一致，復觀諸勝品公司就本件酒品黑爵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及醉香醇陳年二鍋頭於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上所載製酒流程表亦揭示係以固態發酵等情(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5頁正反面、第27頁正反面、第31頁正反面)，顯非採取液態發酵之情，另酒類標準管理法第4條所規範之酒類添加物，僅限防腐劑、著色劑及二氧化硫等其他添加物，並未包含「丙二醇」、乙酸乙酯、1-丙醇、乙醯乙醇等添加物。是辯護人上開所辯，委無足取。
  ⑦辯護人為被告林峻賢辯稱張維敦不具有鑑定人適格云云。經查，張維敦係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畢業，中原大學刑事化學分析博士，現職為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系教授，亦擔任中央警察大學鑑定委員會化學鑑定之召集人。已從事鑑定工作超過30年，之前曾從事火災調查殘跡鑑定、車禍微量塗料鑑定、酒類鑑定。之前曾從事司法酒類鑑定案件有8件，並有從事一些相關酒類之研究計畫及發表相關論文，亦有指導學生發表酒類鑑定之相關學術論文。另有發表以甲醇濃度特徵來判別偽造酒並訂出評判值之文章、以乙醇的穩定同位素比值δ值為判別偽造酒之文章暨討論酒的鑑定判別流程之文章於國際期刊上等情，業據其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12至116頁)，故證人張維敦對於本件酒品是否為假冒或摻偽酒係具有專門知識經驗之人，就此待證事項具有鑑定人資格，並無疑義。
  ⑧被告林峻賢辯稱：其僅掛名廠長，實際負責之業務為生產線包裝工作，未處理釀酒生產製程部分云云。然據證人林采錦於調詢及偵訊時證稱：勝品公司由被告林峻賢負責製造酒類及調配酒，訂購高粱酒及威士忌香料之訂購單，亦係被告林峻賢填載上面的廠商、品名及數量後，再交予伊以電話或傳真向廠商訂購等語(參見警卷四第681至684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11至213頁)，亦核與證人陳鈴鈺於偵查中證稱：林義勝與林峻賢均負責調配酒類，香料由林采錦訂購，由廠商向林義勝請款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99頁)；證人即勝品公司行政人員黃淑玲於調詢時證稱：勝品公司上開四種酒品之實際製程、調配等製造過程均由公司負責人林義勝及廠長林峻賢二人負責的等語(參見警卷四第710至719頁)相符，復佐以被告林峻賢於偵訊時陳稱：伊在勝品公司擔任廠長5、6年，有參與生產酒類的相關業務，包含包裝及生產。公司的調酒師為林義勝，伊亦有測量各種酒類之酒度。伊有填載高粱酒及威士忌之香料訂購單再交林采錦訂購。卷附之酒類調和表係勝品公司製酒的酒類配方表亦係伊填載的，勝品公司上開四種酒品，伊有依被告林義勝之指示抽取酒液，再加水調整酒精度數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一第102至104頁)，可知被告林峻賢擔任勝品公司廠長，受被告林義勝之指揮調配(含食用酒精)及生產、包裝酒品，並指示會計林采錦購買香料作為酒品添加物甚明。被告林峻賢上開辯稱，委無足取。
  ⑨至證人林采錦於本院審理時雖改證稱：被告林峻賢職稱雖係廠長，但實際上未從事廠長工作，在公司亦未有固定職務，倘若工廠現場人手不足，始會幫忙包裝商品或維修機器，但不會幫忙釀酒，亦未參與銷售。工廠均係由林義勝指派、統籌、指揮工廠事務，收款、付款、生產均由林義勝負責，公司內部亦有釀酒組，釀造酒係由組長黃呈洲指揮、監督等語(參見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29至42頁)，然證人林采錦上開證述情節顯與證人陳鈴鈺、黃淑玲所證述被告林峻賢有負責調製本案酒品等情有所不符，亦與被告林峻賢於偵訊時供稱其負責公司酒品生產業務，亦有調整公司酒品度數等情互為迥異，則證人林采錦前開證述顯係事後迴護被告林峻賢之詞，無從據為有利於被告林峻賢之認定。
⑵關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
　①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第49條第1項之攙偽或假冒罪，該條項於64年1月28日制定公布時，原規定於第26條第1項第1款，72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移列第32條第1項第1款，均未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89年2月9日修正公布移列至第34條第1項，增訂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100年6月22日並修正公布提高刑度，嗣於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將之移列第49條第1 項，並刪除「致危害人體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並分別於第2、3項規定，有各該條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因而致人於死者，加重其刑。觀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就攙偽、假冒罪之立法形式及修法過程，就是否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曾有不同之規定，惟現行法顯為危險犯之立法形態。又抽象危險犯乃立法者將一些被認為對法益具有「典型危險」之行為，擬制為有該行為就會發生立法者所預定之危險，一有該行為，即承認有其危險性存在，毋庸積極舉證證明，即可認定，無待審判者再為實質判斷危險是否存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7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者，依立法院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攙偽或假冒」罪之修法說明為：「業者有本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10款之行為時，係惡性重大之行為，為免難以識明『致危害人體健康』，而難以刑責相繩，參酌日本食品衛生法之規定，不待有危害人體健康，逕對行為人課以刑事責任，以收嚇阻之效」。故解釋上，祇要行為人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本罪，且本罪之修正係為維護國人健康、消費者權益等法益，不論其行為是否確有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存在，即有立法者擬制之危險，法院毋庸為實質判斷。末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即謂：「近期發現不肖廠商於製造食品時，為降低成本牟取暴利，乃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對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應予遏止。」；且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係以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攙偽或假冒」行為為構成要件，而所謂「攙偽或假冒」行為，依103年2月5日修正提高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刑度之立法理由，是指廠商為降低成本牟利，刻意降低食品販售時標定的品質，而以劣質品或人工原料混充優質品或天然食材，致影響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之行為，攙偽假冒之物質，必較原標示之物質品質為低、成本較廉，致欠缺廠商原所標示之品質，若以高價品混攙則不屬之，但不以有害人體健康為必要，亦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246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而所謂「攙偽」（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攙偽）即「不純」，指在真實的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的其他成分混充；「假冒」（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假冒）即指「以假冒真」，缺少所宣稱的成分而言，亦即缺少所宣稱之成分，而以相對廉價之物品或原料冒充為優質品。換言之，只要行為人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且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及修法說明均可知，該條屬抽象危險犯，此乃立法者擬制之危險，不以已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為必要，其規範目的旨在以刑事責任嚇阻攙偽、假冒等危險行為，而期產生一般預防作用，法院自毋庸實質判斷其行為有無存在危險。查本件酒品係被告林義勝、林峻賢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復於酒瓶標籤上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顯係以人工原料冒充天然食材，已該當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所指之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假冒行為，且具立法者擬制之抽象危險。
　②至辯護人雖為被告林義勝、林峻賢辯稱：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販賣劣酒罪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間為法規競合，依特别法優於普通法或狹義法優於廣義法，本件應適用菸酒管理法。惟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係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相同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成立數罪名之謂，乃處斷上之一罪（或稱科刑上一罪）。至於法條競合（或稱法規競合），則法未有明文規定，係指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個犯罪行為，侵害同一法益，而因法條之錯綜關係，同時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乃依一般法理擇一適用之謂，為單純一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刑事判決參照），是以如法條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或侵害之法益不同，即非屬法條競合。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前項販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運輸、轉讓而陳列或貯放劣菸、劣酒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而所稱劣酒，依同法第7條第2、3款係指「以符合國家標準之食用酒精以外之酒精類所產製之酒」或「不符衛生標準之酒」，是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除劣酒須符合同法第7條第2、3款之要件外，尚須具備該劣酒確實「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而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罪係規定：「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即『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七、攙偽或假冒。』）、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僅須食品有攙偽或假冒即該當之，兩罪名之犯罪構成要件顯不相同，依上開說明，自非屬法條競合。
　③辯護人復為被告林義勝主張被告林義勝係誤信公司酒品之產銷應適用菸酒管理法而非食品安全管理法，符合刑法16條之規定，得免除其刑云云。惟查刑法第16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此即有關違法性錯誤（或稱禁止錯誤）之規定，係採責任理論，亦即依違法性錯誤之情節，區分為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應免除其刑事責任，而阻卻犯罪之成立，至非屬無法避免者，則不能阻卻犯罪成立，僅得按其情節減輕其刑。然法律頒布，人民即有知法守法之義務，因此行為人對於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所懷疑時，負有諮詢之義務，不可擅自判斷，任作主張，必要時尚須向能夠提供專業意見之個人（例如律師）或機構（例如法令之主管機關）查詢，而行為人主張依本條之規定據以免除其刑事責任，自應就此阻卻責任事由之存在，指出其不知法律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形。至於違法性錯誤尚未達於不可避免之程度者，其可非難性係低於通常，則僅係得減輕其刑，並非必減。是否酌減其刑，端視其行為之惡性程度及依一般社會通念是否皆信為正當者為斷（參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要旨）。查被告林義勝自承高中肄業（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29頁），且自97、98年開始經營勝品公司，此有被告林義勝調詢筆錄在卷可參(參見警卷四第527頁），是其迄至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於106年4月5日進行搜索時，已經營勝品公司長達10年，足認其具有一定之教育程度與社會經驗，其理應知悉如附表一所售者皆為酒品並係食品，既係食品，即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相關規定，則其將少量威士忌、高粱酒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等原料調製而成，再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之蒸餾酒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乙節
　　，是否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7款之情形，該行為是否構成同法第49條第1項之製造、販賣假冒酒行為，當有所認知或懷疑，而有查證義務，然被告林義勝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提出其於行為前確有進行查證之相關證據，是其率爾違法製造如附表一所示酒品，自難認有何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事，又依其前開犯行之惡性及犯罪情節，對國民健康之影響甚大，依一般社會通念，難信為正當，並無刑法第16條但書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是辯護人此部分主張，應屬無據。
 (3)被告林義勝身為勝品公司負責人，負責公司酒類之製造、調配、銷售及包裝等業務，而被告林峻賢則擔任勝品公司廠長，受被告林義勝之指揮調配(含添加食用酒精)及生產、包裝酒類，並指示會計林采錦購買香料作為酒品添加物，已如前述。而證人陳鈴鈺於偵查中到庭證稱：林義勝與林峻賢均負責調配酒類，香料由林采錦訂購，由廠商向林義勝請款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99頁)；及證人林采錦於調詢及偵訊時證稱：勝品公司由被告林峻賢負責製造酒類及調配酒類，訂購高粱酒及威士忌香料之訂購單，亦係被告林峻賢填載後，再交予伊以電話或傳真向廠商訂購等語(參見警卷四第681至684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11至213頁)，復佐以被告林義勝於偵訊時明確供稱：伊為勝品公司負責人，林峻賢為廠長，伊等均為調酒師，伊負責添加香料，林峻賢負責調製酒精濃度，食用酒精係向其他公司購買的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6號卷二第81至83頁)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偵訊時供承：伊係勝品公司廠長，林義勝為調酒師，由林義勝指示伊調和威士忌及高粱酒的酒精度數，及填寫原料採購單交會計訂購，另亦負責酒類現場的生產製造、包裝等語不諱(參見警卷四第642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64頁、106年度偵字第7986號卷二第106至109頁)，由是可見，被告林義勝負責統籌勝品公司經營，不論係購料(包含原酒、食用酒精、香料)及付款、調配酒品(含添加香料)、生產、包裝、販賣酒品等均參與其間，並指揮、監督所有員工(含被告林峻賢)。從而，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均明知本件酒品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製程之蒸餾酒，復於本件酒品標籤上標示為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再將本件酒品販售予商家而行使之，顯有假冒「蒸餾酒」及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事實甚明。
(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部分：
    訊據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均矢口否認有何商品虛偽標記、製造、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均辯稱：本件國本公司所製造販售之酒品均有添加食用酒精，然為法所允許，僅申請酒品類別應屬其他酒類類別，並無標示不實或假冒食品犯行云云；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國本公司所販售本件酒品中確有添加食用酒精及香料，惟食用酒精及香料為人類日常食用之食品，屬食品供應鏈之物質，僅構成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規定之標示不實，又酒品中添中食用酒精確為法所准許，國本公司所販售之本件酒品價值與市售之食用酒精酒品價格相當，難認有何假冒食品之意圖，自不構成假冒食品罪。國本公司所販售本件酒品之標示成分方式，僅為產品種類之標示，無涉品質，亦與市售類似成分之酒品標示相同，難認被告林金順、林柏宏有何商品虛偽標記、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云云。經查：
  ⒈被告林金順係國本公司負責人，經營威士忌、高粱酒之製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資料；被告林柏宏則擔任國本公司經理兼調酒師，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與生產業務。又國本公司所販售如附表三所示酒品，已申請如附表三「製酒流程」欄所示方式製造，申請類別均屬蒸餾酒，使用原料僅金船爵士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得添加香料，上開4種酒類均未申請得添加食用酒精，但均有添加食用酒精調製，並在附表三所示酒品包製上標示如附表三所示「酒品標示」欄所示內容，復將附表四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四所示商家之事實，業據被告林金順、林金宏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警卷三第389至398頁、第414至416頁、第438至44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64至266頁、第286至289頁、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第87至89頁、第126至129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6至399頁)，此部分核與證人即國本公司會計林邱來春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459至466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98至300頁)、證人即國本公司生產管理部主任陳志強於調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參見警卷三第469至47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十一卷第342至344頁、106年度重訴字第34號(下稱原審卷)七第64至71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廠務助理林雅鈴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493至501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360至361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邱淑惠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502至50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317至319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莊麗淑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481至48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第307至309頁)、證人即興詠裕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蔡文雄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87至989頁)、證人即國仁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及富康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協理王竣生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92至994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七第140至144頁)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菸酒稅產品變更申請表(參見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六第162至165頁反面)、酒品酒籤(參見警卷三第521至530頁)、進銷貨明細表、銷貨明細表、統一發票(參見警卷三第418頁、警卷五第991至993頁、第997至999頁)及扣案附表六編號1至5所示之物在卷可稽，此情首堪認定。
 ⒉被告林金順、林柏宏雖否認犯行，而以前揭情詞置辯。然查：
 (1)關於商品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
  ①鑑定證人張維敦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本件國本公司所生產之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及精選101紅高粱，經以如附表八所示參考酒品之成品與上開檢驗酒品之成品以氣相層析穩定同位素質質譜法等化學方式分析酸鹼度(PH)值、乙醇δ^13C值、甲醇濃度、乙醇以外香味成分等成分，檢驗之結果：❶金船爵士威士忌：PH值=4.7、乙醇的δ^13C值=-14.5、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2.5，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遠低於參考酒品，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與其他3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❷金頓威士忌：PH值=4.4、乙醇的δ^13C值=-15.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2.5，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與其他3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❸金龍鳳特選高粱：PH值=4.9、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3.75，均與參考酒品不符，異常成分添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研判係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❹精撰101紅高粱：PH值=4.5、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3.75，均與參考酒品不符，異常成分之添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之PH值均與附表八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PH值高甚多，甲醇濃度亦超級低，另乙醇的來源完全跟大麥不吻合，據其之前在期刊發表判別偽酒的特徵，大麥生產之威士忌乙醇的δ^13C值的評判值是-23.21至-30.07，另甲醇濃度值在13.4至44.2，附表八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均落入此範圍內，而上開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均未落入此範圍；本件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酒，經與如附表八所示高粱酒參考酒品比較，發現所驗得之PH值有異常偏高，甲醇濃度則異常偏低，然乙醇的碳原數值則未發現有明顯之異常。另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均有檢驗出含有香料常用的「丙二醇」溶劑等語(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26至129頁、第148至150頁、第240至241頁、第249至250頁)明確。
  ②核與被告林柏宏於調詢及偵訊時供稱：本件金船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係伊調和一定比例的高粱酒或威士忌酒的基酒再加上食用酒精，再添加香料或香精調和而成，並非經正常的發酵釀造蒸餾的程序。威士忌之調配比例為20%威士忌基酒、40%的食用酒精、40%水混合，再添加0.001%香精調製而成；高粱酒之調配比例為20%高粱酒基酒、40%的食用酒精、40%水混合調製而成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38至44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86至289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邱淑惠於偵訊時證稱：國本公司生產的酒精類產品均會添加香料，上開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係以進口原酒，勾兌時抽取原酒與食用酒精，再加水調整酒精度數，並添加香料。上開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酒，亦有做勾兌，即以食用酒精去勾兌，另再加水調整度數，本件四種酒品調配比例由林柏宏訂定等語(參見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198至201頁)及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莊麗淑於偵訊時證稱：國本公司的酒都是勾兌，由林柏宏負責勾兌。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均係以威士忌原酒混和酒精，再加水去調和比例等語（參見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198至200頁）情節大致相符。
  ③關於本件金船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酒均係以少量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調和，核與被告林柏宏於調詢、偵訊時供稱上開四種酒品均係以基酒再加上食用酒精及水，再添加香料或香精調和而成等情相符，亦與上開經化學分析成分之檢驗結果相合，俱徵鑑定證人張維敦之證述為真。由以上各情相互勾稽，可知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酒，均添加食用酒精及香料所調和而成，顯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蒸餾酒事實無訛。
  ④按「本法第4條第1項所稱酒，分類如下：……。五、蒸餾酒類：指以水果、糧穀類及其他含澱粉或糖分之農產品為原料，經糖化或不經糖化，發酵後，在經蒸餾而得之下列含酒精飲料：（一）白蘭地：以水果為原料，經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6 個月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36% 之蒸餾酒。（二）威士忌：以穀類為原料，經糖化、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2 年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40% 之蒸餾酒。（三）白酒：以糧穀類為主要原料，採用各種麴類或酵素及酵母等糖化發酵劑，經糖化、發酵、蒸餾、熟成勾兌調和而製成之蒸餾酒。（四）米酒：以米類為原料，採用酒麴或酵素，經液化、糖化、發酵及蒸餾而成之蒸餾酒。（五）其他蒸餾酒：前四目以外之蒸餾酒。六、再製酒類：指以食用酒精、釀造酒或蒸餾酒為基酒，加入動植物性輔料、藥材、礦物或其他食品添加物，調製而成之酒精飲料，其抽出物含量不低於百分之二者。……九、其他酒類：指前八款以外之含酒精飲料。」，菸酒管理法施行細則第3 條固有明文。本件國本公司上開酒品係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產品應歸類並標示為「其他酒類」，然國本公司就上開酒品竟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復於酒瓶標籤上標示如附表三「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均屬對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嗣將如附表四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四所示之商家，而行使業務上登載之文書至灼。
  ⑵關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
　①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第49條第1項之攙偽或假冒罪，該條項於64年1月28日制定公布時，原規定於第26條第1項第1款，72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移列第32條第1項第1款，均未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89年2月9日修正公布移列至第34條第1項，增訂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100年6月22日並修正公布提高刑度，嗣於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將之移列第49條第1 項，並刪除「致危害人體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並分別於第2、3項規定，有各該條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因而致人於死者，加重其刑。觀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就攙偽、假冒罪之立法形式及修法過程，就是否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曾有不同之規定，惟現行法顯為危險犯之立法形態。又抽象危險犯乃立法者將一些被認為對法益具有「典型危險」之行為，擬制為有該行為就會發生立法者所預定之危險，一有該行為，即承認有其危險性存在，毋庸積極舉證證明，即可認定，無待審判者再為實質判斷危險是否存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7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者，依立法院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攙偽或假冒」罪之修法說明為：「業者有本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10款之行為時，係惡性重大之行為，為免難以識明『致危害人體健康』，而難以刑責相繩，參酌日本食品衛生法之規定，不待有危害人體健康，逕對行為人課以刑事責任，以收嚇阻之效」。故解釋上，祇要行為人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本罪，且本罪之修正係為維護國人健康、消費者權益等法益，不論其行為是否確有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存在，即有立法者擬制之危險，法院毋庸為實質判斷。末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即謂：「近期發現不肖廠商於製造食品時，為降低成本牟取暴利，乃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對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應予遏止。」；且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係以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攙偽或假冒」行為為構成要件，而所謂「攙偽或假冒」行為，依103年2月5日修正提高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刑度之立法理由，是指廠商為降低成本牟利，刻意降低食品販售時標定的品質，而以劣質品或人工原料混充優質品或天然食材，致影響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之行為，攙偽假冒之物質，必較原標示之物質品質為低、成本較廉，致欠缺廠商原所標示之品質，若以高價品混攙則不屬之，但不以有害人體健康為必要，亦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246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而所謂「攙偽」（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攙偽）即「不純」，指在真實的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的其他成分混充；「假冒」（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假冒）即指「以假冒真」，缺少所宣稱的成分而言，亦即缺少所宣稱之成分，而以相對廉價之物品或原料冒充為優質品。換言之，只要行為人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且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及修法說明均可知，該條屬抽象危險犯，此乃立法者擬制之危險，不以已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為必要，其規範目的旨在以刑事責任嚇阻攙偽、假冒等危險行為，而期產生一般預防作用，法院自毋庸實質判斷其行為有無存在危險。查本件酒品係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復於酒瓶標籤上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顯係以人工原料冒充天然食材，已該當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所指之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假冒行為，且具立法者擬制之抽象危險。
　②至辯護人雖為被告林金順、林柏宏辯稱：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販賣劣酒罪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間為法規競合，依特别法優於普通法或狹義法優於廣義法，本件應適用菸酒管理法。惟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係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相同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成立數罪名之謂，乃處斷上之一罪（或稱科刑上一罪）。至於法條競合（或稱法規競合），則法未有明文規定，係指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個犯罪行為，侵害同一法益，而因法條之錯綜關係，同時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乃依一般法理擇一適用之謂，為單純一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刑事判決參照），是以如法條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或侵害之法益不同，即非屬法條競合。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前項販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運輸、轉讓而陳列或貯放劣菸、劣酒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而所稱劣酒，依同法第7條第2、3款係指「以符合國家標準之食用酒精以外之酒精類所產製之酒」或「不符衛生標準之酒」，是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除劣酒須符合同法第7條第2、3款之要件外，尚須具備該劣酒確實「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而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罪係規定：「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即『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七、攙偽或假冒。』）、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僅須食品有攙偽或假冒即該當之，兩罪名之犯罪構成要件顯不相同，依上開說明，自非屬法條競合。
 (3)被告林金順身為國本公司負責人，負責公司酒類之製造、銷售及包裝等業務，而被告林峻賢則擔任國本公司經理兼調酒師，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及生產業務，已如前述，而證人林邱來春於調詢時證稱：國本公司製酒的酒精來源都是林柏宏負責接洽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61頁)；證人陳志強於調詢及偵訊時到庭證稱：林柏宏負責排定生產日期及訂購原物料暨酒精，威士忌及高粱酒的調配比例亦為林柏宏訂定，至於生產新酒種，須向國庫署申請許可證，包括外包裝、瓶蓋、標籤均須經許可，標籤紙採購部分亦為林柏宏負責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70至475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86頁)，復佐以被告林金順於偵訊中明確供稱：本件金船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之原料係自英國進口原酒，至少加入20%的原酒，調配比例係林柏宏等人負責研發調配後，交予伊試喝後覺得口感適當即可出售，另高粱酒亦至少為20%原酒，加上食用酒精，再由林柏宏等人調配至伊認可的口感後即可出售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一第127至128頁)及被告林柏宏於調詢及偵訊時供承：伊為國本公司調酒師，國本公司向財政部及國稅局申請的威士忌及高粱酒製造流程均歸為蒸餾酒類，不包括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然實際上本件金船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係伊調和一定比例的高粱酒或威士忌酒的基酒再加上食用酒精，再添加香料或香精調和而成，並非經正常的發酵釀造蒸餾的程序。申請蒸餾酒類係為逃稅。扣案之各種酒類標籤都是在分裝完成後黏貼在瓶身標示，其中高粱酒瓶身標示原料係高粱、小麥，威士忌則為大麥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43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16至17頁)，從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均明知本件酒品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製程之蒸餾酒，復於本件酒品標籤上標示為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再將本件酒品販售予商家而行使之，顯有假冒「蒸餾酒」及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事實甚明。
　⒊綜上所述，被告4人上開所辯均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4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核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另本案被告4人固亦構成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罪，惟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其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罪，無再適用補充條款之餘地。
(二)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以假冒方式製造、調配、包裝、販賣假冒酒，因販賣之危害性大於製造、調配、包裝行為，故該等製造、調配、包裝行為應為販賣之前階段行為，已為販賣行為所吸收，僅論以該項之販賣假冒食品罪；偽造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行使，偽造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
(三)被告林義勝與被告林峻賢，就事實欄一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林金順與被告林柏宏，就事實欄二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四)再刑法上之接續犯，係指行為人所為之數行為，係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而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行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基於單一犯意，自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查獲時止，多次製造及張貼不實標籤於本案酒品並販賣如事實欄一所示酒類，而為虛偽標記商品、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均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基於單一犯意，自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查獲止，多次製造及張貼不實標籤於本案酒品並販賣如事實欄二所示酒類，而為虛偽標記商品、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均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下難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線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均應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ㄧ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本案被告4人所犯上開各罪，分別係出於同一販賣假冒酒以營利之意思所為，其等犯意單一，應認屬一行為侵害不同法益而構成數罪，均為想像競合犯，皆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各應從一重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斷。
(六)又被告林義勝、林峻賢製造、販賣如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酒品予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商家及相關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雖未據起訴，然因與已起訴並經認定有罪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復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6年度蒞字第12374號檢察官補充理由書補充更正(參見原審卷三第8頁、原審卷四第179至182頁)，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又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8178、10857號移送原審併案之犯罪事實，與起訴被告林義勝、林峻賢之犯罪事實為同一事實，附予說明。
(七)起訴書固未論及被告4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然起訴書業已敘明被告4人將酒品標籤虛偽標記為以穀物為原料經釀製之威士忌、高粱酒並黏貼於酒類瓶身使用，且此部分與已起訴有罪部分具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併予審究。又本院於審理時雖漏未告知被告4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罪名，惟此為裁判上一罪中之輕罪，且本院於審理中並已就此部分事實使被告得以辯論，被告4人對酒品標籤上標記為以穀物為原料經釀製之威士忌、高粱酒並黏貼於酒類瓶身而販售之事實，亦不爭執，堪認對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尚無妨礙，亦不影響本案判決本旨及結果，附此敘明。
(八)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刑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法定最低刑度可量至有期徒刑2月，且經本院依被告林峻賢、林金順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犯後態度、素行、智識、生活及經濟狀況、已與如附表二、四所示商家和解等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作為審酌科刑輕重之標準（詳下述），認被告林峻賢、林金順於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而具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嫌過重之情事，難認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情形，併予敘明。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量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審理後，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科刑裁量之職權，就被告4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①按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得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或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選任為鑑定人，或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203條至第206條之1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206條第1項、第20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卷附中央警察大學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出具之106年3月27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既非由檢察官或法院囑託鑑定，亦非檢察機關基於檢察一體原則，以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之方式，轉知司法警察（官）於調查犯罪時，得即時送請概括選任之鑑定人或囑託之鑑定機關、團體所實施之鑑定，則其所為鑑定本件如附表一、附表三所示是否為假冒酒之行為，難認係刑事訴訟法所指之「鑑定」，而記載其鑑定如附表一、附表三所示酒品所得結果之書面報告，亦非刑事訴訟法第206條所指之「鑑定報告」，是原判決就卷附出具記載鑑定本件如附表一、附表三所示酒品所得結果之書面報告，認係「鑑定報告」，遽認原判決如附表一、三所示商品均為假冒酒，即有未洽。②檢察官補充理由書補充更正之被告林義勝、林峻賢製造、販賣如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酒品予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商家與相關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為起訴效力所及，原審對此未及併予審理，尚有未洽；③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於本院審理期間，又與附表二編號20至23之商家和解等情，有聲明書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按（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至13頁、第87頁），關於其等犯後態度之量刑基礎已生變動，原審不及審酌而為量刑，亦欠妥適。④參與人勝品公司業已與附表二編號1至19所示商家和解，並已退回貨款等情，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因本案所獲之犯罪所得已合法發還被害人，是原判決有關參與人勝品公司此部分犯罪所得之沒收，亦有不當。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被告4人上訴否認犯行，均無理由，另參與人勝品公司上訴主張犯罪所得業已發還被害人而不應沒收為有理由，且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4人及參與人勝品公司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義勝為勝品公司負責人、被告林峻賢為勝品公司廠長，被告林金順為國本公司負責人，被告林柏宏為國本公司經理，其等均從事酒類販售之行業多年，本應秉持良知及誠信經營生意；詎其等為降低營業成本，虛偽標示本件以穀物為原料經釀製之威士忌、高粱酒標籤，而製造、販售本件假冒酒，雖無證據證明其所銷售之假冒酒確實對於人體健康有害，惟業已損害市場上之交易安全及秩序，其等行為實屬可議。又被告4人雖然否認犯行，惟考量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於原審時分別與附表二編號1至19、附表四所示之商家和解，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於本院審理時已與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商家達成和解，此有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參見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5至481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至32頁、第491至193頁)，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被告4人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29至330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至第四項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一)「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先後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均定於10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之沒收規定，取消修正前之從刑性質，改為對犯罪事實之獨立法律效果，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亦配合修正規定為：「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之1嗣於106年11月15日修正公布施行，配合前述修正，刪除原條文第1項至第4項關於沒收、追徵、抵償及扣押等規定，是本案有關沒收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沒收之規定。
(二)對被告沒收部分：
  ⒈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4、10至11、13至14所示之物，係被告勝品公司所有，為被告林義勝製造假冒食品犯罪所生之物，並為其供販賣假冒食品罪預備之物；另扣案如附表五編號5至9所示之物，係本案遭查獲時，被告勝品公司所有尚未用於製造本案酒品使用之物，屬被告林義勝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而勝品公司係由被告林義勝所經營，業據被告林義勝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9頁)，故上開物品，被告林義勝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⒉扣案如附表六編號1至3所示之物，係被告國本公司所有，為被告林金順製造假冒食品犯罪所生之物，並為其供販賣假冒食品罪預備之物；另扣案如附表六編號4至5所示之物，係本案遭查獲時，被告國本公司所有尚未用於製造本案酒品使用之物，屬被告林金順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而國本公司係由被告林金順所經營，業據被告林金順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字第1號卷二第399頁)，故上開物品，被告林金順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⒊至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2、15至16及附表四編號6所示之物，與本案犯罪無必然之關係，亦非屬被告林義勝、被告林金順所有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三)對參與人沒收部分：
   ⒈按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明定。另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認不應沒收者，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定有明文。
   ⒉查參與人勝品公司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止，販售如附表二所示酒品，合計價金為256萬8,946元，此有被告林義勝隨身碟內之出貨統計表、進貨明細、統一發票在卷可按(參見警卷四第623至635頁、警卷五第946頁、第958頁、第966頁、第970頁、第981頁、第998頁、第1003頁、第1010至1011頁、第1033頁、第1037至1046頁)，為參與人勝品公司因林義勝、林峻賢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256萬8,946元。惟參與人勝品公司業已與附表二編號1至20、22至23所示商家成立和解，並已返還價金，此有和解書及聲明書(參見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5至481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至32頁)在卷可參，堪認其犯罪所得已全數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另亦已與附表二編號21所示商家竑大食品有限公司(下稱竑大公司)成立和解，惟竑大公司並未支付貨款，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87頁)在卷可佐，堪認其未取得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其犯罪所得。
   ⒊又參與人國本公司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止，販售如附表四所示酒品，合計價金為130萬9,980元，此有國本公司銷貨憑單、進貨明細在卷可按(參見警卷四第418頁、警卷五第頁985至986頁、第991頁、第999頁)，為參與人國本公司因負責人林金順、林柏宏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130萬9,980元。參與人國本公司雖已與附表四所示商家成立和解，然和解內容僅為「國本公司應退還貨款」與「商家應返還貨品」互為抵銷，此有和解書在卷可按(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491至493頁)，堪認國本公司就上開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之犯罪所得，仍為參與人國本公司保有，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第3項規定，對參與人國本公司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駁回上訴之說明(即參與人國本公司參與沒收部分)：
 (一)參與人國本公司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並無虛偽標記商品及製造、販賣假冒食品等行為，且業已與附表四所示商家成立和解，已無犯罪所得云云，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二)惟查:參與人國本公司於105年2月起至106年4月5日止，販售如附表四所示酒品，合計價金為130萬9,980元，為參與人國本公司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130萬9,980元。參與人國本公司雖已與附表四所示商家成立和解，然和解內容僅為「國本公司應退還貨款」與「商家應返還貨品」互為抵銷，已如前述，堪認國本公司就上開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之犯罪所得，仍為參與人國本公司保有，是原審認參與人國本公司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前開違法行為取得之犯罪所得共130萬9,98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之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參與人國本公司提起上訴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怡利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嬿如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9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劉筱淇
　　　　　　　　　　　　　    
附表一：勝品公司之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
		編號

		酒品

		申報類別
  

		製酒流程

		酒品標示

		卷證出處



		


		


		使用原料

		


		


		




		1

		黑爵威士忌(1000ml、40度)

		蒸餾酒





		59度威士忌原酒－稀釋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5至26頁反面



		


		


		59度威士忌原酒（含一成耗損）、水

		


		


		




		2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700ml、40度)

		蒸餾酒



		麥－蒸煮－加自製酒麴糖化發酵－蒸餾－橡木桶儲酒－加入58.8度威士忌原酒勾兌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39至41頁



		


		


		麥、自製酒麴、58.8度威士忌原酒

		


		


		




		3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1000ml、58度)

		蒸餾酒



		高粱－蒸煮－加糖加小麥發酵－蒸餾－貯存三年高粱酒－勾兌、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使用原料：高粱、小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7至28頁



		


		


		高粱、小麥、糖

		


		


		




		4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1000ml、58度)

		蒸餾酒



		小麥、高粱－蒸煮－加糖、己六醇發酵－蒸餾－儲酒－勾兌、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使用原料：高粱、小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31至32頁



		


		


		高粱、小麥、糖、水、己六醇

		


		


		














附表二：勝品公司銷售涉案酒品數量表
		編號

		銷售客戶

		銷售日期

		銷售酒品

		銷售金額

		附註

		卷證出處



		1

		田勝商行

		105年3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估價單暨進貨退回單（原審卷六第136至137頁)，和
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2頁)。

		警卷五第934頁



		


		


		105年5月6 日

		黑爵威士忌禮
盒

		31,500元

		


		




		


		


		105年6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8月9 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9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10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12月9 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6年1 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3,0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0,185元

		


		




		


		


		105 年4 月25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24,000元

		


		




		


		


		105 年7 月20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2,500元

		


		




		


		


		105 年11月17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黃金禮盒

		34,200元

		


		




		


		


		105 年11月17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7,1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3,600元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4,400元

		


		




		


		


		


		合計

		390,365元

		


		




		2

		東恩行

		105年2月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38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1頁)。

		警卷五第944頁、第946頁



		


		


		105年4 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420元

		


		




		


		


		


		合計

		19,980元

		


		




		3

		竣盟企業有限公司（佳駿昇）

		105 年7 月20日

		黑爵威士忌

		8,160 元

		進貨退回單暨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39至140 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0頁)。

		警卷五第954頁



		


		


		105年8月5 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60元

		


		




		


		


		106年1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8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及禮盒

		-10,735元

		


		




		


		


		


		合計

		12,385元

		


		




		4

		北群食品有限公司

		105年4月22日
105年9月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8,000元

		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41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9頁)。

		警卷五第956頁、第958頁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8,640元

		


		




		


		


		


		合計

		39,360元

		


		




		5

		宜彬（呂品商行）

		105年2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15,750元

		進貨退回單（原審卷六第142 至143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3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8頁)。



		警卷五第970頁



		


		


		105年3月2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4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5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6月2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8月2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8月22日

		黑爵威士忌

		6,300元

		


		




		


		


		105年10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10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11月2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12月8日

		黑爵威士忌

		7,560元

		


		




		


		


		105年12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6年1月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8,350元

		


		




		


		


		106年1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6年2月17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3,020 元

		


		




		


		


		105年2月2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1,500元

		


		




		


		


		105年4月1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5月6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5月2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6月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7月1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1,500元

		


		




		


		


		105年8月1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8月2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0月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0月3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1月10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2月1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9,450元

		


		




		


		


		105年12月1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22,05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1月20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2月1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3月25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5月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6月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7月2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9月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0月1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1月25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2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5,40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4,800元

		


		




		


		


		106年2月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6年2月28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合計

		740,640元

		


		




		6

		松富食品有限公司

		106年1月23日

		黑爵威士忌

		283,62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7頁)
。

		警卷五第980頁



		


		


		退貨

		黑爵威士忌

		-116,000元

		


		




		


		


		


		合計

		167,620元

		


		




		7

		酒江街

		105年2月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9,610元

		估價單暨退貨單（原審卷六第146 至147 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6頁)。



		警卷五第985至986頁



		


		


		105年2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4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5月3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7,800元

		


		




		


		


		105年8月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9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9月3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2,050元

		


		




		


		


		105年10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11月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2,050元

		


		




		


		


		105年12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6年1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4,100元

		


		




		


		


		106年2月2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3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39,375元

		


		




		


		


		105年3月21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9,450元

		


		




		


		


		105年4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22,050元

		


		




		


		


		105年4月15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5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8月8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9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8,900元

		


		




		


		


		105年9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10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31,500元

		


		




		


		


		105年10月26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2,600元

		


		




		


		


		105年12月14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8,900元

		


		




		


		


		106年1月20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2月22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9,45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31,920元

		


		




		


		


		105年5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0,800元

		


		




		


		


		105年6月2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5,400元

		


		




		


		


		105年8月8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6,200元

		


		




		


		


		105年8月2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4,860元

		


		




		


		


		105年9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8,100元

		


		




		


		


		105年10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620元

		


		




		


		


		105年10月26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6,200元

		


		




		


		


		106年2月22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2,70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9,170元

		


		




		


		


		105年5月30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5,400元

		


		




		


		


		105年9月19日

		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5,400元

		


		




		


		


		105年12月14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4,5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6,300元

		


		




		


		


		


		合計

		439,275元

		


		




		8

		大翔行（金波事業有限公司）

		105年5月1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5頁)



		警卷五第1003頁



		


		


		105年5月2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5年9月1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4,300元

		


		




		


		


		105年10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480元

		


		




		


		


		105年11月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5,110元

		


		




		


		


		105年1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1,200元

		


		




		


		


		105年12月2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1,200元

		


		




		


		


		


		合計

		142,590元

		


		




		9

		威航貿易有限公司

		105年2月23日

		黑爵威士忌

		15,030元

		出貨傳票（原審卷六第157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4頁)。



		警卷五第1010至1011頁(退貨1011頁)



		


		


		105年2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4月1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4月19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6月22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7月5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7月19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8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24,048元
(起訴書附表四(一)編號55及原審判決書均誤載為「24,084元」，應予更正)

		


		




		


		


		105年9月10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10月13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11月8日

		黑爵威士忌

		14,028元

		


		




		


		


		105年11月22日

		黑爵威士忌

		14,028元

		


		




		


		


		105年1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1月5日

		黑爵威士忌

		7,515元

		


		




		


		


		106年2月7日

		黑爵威士忌

		11,022元

		


		




		


		


		106 年3 月21日（起訴書附表四㈠編號63誤載為「1050321 」，應予更正）

		黑爵威士忌

		125,664元（起訴書附表四㈠編號63誤載單價為「167 」，應予更正）

		


		




		


		


		退貨

		黑爵威士忌

		-307,026元

		


		




		


		


		105年6月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4,560元

		


		




		


		


		105年6月22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420元

		


		




		


		


		105年11月8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040元

		


		




		


		


		退貨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41,990元

		


		




		


		


		


		合計

		1,631元

		


		




		10

		青毅行

		105年2月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36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3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3頁)。



		警卷五第1033頁



		


		


		105年6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7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8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8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0,240元

		


		




		


		


		105年10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11月1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360元

		


		




		


		


		106年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20,48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

		-39,936元

		


		




		


		


		105年7月2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840元

		


		




		


		


		105年10月1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840元

		


		




		


		


		105年10月2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7,680元

		


		




		


		


		105年11月1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7,680元

		


		




		


		


		106年2月2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9,200元

		


		




		


		


		退貨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2,416元

		


		




		


		


		


		合計

		82,048元

		


		




		11

		穗慶有限公司

		105年2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8,517元

		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49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2頁)。





		警卷五第1038至1046頁



		


		


		105年4月13日

		黑爵威士忌

		7,515元

		


		




		


		


		105年4月29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6月3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8月8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8月3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10月18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11月8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12月6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1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1月5日

		黑爵威士忌

		14,028元

		


		




		


		


		106年1月20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3月14日

		黑爵威士忌

		17,034

		


		




		


		


		退貨

		黑爵威士忌

		-219,438元

		


		




		


		


		


		合計

		-76,152 元

		


		




		12

		富為企業有限公司

		105年5月1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退貨單（原審卷六第150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1頁)
。

		警卷五第1050頁



		


		


		105年6月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7月1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9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6年1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6年1月2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5,92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9,575元

		


		




		


		


		


		合計

		63,045元

		


		




		13

		呂晏勳

		105年11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3,250元

		退貨單（原審卷六第151 至152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0頁)。

		警卷六第1052頁、第
1054頁



		


		


		106年2月2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5,83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015元

		


		




		


		


		105年5月5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2,5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2,000元

		


		




		


		


		


		合計

		54,565元

		


		




		14

		國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2月1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240元

		出貨單（原審卷六第153 至156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9頁)
。 

		警卷六第1058頁



		


		


		105年3月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5年5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7月27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11月2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390元

		


		




		


		


		106年1月1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05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9,710元

		


		




		


		


		105年10月13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2,15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1,745元(原審判決書誤載為「11,475元」，應予更正)

		


		




		


		


		105年2月16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5,0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215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750元

		


		




		


		


		


		合計

		49,080元

		


		




		15

		真響有限公司

		105年3月2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7,280元
(起訴書附表四㈠編號100 誤載單價及銷售金額分別為「1215」、「21870」，應予更正)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3頁
)。



		警卷六第1072頁、第1074至1075頁



		


		


		105年10月1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000元

		


		




		


		


		


		合計

		20,280元

		


		




		16

		瑩佳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2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7頁
)。









		警卷六第1079至1080
頁



		


		


		105年4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91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3,770元

		


		




		


		


		


		合計

		3,240元

		


		




		17

		育旺有限公司

		105年10月25日
105年11月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8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6頁
)。

		警卷六第1065頁、第
1067頁



		


		


		105年2月15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6,075元

		


		




		


		


		


		合計

		7,875元

		


		




		18

		集昌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10月1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2,0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5頁
)。



		警卷六第1089頁、第




1091至109






2頁





		


		


		105年10月2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7,20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00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1,400元

		


		




		


		


		105年3月3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6,075元

		


		




		


		


		


		合計

		16,875元

		


		




		19

		彌久商行

		105年4月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8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4頁
)。









		警卷五第966頁



		


		


		105年8月16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1月24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1月1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3月22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8月2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2月26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合計

		108,000元

		


		




		20

		聖淳企業有限公司

		105年4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3,600元

		聲明書(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頁)。

		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30頁



		


		


		105年5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8,900元

		


		




		


		


		105年12月1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8,900元

		


		




		


		


		105年2月20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2,500元

		


		




		


		


		


		合計

		73,900元

		


		




		21

		九竹企業有限公司

		105年8月9日

		黑爵威士忌

		6,680元

		本院公務電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87頁)。

		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45頁、第147至148頁



		


		


		106年4月1日

		黑爵威士忌

		51,0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

		-50,320元

		


		




		


		


		


		合計

		7,360元

		


		




		22

		竑大食品有限公司

		105年3月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聲明書(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2頁)。

		高檢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52頁



		


		


		105年5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8月1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3月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3月2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4月1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6月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7月12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8月30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0月18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5月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7月12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0月25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7,800元

		


		




		


		


		


		合計

		195,300元

		


		




		23

		廣飴鄉商行

		105年2月24日

		黑爵威士忌

		4,860元

		聲明書(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3頁)。

		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53頁反面、第155頁



		


		


		105年5月19日

		黑爵威士忌

		4,860元

		


		




		


		


		


		合計

		9,720元

		


		












附表三：國本公司之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
		編號

		酒品

		申報類別

		製酒流程

		酒品標示

		卷證出處



		


		


		使用原料

		


		


		




		1

		金船爵士威士忌(700ml、40度)

		蒸餾酒



		66.3度威士忌加RO水、香料－混合－金船爵士威士忌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2頁、警卷六第6頁



		


		


		66.3度威士忌（原料：大麥）、香料、RO水

		


		


		




		2

		金頓威士忌(700ml、40度)

		蒸餾酒



		59度威士忌加RO水、香料－混合－金頓威士忌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3頁、警卷六第6頁



		


		


		59度威士忌（原料：大麥）、RO水、香料

		


		


		




		3

		金龍鳳特選高粱酒(750ml、58度)

		蒸餾酒



		高粱、小麥－浸泡－蒸煮－冷卻－拌麴粉－發酵－蒸餾－高粱酒

		主要原料：高粱、小麥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4頁、警卷六第4頁



		


		


		高粱、小麥

		


		


		




		4

		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ml、58度)

		蒸餾酒



		紅高粱、小麥－浸泡－蒸煮－冷卻－拌麴粉－發酵－蒸餾－高粱酒

		主要原料：高粱、小麥(原判決誤載為紅高梁)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5頁、警卷六第3頁



		


		


		紅高粱、小麥

		


		


		












附表四：國本公司銷售涉案酒品數量表
		編號

		銷售客戶

		銷售日期

		銷售酒品

		銷售金額

		

備註



		

卷證出處



		1

		國仁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2月3 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4,000元

		和解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385頁、112年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493頁)

		

警卷五第




997頁



		


		


		105年3月1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4,000元

		


		




		


		


		105年6月30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2,400元

		


		




		


		


		105年7月3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6,400元

		


		




		


		


		105年9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6,400元

		


		




		


		


		105年10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43,200元

		


		




		


		


		105年11月1 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126,000元

		


		




		


		


		105年11月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43,200元

		


		




		


		


		105年12月2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2,500元

		


		




		


		


		106年1 月3 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262,500元

		


		




		


		


		106年1月3 日

		40度金船爵士威士忌(700cc)

		122,400元

		


		




		


		


		106年2 月10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4,000元

		


		




		


		


		


		合計

		1,047,000元

		


		




		2

		富康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6月30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2,400元

		

和解書(本


院108年度


刑智上訴


字第32號


卷六第385


頁、112年


度刑智上


更一字第1


號卷五第4


93頁)





		

警卷五第9


97頁



		


		


		105年8月3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2,400元

		


		




		


		


		105年9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4,000元

		


		




		


		


		105年10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1,000元

		


		




		


		


		105年11月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21,600元

		


		




		


		


		105年12月2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1,500元

		


		




		


		


		


		合計

		252,900元

		


		




		3

		興詠裕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11月1 日

		58度金龍鳳特選高粱酒(750cc)

		10,080元

		

和解書(本


院112年度


刑智上訴


字第32號


卷六第387


頁、112年


度刑智上


更一字第1


號卷五第4


91頁)







		

警卷五第9


91頁



		


		


		


		合計

		10,080元

		


		










附表五：勝品公司之扣押物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扣案地點

		備註



		 1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

		1145瓶

		○○縣○○鄉○○路191之35號

		




		 2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58度、1000ml）

		1瓶

		


		




		 3

		醉香醇陳年（二年）二鍋頭（58度、1000ml）121瓶

		121瓶

		


		




		 4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40度、700ml）



		1瓶

		


		




		5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標籤(正標)

		3捲(10100張)

		


		




		 6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標籤(背標)

		3捲(15100張)

		


		




		 7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40度、0.7ml ）標籤

		1箱

		


		




		 8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梁(58度、1000ml)標籤

		2捲

		


		




		 9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58度、1000ml)標籤

		2捲

		


		




		 10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58度、1000ml）

		1152瓶

		○○縣○○鄉○○路0○00號

		




		 11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58度、1000ml）

		930瓶

		


		




		 12

		醉香醇陳年二年二鍋頭（58度、0.75ml）

		2073瓶

		


		與本案無關



		 13

		鷹格蘭典藏威士忌（40度、0.7ml ）

		171瓶

		


		




		 14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

		224瓶

		


		




		 15

		黑爵威士忌（40度、0.5ml ）

		4728瓶

		


		與本案無關



		 16

		黑爵威士忌（40度、0.3ml）

		1164瓶

		


		與本案無關











附表六：國本公司之扣押物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扣案地點

		備註



		1

		金船威士忌（40度、700ml ）



		690瓶

		○○市○○區○○○路00號（即國本公司）

		




		2

		金頓威士忌（40度、700ml ）



		36瓶

		


		




		3

		精撰101 紅高粱酒（58度、1000ml）

		300瓶

		


		




		4

		金頓威士忌（40度、700ml ）標籤

		1捲

		


		




		5

		精撰101 紅高粱酒（58度、1000ml）標籤

		1捲

		


		




		6

		金船威士忌（40度、300ml）標籤

		2捲

		


		與本案無關









　　　　　　　　　　　　　　　
附表七:勝品公司之本件酒品
　　　　　　　　　　　　　　　
		編號

		酒品

		酸鹼PH值

		乙醇δ^13C值

		甲醇濃度（PPM)

		其他成分

		整體氣味成分

		檢驗結果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1

		黑爵威士忌(1000ml、40度)

		  5.4

		  -14.5

		  <2.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超極低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2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1000ml、40 度)

		  5.8

		  -27.4

		  3.3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3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梁(1000ml、58度)

		  4.0 

		  -14.2

		 36.7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微量ＰＧ、乙酸乙酯、１－丙醇、乙醘乙醇等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以約30%之相近金門高梁酒之基酒，再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4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1000ml、58度)

		  4.4

		 -14.2

		 16.7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備註：
一、編號1至4係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大隊於105年11月30日在花蓮縣「統冠聯點超級市場」購買後，送交中央警察大學化驗(化驗結果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頁卷四第233至252頁)。
二、鑑定之參考酒品之數值：
(1)麥卡倫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經典雪莉桶系列(蘇格蘭)：①PH值：3.6。 ②乙醇δ^13C值：-26.3。③甲醇濃度（PPM)：23.2。
(2)三得利山崎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山崎蒸餾所(日本)：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25.9。③甲醇濃度（PPM)：36.2。
(3)噶瑪蘭山崎首席單一麥芽威士忌金車股份有限公司員山廠(臺灣)：①PH值：3.9。 ②乙醇δ^13C值：-26.7。③甲醇濃度（PPM)：30.4。
(4)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12.9。③甲醇濃度（PPM)：80.9。
(5)二鍋頭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5。 ②乙醇δ^13C值：-13.9。③甲醇濃度（PPM)：65.2。
(6)玉山頂級陳年高梁(臺灣菸酒公司)：① PH值：3.6。②乙醇δ^13C值：-13.2。③甲醇濃度（PPM)：88.5。

		


		


		


		


		


		


		








　　　　　　　　　　　　　　　　　　　　　　　　　　　　
附表八:國本公司之本件酒品
　　　　　　　　　　　　　　　
		編號

		酒品

		酸鹼PH值

		乙醇δ^13C值

		甲醇濃度（PPM)

		其他成分

		整體氣味強度

		檢驗結果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1

		金船威士忌(700ml、40度)

		  4.7

		  -14.5

		  <2.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暨其他４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2

		金頓威士忌(700ml、40 度)

		  4.4

		  -15.2

		  <2.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暨其他３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3

		金龍鳳特選高梁酒(750ml、58度)

		  4.9 

		  -14.2

		 <3.7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4

		精撰101紅高梁酒(1000ml、58度)

		  4.5

		 -14.2

		 <3.7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備註：
一、編號1至4係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大隊於105年11月30日在花蓮縣「統冠聯點超級市場」購買後，送交中央警察大學化驗(化驗結果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頁卷四第233至252頁)。
二、鑑定之參考三種酒品之數值：
(1)麥卡倫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經典雪莉桶系列(蘇格蘭)：①PH值：3.6。 ②乙醇δ^13C值：-26.3。③甲醇濃度（PPM)：23.2。
(2)三得利山崎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山崎蒸餾所(日本)：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25.9。③甲醇濃度（PPM)：36.2。
(3)噶瑪蘭山崎首席單一麥芽威士忌金車股份有限公司員山廠(臺灣)：①PH值：3.9。 ②乙醇δ^13C值：-26.7。③甲醇濃度（PPM)：30.4。
(4)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12.9。③甲醇濃度（PPM)：80.9。
(5)二鍋頭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5。 ②乙醇δ^13C值：-13.9。③甲醇濃度（PPM)：65.2。
(6)玉山頂級陳年高梁(臺灣菸酒公司)：① PH值：3.6。②乙醇δ^13C值：-13.2。③甲醇濃度（PPM)：88.5。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
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
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一、變質或腐敗。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
四、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七、攙偽或假冒。
八、逾有效日期。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
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8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第44條至前條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5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第2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百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10倍以下之罰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第58條規定.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義勝                       





選任辯護人  柳國偉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峻賢                       





選任辯護人  王健安律師   

            徐珮玉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金順                        









            林柏宏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陳亭熹律師   

            許英傑律師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義勝        

選任辯護人  柳國偉律師   

上  訴  人

即  參與人  國本製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金順                                     





代  理  人  許英傑律師

            陳亭熹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08年3月29日所為106年度重訴字第34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7984、7985、7986、7987、13810號）暨移送併辦(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8178、10857號)，提起上訴，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有罪部分及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均撤銷。

林義勝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林峻賢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林金順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林柏宏共同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參與人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不予沒收或追徵。

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11、13至14及附表六編號1至5所示之物，均沒收。

其餘上訴駁回(國本製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事  實

一、林義勝係址設○○縣○○鄉○○路000之00號「勝品酒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勝品公司)之負責人，經營威士忌、高粱酒之製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資料；另林義勝之弟即林峻賢則擔任勝品公司廠長，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與包裝，而基於公司業務以負責人或廠長之地位反覆執行之事務。其等明知勝品公司所販賣如附表一所示酒品，已申請如附表一「製酒流程」欄所示蒸餾酒方式製造，亦明知就商品之品質，不得為虛偽之標記及食品有摻偽或仿冒之情形者，不得製造及販賣，詎為降低營業成本，竟共同意圖欺騙他人，基於販賣假冒食品，並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搜索止，由林義勝自行或指示林峻賢，以人工原料即食用酒精、香料(除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已申請可合法使用己六醇外)及少量威士忌(除黑爵威士忌已申請可合法使用59度威士忌原酒稀釋外)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而在如附表一所示酒品標籤上虛偽標記如附表一「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以此方式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嗣將如附表二所示之酒品販售予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家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使勝品公司獲利新臺幣(下同)256萬8,946元。

二、林金順係址設○○市○○區○○○路00號「國本製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本公司)之負責人，經營威士忌及高粱酒之製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資料；另林金順之子即林柏宏擔任國本公司經理兼調酒師，負責威士忌及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與包裝，而基於公司業務以負責人或經理人之地位反覆執行之事務。其等明知國本公司所販賣如附表三所示酒品，已申請如附表三「製酒流程」欄所示蒸餾酒方式製造，亦明知就商品之品質，不得為虛偽之標記及食品有摻偽或仿冒之情形者，不得製造及販賣，詎為降低營業成本，竟共同意圖欺騙他人，基於販賣假冒食品，並就商品之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搜索止，由林金順指示林柏宏，以人工原料即食用酒精、香料(除金船爵士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已申請可合法使用香料外)及少量威士忌(除金船爵士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已申請可合法分別使用66.3度、59度威士忌原酒稀釋外)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而在如附表三所示酒品標籤虛偽標記如附表三「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以此方式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嗣將如附表四所示之酒品販售予如附表四所示之商家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使國本公司獲利130萬9,980元。

三、嗣經警於106年4月5日持搜索票前往勝品公司、國本公司搜索，當場在勝品公司扣得如附表五編號1至9所示之物及在國本公司扣得如附表六所示之物，並經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於106年6月3日前往勝品公司所承租位在○○縣○○鄉○○路0○00號倉庫搜索，當場扣得如附表五編號10至16所示之物，而查悉上情。

四、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暨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本件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被訴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部分，業經前審即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於理由中說明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未經檢察官上訴而告確定。是以上開部分已非本案審理範圍。本案審理範圍僅有經最高法院發回審理即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被訴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示罪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暨參與人勝品公司、國本公司犯罪所得沒收部分，先予敘明。

二、證據能力：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件檢察官、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及其等辯護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並未爭執證據能力（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三第10至176頁、卷五第147至327頁），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均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均有證據能力。

(三)至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及其等辯護人雖就偵查中中央警察大學出具之106年10月16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06年12月23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06年3月27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106年6月7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等證據能力表示爭執（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47頁），惟因本院並未引用上開鑑定報告作為本案積極證據之用，自無庸論述上開鑑定報告之證據能力，併予說明。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林義勝、林峻賢部分：

    訊據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均矢口否認有何商品虛偽標記、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被告林義勝辯稱：勝品公司生產之威士忌及高粱酒僅添加砂糖或香料，並未添加食用酒精，復依菸酒管理法規定標示大麥、高粱、小麥，而未標示原料，並無假冒行為云云；被告林峻賢辯稱：其掛名廠長，實際負責生產線包裝工作，並未處理釀酒製程部分云云；被告林義勝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勝品公司所生產製造之本件酒品並無虛偽標記，亦未含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自不構成商品虛偽標記及製造、販賣假冒食品及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云云；被告林峻賢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本件被告林峻賢僅掛名廠長，並非調酒師，負責之工作係將蒸餾完成之酒類原液調整度數及協助包裝工作，勝品公司全部廠務均由被告林義勝負責，被告林峻賢並未參與本件酒品製作過程，縱認被告林峻賢曾偶爾代訂購香料「丙二醇」，然「丙二醇」為食用香料之溶劑，並非有毒或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被告林峻賢亦未依被告林義勝之指示在酒品內添加食用酒精或香料，故難認就本件犯行與被告林義勝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云云。經查：

  ⒈被告林義勝係勝品公司負責人，經營威士忌、高粱酒之製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資料；被告林峻賢為被告林義勝之胞弟，並擔任勝品公司廠長，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與酒類包裝業務，並曾填載香料訂購單交公司會計林采錦傳真予廠商訂貨。又勝品公司所販賣如附表一所示酒品，業已申請如附表一「製酒流程」欄所示方式製造，申報類別均屬蒸餾酒，使用原料僅「醉香醇陳年二鍋頭」申請得添加己六醇(香料)，上開酒品均未申請得添加食用酒精，並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搜索止，在附表一所示酒品標籤上標示如附表一所示「酒品標示」欄所示內容，復將附表二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二所示商家之事實，業據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案卷宗(下稱警卷)四第576至585頁、第618至621頁、第638至646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172至174頁、第176至178頁、第199至200頁、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64頁正反面、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第93至95頁、第102至104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4至396頁、卷三第9頁)，此部分核與證人即勝品公司會計林采錦於調詢及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參見警卷四第681至684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10至211頁、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第99至102頁、106年度重訴字第34號（下稱原審卷）八第202至211頁反面）、證人即林義勝配偶陳鈴鈺於調詢及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參見警卷四第723至730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04至205頁、原審卷八第212至216頁)、證人即田勝商行負責人田勝賢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31至933頁)、證人即東恩行負責人曾旭江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43至945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336至345頁)、證人即竣盟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蘇炳州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51至953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109至121頁)、證人即北群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方復興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55至957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121至129頁)、證人即呂品商行(宜彬)負責人王秀美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67至969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129至138頁)、證人即松富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廖進仕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79至980頁)、證人即酒江街負責人張睿凌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82至984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171至179頁)、證人即金波事業有限公司(大翔行)負責人蔡公明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00至1002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89至101頁)、證人即威航貿易有限公司員工王寶秀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1004至1006頁)、證人即青毅行負責人李秋青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28至1030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179至187頁)、證人即穗慶有限公司負責人石聰義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34至1036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297至303頁)、證人即富為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葉志成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1047至1049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13至21頁)、證人即呂晏勳於調詢時(參見警卷六第1051至1053頁)、證人即國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洪裕智於調詢時(參見警卷六第1055至1057頁)、證人即真響有限公司負責人黃志銘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71至1073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五第345至354頁)、證人即瑩佳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錦春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76至1078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82至88頁)、證人即育旺有限公司負責人劉明德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64至1066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22至28頁)、證人即集昌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游文言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六第1086至1088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75至82頁)、證人即彌久商行負責人張冠英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60至962頁)、證人即聖淳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林永祥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28至129頁)、證人即九竹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沈政輝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42至143頁)、證人即竑大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詹啟明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第7987號卷二第150至151頁)、證人即廣飴鄉商行負責人許俊宏於調詢時(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53至154頁)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6號卷二第23至30頁)、出貨統計表、出廠送貨單、統一發票、進貨明細表、營業人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參見警卷四第623至635頁、警卷五第934至942頁、第946至950頁、第954頁、第958至959頁、第963至966頁、第970至978頁、第981頁、第985至986頁、第1003頁、第1010至1020頁、第1033頁、第1038至1046頁、第1050頁、警卷六第1067至1069頁、第1074至1075頁、第1079至1080頁、第1089至1092頁)、香料訂購單(參見警卷四第685至691頁)及扣案附表五編號1至11、13至14所示之物在卷可稽，此情首堪認定。

  ⒉被告林義勝、林峻賢雖否認犯行，而以前揭情詞置辯。然查：

 (1)關於商品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

  ①鑑定證人即中央警察大學教授張維敦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本件勝品公司所生產之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及醉香醇陳年二鍋頭，經以如附表七所示參考酒品之成品與上開檢驗酒品之成品以氣相層析穩定同位素質質譜法等化學方式分析酸鹼度(PH)值、乙醇δ^13C值、甲醇濃度、乙醇以外香味成分等成分，檢驗之結果：❶黑爵威士忌：PH值=5.4、乙醇的δ^13C值=-14.5、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2.5，均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強度超級低、遠低於參考酒品，另有添加威士忌風味的添加物。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❷鷹喀蘭典藏威士忌：PH值=5.8、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3.3，均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ＰＧ）之添加。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❸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PH值=4、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36.7，均與參考酒品不符，含微量香料常用之「丙二醇」、乙酸乙酯、1-丙醇、乙醯乙醇等異常成分添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但含與金門高粱酒相同14種成分。研判係以約30%之相近金門高粱酒之基酒，再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❹醉香醇陳年二鍋頭：PH值4.4、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16.7，均與參考酒品不符，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異常成分之添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之PH值均與附表七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PH值高甚多，甲醇濃度亦超級低，另乙醇的來源完全跟大麥不吻合，據其之前在期刊發表判別偽酒的特徵，大麥生產之威士忌乙醇的δ^13C值的評判值是-23.21至-30.07，另甲醇濃度值則在13.4至44.2，而附表七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均落入此範圍內，而上開黑爵威士忌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之甲醇濃度值均未落入此範圍；本件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經與如附表八所示高粱酒參考酒品比較，發現所驗得之PH值有異常偏高，甲醇濃度則異常偏低，然乙醇的碳原數值則未發現有明顯之異常。另本件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及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均有檢驗出含有香料常用的「丙二醇」溶劑等語(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26至131頁、第148至150頁、第237至239頁、第247至247頁)明確。

  ②核與被告林義勝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均有添加焦糖色素以增加色澤，始驗出「丙二醇」，本件醉香醇陳年二鍋頭有添加香料「己六醇」。伊有在高粱酒及威士忌內添加香料以增加香氣及色澤，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均有添加香料等語（參見警卷四第576至585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176至178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5頁、卷三第9頁）；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及偵訊時陳稱：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係伊依林義勝之指示，抽取威士忌酒液，再依酒精度數加水調和至40度數；本件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係伊依林義勝之指示，抽取高粱酒液，再依酒精度數加水調和至58度。伊有填載高粱酒及威士忌之香料訂購單交公司會計訂購，亦有依林義勝之指示至儲存桶抽取食用酒精，再依林義勝指示之比例製成其他調和酒等語(參見警卷四第638至646頁、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一第102至104頁)情節大致相符。

  ③按以食用酒精製成酒類，雖可調整至相同濃度之酒精度數，然通常會缺少以天然原料(例如麥類、高粱)釀造所生之香氣，故會以人工香料或其他添加物以增加香氣。質言之，香料之功能在於彌補基酒加食用酒精所調和酒品香氣之不足，故酒類驗出香料成分，其酒液中含有食用酒精之可能性極高。再觀諸扣案之勝品公司酒品成本筆記(參見原審卷四第173至178頁)所載添加酒精及香料之內容如下：

    ❶高粱酒58度「基酒10%加入、SF-3/2030-1、1/1000」(顯示「高粱酒58度」之配方有基酒及添加物，參見原審卷四第173頁正面左上筆記)。

    ❷醉二鍋58度「酒精水(10000元、58度)22.9 元、添加物1.5元、基酒5.7 元」（顯示「醉香醇陳年二鍋頭」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卷第173 頁正面左下筆記）。

    ❸醉特高58度「酒精水(10000、58度)22.9元、添加物1.5元、基酒2.87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下筆記)。

    ❹醉小小高58度「酒水(10000、58度)11元、基酒1.38元、添加物0.71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左上筆記)。

    ❺醉紅高52度「酒水(10000)20.5元、基酒1元、添加物1.5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上筆記)。

    ❻醉小小高0.12公升「酒水(10000、58度)3.66元、基酒0.46元、添加物0.24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下筆記)。  

    ❼金特高38度「酒水(10000、38度)15元、基酒2.87元、添物1.5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右下筆記)。  

    ❽醉香醇特選高粱1公升「酒水(10000、58度)30.5元、添加物2元」(顯示高粱酒之配方有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3頁右下筆記)。  

    ❾威士忌「酒水40度12.6元、麥基酒60元、香料500 倍」(顯示威士忌之配方有基酒、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4頁反面右上筆記）。

    ❿威士忌1 公升「酒水19.4、添加物2.8 」（顯示1 公升裝之威士忌成分有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卷第175 頁反面左下筆記）。

    ⓫黑爵威士忌1 公升「酒精水14元、香料添加物1.96元」(顯示黑爵威士忌成分有酒精及香料，參見原審卷四第175頁反面右下筆記）。

    ⓬鷹喀蘭「酒水（9500/粒）20元、香料2.5元、進口基酒4.4.5元、自釀基酒5% 8元」（顯示鷹喀蘭威士忌成分有酒精、香料與基酒，參見原審卷四卷第176 頁正面右下筆記)。

    ⓭鷹喀蘭0.7公升「酒水9800、10400、進口基酒5%＝5元、1

      0%＝14元、自製基酒8元、香料2元」（顯示鷹喀蘭威士忌

      成分有基酒、酒精與香料，參見原審卷四卷第 177頁反面

      左下筆記）。復佐以卷內香料訂購單（參見警卷四第 165

      至177頁 ），可見勝品公司所生產之高粱酒及威士忌，均

      係少量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調和甚明。

  ④又關於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陳年二鍋頭、醉香醇陳年高粱均係以少量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調和製成，核與扣案之勝品公司酒品成本筆記所載添加酒精暨香料情形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時供稱上開四種酒品均係以基酒加水調和酒精度數而成，公司並有訂購高粱酒及威士忌香料等情相符，亦與上開經化學分析成分之檢驗結果相合，俱徵鑑定證人張維敦之證述為真。由以上事證相互勾稽，可知本件黑爵威士忌、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醉香醇陳年二鍋頭，均添加食用酒精及香料所調和而成，並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蒸餾酒事實無訛。被告林義勝辯稱本件酒品有使用大麥、高粱等原料進行蒸煮、發酵、蒸餾等製程云云，顯無足採。

  ⑤按「本法第4條第1項所稱酒，分類如下：……。五、蒸餾酒類：指以水果、糧穀類及其他含澱粉或糖分之農產品為原料，經糖化或不經糖化，發酵後，在經蒸餾而得之下列含酒精飲料：（一）白蘭地：以水果為原料，經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6 個月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36% 之蒸餾酒。（二）威士忌：以穀類為原料，經糖化、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2 年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40% 之蒸餾酒。（三）白酒：以糧穀類為主要原料，採用各種麴類或酵素及酵母等糖化發酵劑，經糖化、發酵、蒸餾、熟成勾兌調和而製成之蒸餾酒。（四）米酒：以米類為原料，採用酒麴或酵素，經液化、糖化、發酵及蒸餾而成之蒸餾酒。（五）其他蒸餾酒：前四目以外之蒸餾酒。六、再製酒類：指以食用酒精、釀造酒或蒸餾酒為基酒，加入動植物性輔料、藥材、礦物或其他食品添加物，調製而成之酒精飲料，其抽出物含量不低於百分之二者。……九、其他酒類：指前八款以外之含酒精飲料。」，菸酒管理法施行細則第3 條固有明文。本件勝品公司上開酒品係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產品應歸類並標示為「其他酒類」，然勝品公司就上開酒品，竟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復於酒瓶標籤上標示如附表一「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均屬對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嗣將如附表二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二所示之商家，而行使業務上登載之文書至灼。

  ⑥辯護人為被告林義勝稱：本件鑑定非採公認可靠之鑑定方法，且該鑑定方法未考量酒類衛生標準第4條之酒類添加物之規定及勝品公司之酒品並非固態發酵等製程，故本件檢驗結果不足採云云。惟據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就一般酒類之鑑定技術說明函覆以:「一、穩定性碳同位素分析技術：原理係以植物體行光合作用途徑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碳同位素分化作用，故其穩定性碳同位素亦有所差異。C3植物(如水稻、小麥、棉花、大豆、油菜、甜菜等)的δ^13C值介於-35~-22%間，C4植物(如甘蔗、玉米、高粱、小米等)的δ^13C值介於-17~-9%間，CAM植物(鳳梨、仙人掌、蘭花、落地生根植物等)則介於兩者間，各種酒類所使用的原料若是含有C4植物則其δ^13C值會與C3植物有所不同，可以作為相關酒類是否有使用食用酒精(以甘蔗、玉米、高粱為原料)的鑑別。可鑑定酒類樣品中是否混摻以甘蔗、玉米、高粱為原料或其製成之食用酒精。對於混摻其他非以甘蔗、玉米、高粱為原料或其製成之食用酒精則無法有效鑑定。二、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原理是以氣相層析質譜儀(CC/MS)分析樣品中的揮發性成分，並加以統計分析其具有特徵的揮發性成分，建立相關具有代表性樣品的資料庫，建立一套鑑別模組。因各種酒類所使用之原料、發酵條件等製程有所不同，則其揮發性成分會有所不同，可以作為相關酒類的鑑別，有鑑於需要具有代表性樣品的資料庫，尚需時間與人力建置，目前因應做法可以市面上相類似的產品做比較，呈現是否有明顯差異性。可區分出自然發酵、蒸餾、熟成製程或以基酒添加食用酒精、香料調製而成，惟需提供比對樣品進行比對」，有該所109年5月5日食研檢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109年4月30日電子郵件檢附之酒類鑑定技術說明(參見本院108年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三第315至321頁)在卷可稽，復據鑑定證人張維敦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偽酒之一般製程，係以少量的原酒，加入食用酒精而製成。因食用酒精之特性為酒精濃度高達95%以上，雖以穀物製作但經連續重覆蒸餾之結果，故易致食用酒精具高酸鹼(PH)值，水亦為高酸鹼(PH)值，則加入食用酒精易生PH值提高，甲醇濃度下降之特徵，又因食用酒精的甲醇濃度極低，乙醇一般酒精濃度為40%，雖來源不同但乙醇僅提供乙醇，故乙醇以外的香味成分含量易嚴重不足，則乙醇以外的香味成分或其他異常成分，可能來自香料的添加或其他情形所致之異常成分，此非蒸餾酒會產生之情形，以上為偽酒判斷採驗之方向。又本件參考酒品之擇定，依據涉案酒品二鍋頭、58度高粱酒而擇定臺灣高粱酒一般典型發酵、蒸餾製程方法所得之酒品為參考酒品。另威士忌部分，則擇定酒精度與涉案酒品之酒精度相近之參考酒品，因相同原料、製程所生之產物，酒液的特徵相近。本件檢驗方法係依照參考酒品製程的三個判斷基準，第一部分係PH值、乙醇、甲醇濃度，第二部分香氣成分鑑定，第三部分香料添加鑑定即PH值、乙醇、甲醇的來源、乙醇的δ^13C值、及香料的部分有關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另一個香味成分異常或強度。上開檢驗方法，對乙醇及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的鑑別，乙醇的部分係採穩定性碳同位素鑑定技術，而香味成分係採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威士忌與高粱酒均可採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且本件檢驗方法兩者技術均有採用。穩定性碳同位素鑑定技術係可驗出C3、C4植物數值，倘若製程主要是大麥，最後只有C3，除非有出現C4植物，才會有C4數值，這數值是視加入比例而移動等語(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17至126頁、第150至153頁)，堪認本件檢驗方法綜合採用穩定性碳同位素分析技術及揮發性成分鑑別技術而作出上開檢驗結果，並採取參考樣品進行比對方法檢驗。另佐以本件黑爵威士忌之乙醇δ^13C值檢驗結果(-14.5)，亦與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函覆結果C3植物(如小麥)的δ^13C值介於-35~ -22%間之數值不符，而本件威士忌參考酒品就就乙醇δ^ 13C值檢驗結果均符合上開數值;另本件黑爵士威士忌之乙醇δ^13C值(-14.5)及甲醇濃度值(<2.5)，本件鷹喀蘭典藏威士忌之甲醇濃度值(3.3)，亦與證人張維敦發表於期刊提出以「大麥生產之威士忌乙醇的δ^13C值的評判值是-23. 21至-30.07，甲醇濃度值則在13.4至44.2」之判別偽酒特徵明顯不符（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262頁、第271頁），附表八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均符合上開數值範圍等情，俱徵本件檢驗結果堪可採信。再本件勝品公司酒品之檢驗結果，核與扣案之勝品公司酒品成本筆記所載添加酒精暨香料情形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時陳稱上開四種酒品係抽取酒液後依酒精度數加水調和而成等情，互為一致，復觀諸勝品公司就本件酒品黑爵威士忌、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及醉香醇陳年二鍋頭於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上所載製酒流程表亦揭示係以固態發酵等情(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5頁正反面、第27頁正反面、第31頁正反面)，顯非採取液態發酵之情，另酒類標準管理法第4條所規範之酒類添加物，僅限防腐劑、著色劑及二氧化硫等其他添加物，並未包含「丙二醇」、乙酸乙酯、1-丙醇、乙醯乙醇等添加物。是辯護人上開所辯，委無足取。

  ⑦辯護人為被告林峻賢辯稱張維敦不具有鑑定人適格云云。經查，張維敦係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畢業，中原大學刑事化學分析博士，現職為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系教授，亦擔任中央警察大學鑑定委員會化學鑑定之召集人。已從事鑑定工作超過30年，之前曾從事火災調查殘跡鑑定、車禍微量塗料鑑定、酒類鑑定。之前曾從事司法酒類鑑定案件有8件，並有從事一些相關酒類之研究計畫及發表相關論文，亦有指導學生發表酒類鑑定之相關學術論文。另有發表以甲醇濃度特徵來判別偽造酒並訂出評判值之文章、以乙醇的穩定同位素比值δ值為判別偽造酒之文章暨討論酒的鑑定判別流程之文章於國際期刊上等情，業據其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12至116頁)，故證人張維敦對於本件酒品是否為假冒或摻偽酒係具有專門知識經驗之人，就此待證事項具有鑑定人資格，並無疑義。

  ⑧被告林峻賢辯稱：其僅掛名廠長，實際負責之業務為生產線包裝工作，未處理釀酒生產製程部分云云。然據證人林采錦於調詢及偵訊時證稱：勝品公司由被告林峻賢負責製造酒類及調配酒，訂購高粱酒及威士忌香料之訂購單，亦係被告林峻賢填載上面的廠商、品名及數量後，再交予伊以電話或傳真向廠商訂購等語(參見警卷四第681至684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11至213頁)，亦核與證人陳鈴鈺於偵查中證稱：林義勝與林峻賢均負責調配酒類，香料由林采錦訂購，由廠商向林義勝請款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99頁)；證人即勝品公司行政人員黃淑玲於調詢時證稱：勝品公司上開四種酒品之實際製程、調配等製造過程均由公司負責人林義勝及廠長林峻賢二人負責的等語(參見警卷四第710至719頁)相符，復佐以被告林峻賢於偵訊時陳稱：伊在勝品公司擔任廠長5、6年，有參與生產酒類的相關業務，包含包裝及生產。公司的調酒師為林義勝，伊亦有測量各種酒類之酒度。伊有填載高粱酒及威士忌之香料訂購單再交林采錦訂購。卷附之酒類調和表係勝品公司製酒的酒類配方表亦係伊填載的，勝品公司上開四種酒品，伊有依被告林義勝之指示抽取酒液，再加水調整酒精度數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一第102至104頁)，可知被告林峻賢擔任勝品公司廠長，受被告林義勝之指揮調配(含食用酒精)及生產、包裝酒品，並指示會計林采錦購買香料作為酒品添加物甚明。被告林峻賢上開辯稱，委無足取。

  ⑨至證人林采錦於本院審理時雖改證稱：被告林峻賢職稱雖係廠長，但實際上未從事廠長工作，在公司亦未有固定職務，倘若工廠現場人手不足，始會幫忙包裝商品或維修機器，但不會幫忙釀酒，亦未參與銷售。工廠均係由林義勝指派、統籌、指揮工廠事務，收款、付款、生產均由林義勝負責，公司內部亦有釀酒組，釀造酒係由組長黃呈洲指揮、監督等語(參見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29至42頁)，然證人林采錦上開證述情節顯與證人陳鈴鈺、黃淑玲所證述被告林峻賢有負責調製本案酒品等情有所不符，亦與被告林峻賢於偵訊時供稱其負責公司酒品生產業務，亦有調整公司酒品度數等情互為迥異，則證人林采錦前開證述顯係事後迴護被告林峻賢之詞，無從據為有利於被告林峻賢之認定。

⑵關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

　①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第49條第1項之攙偽或假冒罪，該條項於64年1月28日制定公布時，原規定於第26條第1項第1款，72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移列第32條第1項第1款，均未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89年2月9日修正公布移列至第34條第1項，增訂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100年6月22日並修正公布提高刑度，嗣於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將之移列第49條第1 項，並刪除「致危害人體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並分別於第2、3項規定，有各該條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因而致人於死者，加重其刑。觀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就攙偽、假冒罪之立法形式及修法過程，就是否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曾有不同之規定，惟現行法顯為危險犯之立法形態。又抽象危險犯乃立法者將一些被認為對法益具有「典型危險」之行為，擬制為有該行為就會發生立法者所預定之危險，一有該行為，即承認有其危險性存在，毋庸積極舉證證明，即可認定，無待審判者再為實質判斷危險是否存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7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者，依立法院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攙偽或假冒」罪之修法說明為：「業者有本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10款之行為時，係惡性重大之行為，為免難以識明『致危害人體健康』，而難以刑責相繩，參酌日本食品衛生法之規定，不待有危害人體健康，逕對行為人課以刑事責任，以收嚇阻之效」。故解釋上，祇要行為人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本罪，且本罪之修正係為維護國人健康、消費者權益等法益，不論其行為是否確有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存在，即有立法者擬制之危險，法院毋庸為實質判斷。末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即謂：「近期發現不肖廠商於製造食品時，為降低成本牟取暴利，乃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對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應予遏止。」；且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係以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攙偽或假冒」行為為構成要件，而所謂「攙偽或假冒」行為，依103年2月5日修正提高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刑度之立法理由，是指廠商為降低成本牟利，刻意降低食品販售時標定的品質，而以劣質品或人工原料混充優質品或天然食材，致影響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之行為，攙偽假冒之物質，必較原標示之物質品質為低、成本較廉，致欠缺廠商原所標示之品質，若以高價品混攙則不屬之，但不以有害人體健康為必要，亦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246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而所謂「攙偽」（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攙偽）即「不純」，指在真實的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的其他成分混充；「假冒」（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假冒）即指「以假冒真」，缺少所宣稱的成分而言，亦即缺少所宣稱之成分，而以相對廉價之物品或原料冒充為優質品。換言之，只要行為人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且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及修法說明均可知，該條屬抽象危險犯，此乃立法者擬制之危險，不以已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為必要，其規範目的旨在以刑事責任嚇阻攙偽、假冒等危險行為，而期產生一般預防作用，法院自毋庸實質判斷其行為有無存在危險。查本件酒品係被告林義勝、林峻賢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復於酒瓶標籤上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顯係以人工原料冒充天然食材，已該當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所指之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假冒行為，且具立法者擬制之抽象危險。

　②至辯護人雖為被告林義勝、林峻賢辯稱：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販賣劣酒罪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間為法規競合，依特别法優於普通法或狹義法優於廣義法，本件應適用菸酒管理法。惟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係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相同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成立數罪名之謂，乃處斷上之一罪（或稱科刑上一罪）。至於法條競合（或稱法規競合），則法未有明文規定，係指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個犯罪行為，侵害同一法益，而因法條之錯綜關係，同時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乃依一般法理擇一適用之謂，為單純一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刑事判決參照），是以如法條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或侵害之法益不同，即非屬法條競合。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前項販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運輸、轉讓而陳列或貯放劣菸、劣酒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而所稱劣酒，依同法第7條第2、3款係指「以符合國家標準之食用酒精以外之酒精類所產製之酒」或「不符衛生標準之酒」，是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除劣酒須符合同法第7條第2、3款之要件外，尚須具備該劣酒確實「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而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罪係規定：「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即『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七、攙偽或假冒。』）、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僅須食品有攙偽或假冒即該當之，兩罪名之犯罪構成要件顯不相同，依上開說明，自非屬法條競合。

　③辯護人復為被告林義勝主張被告林義勝係誤信公司酒品之產銷應適用菸酒管理法而非食品安全管理法，符合刑法16條之規定，得免除其刑云云。惟查刑法第16條規定：「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此即有關違法性錯誤（或稱禁止錯誤）之規定，係採責任理論，亦即依違法性錯誤之情節，區分為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應免除其刑事責任，而阻卻犯罪之成立，至非屬無法避免者，則不能阻卻犯罪成立，僅得按其情節減輕其刑。然法律頒布，人民即有知法守法之義務，因此行為人對於行為是否涉及不法有所懷疑時，負有諮詢之義務，不可擅自判斷，任作主張，必要時尚須向能夠提供專業意見之個人（例如律師）或機構（例如法令之主管機關）查詢，而行為人主張依本條之規定據以免除其刑事責任，自應就此阻卻責任事由之存在，指出其不知法律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形。至於違法性錯誤尚未達於不可避免之程度者，其可非難性係低於通常，則僅係得減輕其刑，並非必減。是否酌減其刑，端視其行為之惡性程度及依一般社會通念是否皆信為正當者為斷（參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3號判決要旨）。查被告林義勝自承高中肄業（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29頁），且自97、98年開始經營勝品公司，此有被告林義勝調詢筆錄在卷可參(參見警卷四第527頁），是其迄至遭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於106年4月5日進行搜索時，已經營勝品公司長達10年，足認其具有一定之教育程度與社會經驗，其理應知悉如附表一所售者皆為酒品並係食品，既係食品，即須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相關規定，則其將少量威士忌、高粱酒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等原料調製而成，再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之蒸餾酒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乙節

　　，是否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7款之情形，該行為是否構成同法第49條第1項之製造、販賣假冒酒行為，當有所認知或懷疑，而有查證義務，然被告林義勝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提出其於行為前確有進行查證之相關證據，是其率爾違法製造如附表一所示酒品，自難認有何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之情事，又依其前開犯行之惡性及犯罪情節，對國民健康之影響甚大，依一般社會通念，難信為正當，並無刑法第16條但書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是辯護人此部分主張，應屬無據。

 (3)被告林義勝身為勝品公司負責人，負責公司酒類之製造、調配、銷售及包裝等業務，而被告林峻賢則擔任勝品公司廠長，受被告林義勝之指揮調配(含添加食用酒精)及生產、包裝酒類，並指示會計林采錦購買香料作為酒品添加物，已如前述。而證人陳鈴鈺於偵查中到庭證稱：林義勝與林峻賢均負責調配酒類，香料由林采錦訂購，由廠商向林義勝請款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99頁)；及證人林采錦於調詢及偵訊時證稱：勝品公司由被告林峻賢負責製造酒類及調配酒類，訂購高粱酒及威士忌香料之訂購單，亦係被告林峻賢填載後，再交予伊以電話或傳真向廠商訂購等語(參見警卷四第681至684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11至213頁)，復佐以被告林義勝於偵訊時明確供稱：伊為勝品公司負責人，林峻賢為廠長，伊等均為調酒師，伊負責添加香料，林峻賢負責調製酒精濃度，食用酒精係向其他公司購買的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6號卷二第81至83頁)及被告林峻賢於調詢、偵訊時供承：伊係勝品公司廠長，林義勝為調酒師，由林義勝指示伊調和威士忌及高粱酒的酒精度數，及填寫原料採購單交會計訂購，另亦負責酒類現場的生產製造、包裝等語不諱(參見警卷四第642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164頁、106年度偵字第7986號卷二第106至109頁)，由是可見，被告林義勝負責統籌勝品公司經營，不論係購料(包含原酒、食用酒精、香料)及付款、調配酒品(含添加香料)、生產、包裝、販賣酒品等均參與其間，並指揮、監督所有員工(含被告林峻賢)。從而，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均明知本件酒品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製程之蒸餾酒，復於本件酒品標籤上標示為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再將本件酒品販售予商家而行使之，顯有假冒「蒸餾酒」及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事實甚明。

(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部分：

    訊據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均矢口否認有何商品虛偽標記、製造、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均辯稱：本件國本公司所製造販售之酒品均有添加食用酒精，然為法所允許，僅申請酒品類別應屬其他酒類類別，並無標示不實或假冒食品犯行云云；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之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國本公司所販售本件酒品中確有添加食用酒精及香料，惟食用酒精及香料為人類日常食用之食品，屬食品供應鏈之物質，僅構成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規定之標示不實，又酒品中添中食用酒精確為法所准許，國本公司所販售之本件酒品價值與市售之食用酒精酒品價格相當，難認有何假冒食品之意圖，自不構成假冒食品罪。國本公司所販售本件酒品之標示成分方式，僅為產品種類之標示，無涉品質，亦與市售類似成分之酒品標示相同，難認被告林金順、林柏宏有何商品虛偽標記、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云云。經查：

  ⒈被告林金順係國本公司負責人，經營威士忌、高粱酒之製造、調配、銷售並於販售之產品包裝上標示主要原料及品質等資料；被告林柏宏則擔任國本公司經理兼調酒師，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與生產業務。又國本公司所販售如附表三所示酒品，已申請如附表三「製酒流程」欄所示方式製造，申請類別均屬蒸餾酒，使用原料僅金船爵士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得添加香料，上開4種酒類均未申請得添加食用酒精，但均有添加食用酒精調製，並在附表三所示酒品包製上標示如附表三所示「酒品標示」欄所示內容，復將附表四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四所示商家之事實，業據被告林金順、林金宏於調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警卷三第389至398頁、第414至416頁、第438至44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64至266頁、第286至289頁、106年度偵字第7984號卷第87至89頁、第126至129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6至399頁)，此部分核與證人即國本公司會計林邱來春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459至466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98至300頁)、證人即國本公司生產管理部主任陳志強於調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參見警卷三第469至47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十一卷第342至344頁、106年度重訴字第34號(下稱原審卷)七第64至71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廠務助理林雅鈴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493至501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360至361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邱淑惠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502至50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317至319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莊麗淑於調詢及偵訊時(參見警卷三第481至48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第307至309頁)、證人即興詠裕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蔡文雄於調詢時(參見警卷五第987至989頁)、證人即國仁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及富康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協理王竣生於調詢及本院審理時(參見警卷五第992至994頁、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七第140至144頁)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菸酒稅產品變更申請表(參見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六第162至165頁反面)、酒品酒籤(參見警卷三第521至530頁)、進銷貨明細表、銷貨明細表、統一發票(參見警卷三第418頁、警卷五第991至993頁、第997至999頁)及扣案附表六編號1至5所示之物在卷可稽，此情首堪認定。

 ⒉被告林金順、林柏宏雖否認犯行，而以前揭情詞置辯。然查：

 (1)關於商品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部分：

  ①鑑定證人張維敦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本件國本公司所生產之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及精選101紅高粱，經以如附表八所示參考酒品之成品與上開檢驗酒品之成品以氣相層析穩定同位素質質譜法等化學方式分析酸鹼度(PH)值、乙醇δ^13C值、甲醇濃度、乙醇以外香味成分等成分，檢驗之結果：❶金船爵士威士忌：PH值=4.7、乙醇的δ^13C值=-14.5、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2.5，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遠低於參考酒品，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與其他3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❷金頓威士忌：PH值=4.4、乙醇的δ^13C值=-15.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2.5，與參考酒品不符，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含香料常用之「丙二醇」與其他3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❸金龍鳳特選高粱：PH值=4.9、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3.75，均與參考酒品不符，異常成分添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研判係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❹精撰101紅高粱：PH值=4.5、乙醇的δ^13C值=-14.2、2-甲基丁醇δ^13C值與3-甲基丁醇δ^13C值、甲醇<3.75，均與參考酒品不符，異常成分之添加，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之PH值均與附表八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PH值高甚多，甲醇濃度亦超級低，另乙醇的來源完全跟大麥不吻合，據其之前在期刊發表判別偽酒的特徵，大麥生產之威士忌乙醇的δ^13C值的評判值是-23.21至-30.07，另甲醇濃度值在13.4至44.2，附表八所示威士忌參考酒品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均落入此範圍內，而上開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之乙醇的δ^13C值及甲醇濃度值均未落入此範圍；本件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酒，經與如附表八所示高粱酒參考酒品比較，發現所驗得之PH值有異常偏高，甲醇濃度則異常偏低，然乙醇的碳原數值則未發現有明顯之異常。另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均有檢驗出含有香料常用的「丙二醇」溶劑等語(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四第126至129頁、第148至150頁、第240至241頁、第249至250頁)明確。

  ②核與被告林柏宏於調詢及偵訊時供稱：本件金船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係伊調和一定比例的高粱酒或威士忌酒的基酒再加上食用酒精，再添加香料或香精調和而成，並非經正常的發酵釀造蒸餾的程序。威士忌之調配比例為20%威士忌基酒、40%的食用酒精、40%水混合，再添加0.001%香精調製而成；高粱酒之調配比例為20%高粱酒基酒、40%的食用酒精、40%水混合調製而成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38至448頁、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一第286至289頁）；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邱淑惠於偵訊時證稱：國本公司生產的酒精類產品均會添加香料，上開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係以進口原酒，勾兌時抽取原酒與食用酒精，再加水調整酒精度數，並添加香料。上開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酒，亦有做勾兌，即以食用酒精去勾兌，另再加水調整度數，本件四種酒品調配比例由林柏宏訂定等語(參見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198至201頁)及證人即國本公司品管人員莊麗淑於偵訊時證稱：國本公司的酒都是勾兌，由林柏宏負責勾兌。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均係以威士忌原酒混和酒精，再加水去調和比例等語（參見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198至200頁）情節大致相符。

  ③關於本件金船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酒均係以少量原酒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調和，核與被告林柏宏於調詢、偵訊時供稱上開四種酒品均係以基酒再加上食用酒精及水，再添加香料或香精調和而成等情相符，亦與上開經化學分析成分之檢驗結果相合，俱徵鑑定證人張維敦之證述為真。由以上各情相互勾稽，可知本件金船爵士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酒，均添加食用酒精及香料所調和而成，顯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蒸餾酒事實無訛。

  ④按「本法第4條第1項所稱酒，分類如下：……。五、蒸餾酒類：指以水果、糧穀類及其他含澱粉或糖分之農產品為原料，經糖化或不經糖化，發酵後，在經蒸餾而得之下列含酒精飲料：（一）白蘭地：以水果為原料，經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6 個月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36% 之蒸餾酒。（二）威士忌：以穀類為原料，經糖化、發酵、蒸餾，貯存於木桶2 年以上，其酒精成分不低於40% 之蒸餾酒。（三）白酒：以糧穀類為主要原料，採用各種麴類或酵素及酵母等糖化發酵劑，經糖化、發酵、蒸餾、熟成勾兌調和而製成之蒸餾酒。（四）米酒：以米類為原料，採用酒麴或酵素，經液化、糖化、發酵及蒸餾而成之蒸餾酒。（五）其他蒸餾酒：前四目以外之蒸餾酒。六、再製酒類：指以食用酒精、釀造酒或蒸餾酒為基酒，加入動植物性輔料、藥材、礦物或其他食品添加物，調製而成之酒精飲料，其抽出物含量不低於百分之二者。……九、其他酒類：指前八款以外之含酒精飲料。」，菸酒管理法施行細則第3 條固有明文。本件國本公司上開酒品係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產品應歸類並標示為「其他酒類」，然國本公司就上開酒品竟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復於酒瓶標籤上標示如附表三「酒品標示」欄所示之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均屬對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嗣將如附表四所示酒品販售予如附表四所示之商家，而行使業務上登載之文書至灼。

  ⑵關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部分：

　①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第49條第1項之攙偽或假冒罪，該條項於64年1月28日制定公布時，原規定於第26條第1項第1款，72年11月11日修正公布移列第32條第1項第1款，均未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89年2月9日修正公布移列至第34條第1項，增訂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100年6月22日並修正公布提高刑度，嗣於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將之移列第49條第1 項，並刪除「致危害人體健康」之犯罪構成要件，並分別於第2、3項規定，有各該條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因而致人於死者，加重其刑。觀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就攙偽、假冒罪之立法形式及修法過程，就是否以「致危害人體健康」為犯罪構成要件，曾有不同之規定，惟現行法顯為危險犯之立法形態。又抽象危險犯乃立法者將一些被認為對法益具有「典型危險」之行為，擬制為有該行為就會發生立法者所預定之危險，一有該行為，即承認有其危險性存在，毋庸積極舉證證明，即可認定，無待審判者再為實質判斷危險是否存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7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者，依立法院102年6月19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攙偽或假冒」罪之修法說明為：「業者有本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10款之行為時，係惡性重大之行為，為免難以識明『致危害人體健康』，而難以刑責相繩，參酌日本食品衛生法之規定，不待有危害人體健康，逕對行為人課以刑事責任，以收嚇阻之效」。故解釋上，祇要行為人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本罪，且本罪之修正係為維護國人健康、消費者權益等法益，不論其行為是否確有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存在，即有立法者擬制之危險，法院毋庸為實質判斷。末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於103年2月5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即謂：「近期發現不肖廠商於製造食品時，為降低成本牟取暴利，乃以劣質品混充優質品或以人工原料混充天然食材，對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影響甚鉅，應予遏止。」；且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係以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攙偽或假冒」行為為構成要件，而所謂「攙偽或假冒」行為，依103年2月5日修正提高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規定刑度之立法理由，是指廠商為降低成本牟利，刻意降低食品販售時標定的品質，而以劣質品或人工原料混充優質品或天然食材，致影響民眾食品衛生安全及消費者權益之行為，攙偽假冒之物質，必較原標示之物質品質為低、成本較廉，致欠缺廠商原所標示之品質，若以高價品混攙則不屬之，但不以有害人體健康為必要，亦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43號、2463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而所謂「攙偽」（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攙偽）即「不純」，指在真實的成分外，另加入未經標示的其他成分混充；「假冒」（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規定假冒）即指「以假冒真」，缺少所宣稱的成分而言，亦即缺少所宣稱之成分，而以相對廉價之物品或原料冒充為優質品。換言之，只要行為人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所定「攙偽或假冒」行為，即成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且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及修法說明均可知，該條屬抽象危險犯，此乃立法者擬制之危險，不以已致生危害人體健康之危險為必要，其規範目的旨在以刑事責任嚇阻攙偽、假冒等危險行為，而期產生一般預防作用，法院自毋庸實質判斷其行為有無存在危險。查本件酒品係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以食用酒精、香料及少量威士忌或高粱酒原酒調製而成，復於酒瓶標籤上假冒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並經蒸煮、自然發酵、蒸餾等製程之威士忌、高粱酒酒類，顯係以人工原料冒充天然食材，已該當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所指之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假冒行為，且具立法者擬制之抽象危險。

　②至辯護人雖為被告林金順、林柏宏辯稱：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販賣劣酒罪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之罪間為法規競合，依特别法優於普通法或狹義法優於廣義法，本件應適用菸酒管理法。惟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係指行為人以一個意思決定發為一個行為，而侵害數相同或不同之法益，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成立數罪名之謂，乃處斷上之一罪（或稱科刑上一罪）。至於法條競合（或稱法規競合），則法未有明文規定，係指同一犯罪構成要件之一個犯罪行為，侵害同一法益，而因法條之錯綜關係，同時有數法條可以適用，乃依一般法理擇一適用之謂，為單純一罪（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61號刑事判決參照），是以如法條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或侵害之法益不同，即非屬法條競合。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前項販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運輸、轉讓而陳列或貯放劣菸、劣酒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而所稱劣酒，依同法第7條第2、3款係指「以符合國家標準之食用酒精以外之酒精類所產製之酒」或「不符衛生標準之酒」，是以菸酒管理法第48條第2項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除劣酒須符合同法第7條第2、3款之要件外，尚須具備該劣酒確實「含有對人體健康有重大危害之物質」，而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有同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之罪係規定：「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即『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七、攙偽或假冒。』）、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僅須食品有攙偽或假冒即該當之，兩罪名之犯罪構成要件顯不相同，依上開說明，自非屬法條競合。

 (3)被告林金順身為國本公司負責人，負責公司酒類之製造、銷售及包裝等業務，而被告林峻賢則擔任國本公司經理兼調酒師，負責威士忌、高粱酒酒精度數調整、酒類製造及生產業務，已如前述，而證人林邱來春於調詢時證稱：國本公司製酒的酒精來源都是林柏宏負責接洽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61頁)；證人陳志強於調詢及偵訊時到庭證稱：林柏宏負責排定生產日期及訂購原物料暨酒精，威士忌及高粱酒的調配比例亦為林柏宏訂定，至於生產新酒種，須向國庫署申請許可證，包括外包裝、瓶蓋、標籤均須經許可，標籤紙採購部分亦為林柏宏負責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70至475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86頁)，復佐以被告林金順於偵訊中明確供稱：本件金船威士忌及金頓威士忌之原料係自英國進口原酒，至少加入20%的原酒，調配比例係林柏宏等人負責研發調配後，交予伊試喝後覺得口感適當即可出售，另高粱酒亦至少為20%原酒，加上食用酒精，再由林柏宏等人調配至伊認可的口感後即可出售等語(參見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一第127至128頁)及被告林柏宏於調詢及偵訊時供承：伊為國本公司調酒師，國本公司向財政部及國稅局申請的威士忌及高粱酒製造流程均歸為蒸餾酒類，不包括加入食用酒精及香料，然實際上本件金船威士忌、金頓威士忌、金龍鳳特選高粱酒、精撰101紅高粱係伊調和一定比例的高粱酒或威士忌酒的基酒再加上食用酒精，再添加香料或香精調和而成，並非經正常的發酵釀造蒸餾的程序。申請蒸餾酒類係為逃稅。扣案之各種酒類標籤都是在分裝完成後黏貼在瓶身標示，其中高粱酒瓶身標示原料係高粱、小麥，威士忌則為大麥等語(參見警卷三第443頁、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3號卷二第16至17頁)，從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均明知本件酒品非以大麥、小麥或高粱等穀類為原料製程之蒸餾酒，復於本件酒品標籤上標示為大麥或高粱、小麥為原料及產品種類為威士忌或白酒，再將本件酒品販售予商家而行使之，顯有假冒「蒸餾酒」及酒品品質為虛偽標記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事實甚明。

　⒊綜上所述，被告4人上開所辯均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4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一)核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55條第1項之商品虛偽標記罪、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另本案被告4人固亦構成刑法第255條第2項之罪，惟刑法第255條第2項乃擬制之立法體例，屬補充規定，倘其行為同時構成同條第1項之罪者，即應論以該主要規定之罪，無再適用補充條款之餘地。

(二)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以假冒方式製造、調配、包裝、販賣假冒酒，因販賣之危害性大於製造、調配、包裝行為，故該等製造、調配、包裝行為應為販賣之前階段行為，已為販賣行為所吸收，僅論以該項之販賣假冒食品罪；偽造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後行使，偽造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低度行為，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

(三)被告林義勝與被告林峻賢，就事實欄一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林金順與被告林柏宏，就事實欄二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四)再刑法上之接續犯，係指行為人所為之數行為，係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而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行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基於單一犯意，自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查獲時止，多次製造及張貼不實標籤於本案酒品並販賣如事實欄一所示酒類，而為虛偽標記商品、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均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而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基於單一犯意，自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為警查獲止，多次製造及張貼不實標籤於本案酒品並販賣如事實欄二所示酒類，而為虛偽標記商品、販賣假冒食品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均係基於同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下難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線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均應各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五)按刑法上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其存在之目的，在於避免對於同一不法要素予以過度評價，則自然意義之數行為，得否評價為法律概念之ㄧ行為，應就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與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視個案情節依社會通念加以判斷。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或其行為著手實行階段可認為同一者，得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本案被告4人所犯上開各罪，分別係出於同一販賣假冒酒以營利之意思所為，其等犯意單一，應認屬一行為侵害不同法益而構成數罪，均為想像競合犯，皆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各應從一重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7款、第49條第1項前段之販賣假冒食品罪處斷。

(六)又被告林義勝、林峻賢製造、販賣如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酒品予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商家及相關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雖未據起訴，然因與已起訴並經認定有罪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復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6年度蒞字第12374號檢察官補充理由書補充更正(參見原審卷三第8頁、原審卷四第179至182頁)，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又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8178、10857號移送原審併案之犯罪事實，與起訴被告林義勝、林峻賢之犯罪事實為同一事實，附予說明。

(七)起訴書固未論及被告4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然起訴書業已敘明被告4人將酒品標籤虛偽標記為以穀物為原料經釀製之威士忌、高粱酒並黏貼於酒類瓶身使用，且此部分與已起訴有罪部分具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併予審究。又本院於審理時雖漏未告知被告4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罪名，惟此為裁判上一罪中之輕罪，且本院於審理中並已就此部分事實使被告得以辯論，被告4人對酒品標籤上標記為以穀物為原料經釀製之威士忌、高粱酒並黏貼於酒類瓶身而販售之事實，亦不爭執，堪認對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尚無妨礙，亦不影響本案判決本旨及結果，附此敘明。

(八)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第1項所定之法定刑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法定最低刑度可量至有期徒刑2月，且經本院依被告林峻賢、林金順為本案犯行之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犯後態度、素行、智識、生活及經濟狀況、已與如附表二、四所示商家和解等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作為審酌科刑輕重之標準（詳下述），認被告林峻賢、林金順於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與環境，而具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嫌過重之情事，難認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情形，併予敘明。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量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審理後，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科刑裁量之職權，就被告4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①按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得就鑑定事項有特別知識經驗或經政府機關委任有鑑定職務者，選任為鑑定人，或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203條至第206條之1規定。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206條第1項、第20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卷附中央警察大學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出具之106年3月27日校鑑科字第0000000000號鑑定書，既非由檢察官或法院囑託鑑定，亦非檢察機關基於檢察一體原則，以事前概括選任鑑定人或囑託鑑定機關、團體之方式，轉知司法警察（官）於調查犯罪時，得即時送請概括選任之鑑定人或囑託之鑑定機關、團體所實施之鑑定，則其所為鑑定本件如附表一、附表三所示是否為假冒酒之行為，難認係刑事訴訟法所指之「鑑定」，而記載其鑑定如附表一、附表三所示酒品所得結果之書面報告，亦非刑事訴訟法第206條所指之「鑑定報告」，是原判決就卷附出具記載鑑定本件如附表一、附表三所示酒品所得結果之書面報告，認係「鑑定報告」，遽認原判決如附表一、三所示商品均為假冒酒，即有未洽。②檢察官補充理由書補充更正之被告林義勝、林峻賢製造、販賣如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酒品予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商家與相關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犯行，為起訴效力所及，原審對此未及併予審理，尚有未洽；③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於本院審理期間，又與附表二編號20至23之商家和解等情，有聲明書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按（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至13頁、第87頁），關於其等犯後態度之量刑基礎已生變動，原審不及審酌而為量刑，亦欠妥適。④參與人勝品公司業已與附表二編號1至19所示商家和解，並已退回貨款等情，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林義勝、林峻賢因本案所獲之犯罪所得已合法發還被害人，是原判決有關參與人勝品公司此部分犯罪所得之沒收，亦有不當。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輕，被告4人上訴否認犯行，均無理由，另參與人勝品公司上訴主張犯罪所得業已發還被害人而不應沒收為有理由，且原判決既有前開可議，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4人及參與人勝品公司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義勝為勝品公司負責人、被告林峻賢為勝品公司廠長，被告林金順為國本公司負責人，被告林柏宏為國本公司經理，其等均從事酒類販售之行業多年，本應秉持良知及誠信經營生意；詎其等為降低營業成本，虛偽標示本件以穀物為原料經釀製之威士忌、高粱酒標籤，而製造、販售本件假冒酒，雖無證據證明其所銷售之假冒酒確實對於人體健康有害，惟業已損害市場上之交易安全及秩序，其等行為實屬可議。又被告4人雖然否認犯行，惟考量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林金順、林柏宏於原審時分別與附表二編號1至19、附表四所示之商家和解，被告林義勝、林峻賢於本院審理時已與附表二編號20至23所示商家達成和解，此有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參見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5至481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至32頁、第491至193頁)，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危害程度及被告4人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29至330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至第四項所示之刑。 

四、沒收部分：

(一)「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先後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並均定於10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後之沒收規定，取消修正前之從刑性質，改為對犯罪事實之獨立法律效果，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亦配合修正規定為：「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之1嗣於106年11月15日修正公布施行，配合前述修正，刪除原條文第1項至第4項關於沒收、追徵、抵償及扣押等規定，是本案有關沒收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沒收之規定。

(二)對被告沒收部分：

  ⒈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至4、10至11、13至14所示之物，係被告勝品公司所有，為被告林義勝製造假冒食品犯罪所生之物，並為其供販賣假冒食品罪預備之物；另扣案如附表五編號5至9所示之物，係本案遭查獲時，被告勝品公司所有尚未用於製造本案酒品使用之物，屬被告林義勝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而勝品公司係由被告林義勝所經營，業據被告林義勝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二第399頁)，故上開物品，被告林義勝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⒉扣案如附表六編號1至3所示之物，係被告國本公司所有，為被告林金順製造假冒食品犯罪所生之物，並為其供販賣假冒食品罪預備之物；另扣案如附表六編號4至5所示之物，係本案遭查獲時，被告國本公司所有尚未用於製造本案酒品使用之物，屬被告林金順供本案犯行預備之物，而國本公司係由被告林金順所經營，業據被告林金順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字第1號卷二第399頁)，故上開物品，被告林金順具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均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⒊至扣案如附表五編號12、15至16及附表四編號6所示之物，與本案犯罪無必然之關係，亦非屬被告林義勝、被告林金順所有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三)對參與人沒收部分：

   ⒈按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可謂對抗、防止經濟、貪瀆犯罪之重要刑事措施，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又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為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所明定。另參與人財產經認定應沒收者，應對參與人諭知沒收該財產之判決；認不應沒收者，應諭知不予沒收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6第1項定有明文。

   ⒉查參與人勝品公司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止，販售如附表二所示酒品，合計價金為256萬8,946元，此有被告林義勝隨身碟內之出貨統計表、進貨明細、統一發票在卷可按(參見警卷四第623至635頁、警卷五第946頁、第958頁、第966頁、第970頁、第981頁、第998頁、第1003頁、第1010至1011頁、第1033頁、第1037至1046頁)，為參與人勝品公司因林義勝、林峻賢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256萬8,946元。惟參與人勝品公司業已與附表二編號1至20、22至23所示商家成立和解，並已返還價金，此有和解書及聲明書(參見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5至481頁、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至32頁)在卷可參，堪認其犯罪所得已全數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另亦已與附表二編號21所示商家竑大食品有限公司(下稱竑大公司)成立和解，惟竑大公司並未支付貨款，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87頁)在卷可佐，堪認其未取得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其犯罪所得。

   ⒊又參與人國本公司於105年2月某日起至106年4月5日止，販售如附表四所示酒品，合計價金為130萬9,980元，此有國本公司銷貨憑單、進貨明細在卷可按(參見警卷四第418頁、警卷五第頁985至986頁、第991頁、第999頁)，為參與人國本公司因負責人林金順、林柏宏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130萬9,980元。參與人國本公司雖已與附表四所示商家成立和解，然和解內容僅為「國本公司應退還貨款」與「商家應返還貨品」互為抵銷，此有和解書在卷可按(參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491至493頁)，堪認國本公司就上開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之犯罪所得，仍為參與人國本公司保有，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第3項規定，對參與人國本公司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駁回上訴之說明(即參與人國本公司參與沒收部分)：

 (一)參與人國本公司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並無虛偽標記商品及製造、販賣假冒食品等行為，且業已與附表四所示商家成立和解，已無犯罪所得云云，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二)惟查:參與人國本公司於105年2月起至106年4月5日止，販售如附表四所示酒品，合計價金為130萬9,980元，為參與人國本公司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為其實行違法行為，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為130萬9,980元。參與人國本公司雖已與附表四所示商家成立和解，然和解內容僅為「國本公司應退還貨款」與「商家應返還貨品」互為抵銷，已如前述，堪認國本公司就上開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之犯罪所得，仍為參與人國本公司保有，是原審認參與人國本公司因被告林金順、林柏宏前開違法行為取得之犯罪所得共130萬9,980元，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之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參與人國本公司提起上訴執前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怡利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嬿如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9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彭凱璐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

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劉筱淇

　　　　　　　　　　　　　    

附表一：勝品公司之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

編號 酒品 申報類別    製酒流程 酒品標示 卷證出處   使用原料    1 黑爵威士忌(1000ml、40度) 蒸餾酒   59度威士忌原酒－稀釋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5至26頁反面   59度威士忌原酒（含一成耗損）、水    2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700ml、40度) 蒸餾酒  麥－蒸煮－加自製酒麴糖化發酵－蒸餾－橡木桶儲酒－加入58.8度威士忌原酒勾兌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39至41頁   麥、自製酒麴、58.8度威士忌原酒    3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1000ml、58度) 蒸餾酒  高粱－蒸煮－加糖加小麥發酵－蒸餾－貯存三年高粱酒－勾兌、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使用原料：高粱、小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27至28頁   高粱、小麥、糖    4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1000ml、58度) 蒸餾酒  小麥、高粱－蒸煮－加糖、己六醇發酵－蒸餾－儲酒－勾兌、調和－過濾、充填－包裝出廠 使用原料：高粱、小麥 高雄地檢106年度他字第2242號卷第31至32頁   高粱、小麥、糖、水、己六醇    







附表二：勝品公司銷售涉案酒品數量表

編號 銷售客戶 銷售日期 銷售酒品 銷售金額 附註 卷證出處 1 田勝商行 105年3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估價單暨進貨退回單（原審卷六第136至137頁)，和 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2頁)。 警卷五第934頁   105年5月6 日 黑爵威士忌禮 盒 31,500元     105年6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8月9 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9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10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12月9 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6年1 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3,0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0,185元     105 年4 月25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24,000元     105 年7 月20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2,500元     105 年11月17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黃金禮盒 34,200元     105 年11月17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7,1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3,600元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4,400元      合計 390,365元   2 東恩行 105年2月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38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1頁)。 警卷五第944頁、第946頁   105年4 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420元      合計 19,980元   3 竣盟企業有限公司（佳駿昇） 105 年7 月20日 黑爵威士忌 8,160 元 進貨退回單暨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39至140 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4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30頁)。 警卷五第954頁   105年8月5 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60元     106年1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8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及禮盒 -10,735元      合計 12,385元   4 北群食品有限公司 105年4月22日 105年9月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8,000元 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41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9頁)。 警卷五第956頁、第958頁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8,640元      合計 39,360元   5 宜彬（呂品商行） 105年2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15,750元 進貨退回單（原審卷六第142 至143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3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8頁)。  警卷五第970頁   105年3月2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4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5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6月2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5年8月2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8月22日 黑爵威士忌 6,300元     105年10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10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11月2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12月8日 黑爵威士忌 7,560元     105年12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6年1月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8,350元     106年1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6年2月17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3,020 元     105年2月2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1,500元     105年4月1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5月6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5月2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6月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7月1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1,500元     105年8月1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8月2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0月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0月3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1月10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2月1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9,450元     105年12月1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22,05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1月20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2月1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3月25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5月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6月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7月2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9月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0月1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1月25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2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5,40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4,800元     106年2月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6年2月28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合計 740,640元   6 松富食品有限公司 106年1月23日 黑爵威士忌 283,62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7頁) 。 警卷五第980頁   退貨 黑爵威士忌 -116,000元      合計 167,620元   7 酒江街 105年2月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9,610元 估價單暨退貨單（原審卷六第146 至147 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6頁)。  警卷五第985至986頁   105年2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7,250元     105年4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5月3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7,800元     105年8月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9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9月3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2,050元     105年10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2,600元     105年11月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2,050元     105年12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1,500元     106年1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4,100元     106年2月2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3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39,375元     105年3月21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9,450元     105年4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22,050元     105年4月15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5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8月8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9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8,900元     105年9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6,300元     105年10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31,500元     105年10月26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2,600元     105年12月14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8,900元     106年1月20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2月22日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9,45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三年高粱酒 -31,920元     105年5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0,800元     105年6月2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5,400元     105年8月8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6,200元     105年8月2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4,860元     105年9月30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8,100元     105年10月1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620元     105年10月26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6,200元     106年2月22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2,70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9,170元     105年5月30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5,400元     105年9月19日 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5,400元     105年12月14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4,5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6,300元      合計 439,275元   8 大翔行（金波事業有限公司） 105年5月1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5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5頁)  警卷五第1003頁   105年5月2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5年9月1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4,300元     105年10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6,480元     105年11月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5,110元     105年1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1,200元     105年12月2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1,200元      合計 142,590元   9 威航貿易有限公司 105年2月23日 黑爵威士忌 15,030元 出貨傳票（原審卷六第157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4頁)。  警卷五第1010至1011頁(退貨1011頁)   105年2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4月1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4月19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6月22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7月5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7月19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8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24,048元 (起訴書附表四(一)編號55及原審判決書均誤載為「24,084元」，應予更正)     105年9月10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10月13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11月8日 黑爵威士忌 14,028元     105年11月22日 黑爵威士忌 14,028元     105年1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1月5日 黑爵威士忌 7,515元     106年2月7日 黑爵威士忌 11,022元     106 年3 月21日（起訴書附表四㈠編號63誤載為「1050321 」，應予更正） 黑爵威士忌 125,664元（起訴書附表四㈠編號63誤載單價為「167 」，應予更正）     退貨 黑爵威士忌 -307,026元     105年6月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4,560元     105年6月22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420元     105年11月8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040元     退貨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41,990元      合計 1,631元   10 青毅行 105年2月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36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3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3頁)。  警卷五第1033頁   105年6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7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8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8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0,240元     105年10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7,680元     105年11月1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360元     106年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20,48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 -39,936元     105年7月2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840元     105年10月1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3,840元     105年10月27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7,680元     105年11月1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7,680元     106年2月2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9,200元     退貨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2,416元      合計 82,048元   11 穗慶有限公司 105年2月25日 黑爵威士忌 8,517元 送貨單（原審卷六第149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2頁)。   警卷五第1038至1046頁   105年4月13日 黑爵威士忌 7,515元     105年4月29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6月3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8月8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8月3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10月18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11月8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5年12月6日 黑爵威士忌 16,032元     105年1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1月5日 黑爵威士忌 14,028元     106年1月20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2月21日 黑爵威士忌 8,016元     106年3月14日 黑爵威士忌 17,034     退貨 黑爵威士忌 -219,438元      合計 -76,152 元   12 富為企業有限公司 105年5月18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退貨單（原審卷六第150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1頁) 。 警卷五第1050頁   105年6月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7月15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9月1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6年1月1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6年1月2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5,92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9,575元      合計 63,045元   13 呂晏勳 105年11月2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23,250元 退貨單（原審卷六第151 至152頁)，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6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20頁)。 警卷六第1052頁、第 1054頁   106年2月2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5,83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015元     105年5月5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2,5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2,000元      合計 54,565元   14 國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2月1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3,240元 出貨單（原審卷六第153 至156頁)，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9頁) 。  警卷六第1058頁   105年3月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6,200元     105年5月19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7月27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105年11月21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390元     106年1月1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4,05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9,710元     105年10月13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2,15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1,745元(原審判決書誤載為「11,475元」，應予更正)     105年2月16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5,000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1,215元     退貨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 -750元      合計 49,080元   15 真響有限公司 105年3月2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7,280元 (起訴書附表四㈠編號100 誤載單價及銷售金額分別為「1215」、「21870」，應予更正)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3頁 )。  警卷六第1072頁、第1074至1075頁   105年10月1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000元      合計 20,280元   16 瑩佳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2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1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5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7頁 )。     警卷六第1079至1080 頁   105年4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8,91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禮盒 -13,770元      合計 3,240元   17 育旺有限公司 105年10月25日 105年11月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8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7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6頁 )。 警卷六第1065頁、第 1067頁   105年2月15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6,075元      合計 7,875元   18 集昌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10月17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2,00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79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5頁 )。  警卷六第1089頁、第   1091至109    2頁    105年10月29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7,200元     106年1月11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3,000元     退貨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1,400元     105年3月3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6,075元      合計 16,875元   19 彌久商行 105年4月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和解書及聲明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四第481頁、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4頁 )。     警卷五第966頁   105年8月16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1月24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6年1月1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3月22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8月2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2月26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合計 108,000元   20 聖淳企業有限公司 105年4月14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3,600元 聲明書(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1頁)。 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30頁   105年5月2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8,900元     105年12月16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8,900元     105年2月20日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禮盒 22,500元      合計 73,900元   21 九竹企業有限公司 105年8月9日 黑爵威士忌 6,680元 本院公務電話紀錄(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87頁)。 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45頁、第147至148頁   106年4月1日 黑爵威士忌 51,000元     退貨 黑爵威士忌 -50,320元      合計 7,360元   22 竑大食品有限公司 105年3月3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聲明書(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2頁)。 高檢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52頁   105年5月20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8月12日 黑爵威士忌禮盒 15,750元     105年3月3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3月25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4月19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6月1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7月12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8月30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10月18日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酒 15,750元     105年5月4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7月12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15,000元     105年10月25日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 7,800元      合計 195,300元   23 廣飴鄉商行 105年2月24日 黑爵威士忌 4,860元 聲明書(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13頁)。 高雄地檢106年度偵字第7987號卷二第153頁反面、第155頁   105年5月19日 黑爵威士忌 4,860元      合計 9,720元   





附表三：國本公司之菸酒稅產品登記申請表

編號 酒品 申報類別 製酒流程 酒品標示 卷證出處   使用原料    1 金船爵士威士忌(700ml、40度) 蒸餾酒  66.3度威士忌加RO水、香料－混合－金船爵士威士忌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2頁、警卷六第6頁   66.3度威士忌（原料：大麥）、香料、RO水    2 金頓威士忌(700ml、40度) 蒸餾酒  59度威士忌加RO水、香料－混合－金頓威士忌 主要原料：大麥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3頁、警卷六第6頁   59度威士忌（原料：大麥）、RO水、香料    3 金龍鳳特選高粱酒(750ml、58度) 蒸餾酒  高粱、小麥－浸泡－蒸煮－冷卻－拌麴粉－發酵－蒸餾－高粱酒 主要原料：高粱、小麥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4頁、警卷六第4頁   高粱、小麥    4 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ml、58度) 蒸餾酒  紅高粱、小麥－浸泡－蒸煮－冷卻－拌麴粉－發酵－蒸餾－高粱酒 主要原料：高粱、小麥(原判決誤載為紅高梁) 高雄地檢105年度他字第1392號卷十七第165頁、警卷六第3頁   紅高粱、小麥    





附表四：國本公司銷售涉案酒品數量表

編號 銷售客戶 銷售日期 銷售酒品 銷售金額  備註   卷證出處 1 國仁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2月3 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4,000元 和解書(本院108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2號卷六第385頁、112年刑智上更一字第1號卷五第493頁)  警卷五第   997頁   105年3月1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4,000元     105年6月30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2,400元     105年7月3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6,400元     105年9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6,400元     105年10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43,200元     105年11月1 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126,000元     105年11月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43,200元     105年12月2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2,500元     106年1 月3 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262,500元     106年1月3 日 40度金船爵士威士忌(700cc) 122,400元     106年2 月10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4,000元      合計 1,047,000元   2 富康國際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6月30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2,400元  和解書(本  院108年度  刑智上訴  字第32號  卷六第385  頁、112年  度刑智上  更一字第1  號卷五第4  93頁)    警卷五第9  97頁   105年8月3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2,400元     105年9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54,000元     105年10月2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81,000元     105年11月7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21,600元     105年12月21日 58度精撰101 紅高粱酒(1000cc) 31,500元      合計 252,900元   3 興詠裕實業有限公司 105年11月1 日 58度金龍鳳特選高粱酒(750cc) 10,080元  和解書(本  院112年度  刑智上訴  字第32號  卷六第387  頁、112年  度刑智上  更一字第1  號卷五第4  91頁)     警卷五第9  91頁    合計 10,080元   



附表五：勝品公司之扣押物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扣案地點 備註  1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 1145瓶 ○○縣○○鄉○○路191之35號   2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58度、1000ml） 1瓶    3 醉香醇陳年（二年）二鍋頭（58度、1000ml）121瓶 121瓶    4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40度、700ml）  1瓶   5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標籤(正標) 3捲(10100張)    6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標籤(背標) 3捲(15100張)    7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40度、0.7ml ）標籤 1箱    8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梁(58度、1000ml)標籤 2捲    9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58度、1000ml)標籤 2捲    10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粱（58度、1000ml） 1152瓶 ○○縣○○鄉○○路0○00號   11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58度、1000ml） 930瓶    12 醉香醇陳年二年二鍋頭（58度、0.75ml） 2073瓶  與本案無關  13 鷹格蘭典藏威士忌（40度、0.7ml ） 171瓶    14 黑爵威士忌（40度、1000ml） 224瓶    15 黑爵威士忌（40度、0.5ml ） 4728瓶  與本案無關  16 黑爵威士忌（40度、0.3ml） 1164瓶  與本案無關 





附表六：國本公司之扣押物



編號 扣案物品  數量 扣案地點 備註 1 金船威士忌（40度、700ml ）  690瓶 ○○市○○區○○○路00號（即國本公司）  2 金頓威士忌（40度、700ml ）  36瓶   3 精撰101 紅高粱酒（58度、1000ml） 300瓶   4 金頓威士忌（40度、700ml ）標籤 1捲   5 精撰101 紅高粱酒（58度、1000ml）標籤 1捲   6 金船威士忌（40度、300ml）標籤 2捲  與本案無關 



　　　　　　　　　　　　　　　

附表七:勝品公司之本件酒品

　　　　　　　　　　　　　　　

編號 酒品 酸鹼PH值 乙醇δ^13C值 甲醇濃度（PPM) 其他成分 整體氣味成分 檢驗結果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1 黑爵威士忌(1000ml、40度)   5.4   -14.5   <2.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超極低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2 鷹喀蘭典藏威士忌(1000ml、40 度)   5.8   -27.4   3.3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3 醉香醇三年陳年高梁(1000ml、58度)   4.0    -14.2  36.7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微量ＰＧ、乙酸乙酯、１－丙醇、乙醘乙醇等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以約30%之相近金門高梁酒之基酒，再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4 醉香醇陳年二鍋頭(1000ml、58度)   4.4  -14.2  16.7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備註： 一、編號1至4係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大隊於105年11月30日在花蓮縣「統冠聯點超級市場」購買後，送交中央警察大學化驗(化驗結果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頁卷四第233至252頁)。 二、鑑定之參考酒品之數值： (1)麥卡倫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經典雪莉桶系列(蘇格蘭)：①PH值：3.6。 ②乙醇δ^13C值：-26.3。③甲醇濃度（PPM)：23.2。 (2)三得利山崎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山崎蒸餾所(日本)：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25.9。③甲醇濃度（PPM)：36.2。 (3)噶瑪蘭山崎首席單一麥芽威士忌金車股份有限公司員山廠(臺灣)：①PH值：3.9。 ②乙醇δ^13C值：-26.7。③甲醇濃度（PPM)：30.4。 (4)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12.9。③甲醇濃度（PPM)：80.9。 (5)二鍋頭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5。 ②乙醇δ^13C值：-13.9。③甲醇濃度（PPM)：65.2。 (6)玉山頂級陳年高梁(臺灣菸酒公司)：① PH值：3.6。②乙醇δ^13C值：-13.2。③甲醇濃度（PPM)：88.5。        

　　　　　　　　　　　　　　　　　　　　　　　　　　　　

附表八:國本公司之本件酒品

　　　　　　　　　　　　　　　

編號 酒品 酸鹼PH值 乙醇δ^13C值 甲醇濃度（PPM) 其他成分 整體氣味強度 檢驗結果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平均值(n=3)      1 金船威士忌(700ml、40度)   4.7   -14.5   <2.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暨其他４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2 金頓威士忌(700ml、40 度)   4.4   -15.2   <2.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含ＰＧ暨其他３種異於參考酒品之成分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以大麥為原料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3 金龍鳳特選高梁酒(750ml、58度)   4.9    -14.2  <3.7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以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經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4 精撰101紅高梁酒(1000ml、58度)   4.5  -14.2  <3.75 2-甲基丁醇δ^13C值、3-δ^13C值及異常成分之添加 整體氣味成分強度遠低於參考酒品 研判係經人工添加香料成分所調製，非屬一般釀造製程之酒類 備註： 一、編號1至4係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大隊於105年11月30日在花蓮縣「統冠聯點超級市場」購買後，送交中央警察大學化驗(化驗結果見本院112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頁卷四第233至252頁)。 二、鑑定之參考三種酒品之數值： (1)麥卡倫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經典雪莉桶系列(蘇格蘭)：①PH值：3.6。 ②乙醇δ^13C值：-26.3。③甲醇濃度（PPM)：23.2。 (2)三得利山崎12年單一麥芽威士忌山崎蒸餾所(日本)：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25.9。③甲醇濃度（PPM)：36.2。 (3)噶瑪蘭山崎首席單一麥芽威士忌金車股份有限公司員山廠(臺灣)：①PH值：3.9。 ②乙醇δ^13C值：-26.7。③甲醇濃度（PPM)：30.4。 (4)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7。 ②乙醇δ^13C值：-12.9。③甲醇濃度（PPM)：80.9。 (5)二鍋頭金門高梁酒(金門酒廠)：①PH值：3.5。 ②乙醇δ^13C值：-13.9。③甲醇濃度（PPM)：65.2。 (6)玉山頂級陳年高梁(臺灣菸酒公司)：① PH值：3.6。②乙醇δ^13C值：-13.2。③甲醇濃度（PPM)：88.5。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

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55條

意圖欺騙他人，而就商品之原產國或品質，為虛偽之標記或其他

表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

明知為前項商品而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或自外國輸入者，

亦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

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一、變質或腐敗。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

四、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七、攙偽或假冒。

八、逾有效日期。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條

有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7款、第10款或第16條第1款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8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第44條至前條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8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5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1項、第2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6百萬元以下罰金。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10倍以下之罰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第58條規定.  

 

 

　　　　　　　　　　　　　　　　　　　



